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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於 瞭解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現 況 與 契 合 情 形 ， 其 次 ， 比 較 不 同 背 景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差 異 ， 最 後 則 探 討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研 究 對 象 為 臺 中 縣、苗 栗 縣 及 臺 東 縣 100所 縣 立

國 民 中 學 體 育 行 政 人 員 ， 並 以 「 組 織 文 化 」 及 「 組 織 效 能 」

兩 分 量 表 為 研 究 工 具 ，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根 據 調 查 所 得 資 料， 以 平 均 數 、 Ｔ 考 驗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積 差 相 關 及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等 統 計 方 法 處 理 ， 結 果 ：  

一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契 合 情 形 良 好 。  

二 、 不 同 背 景 的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整 體 而 言 ， 男 性 、 年 長 、 體 育 科 系 及

主 任 職 務 的 行 政 人 員 ， 其 所 知 覺 的 組 織 文 化 較 深 刻 ， 所

感 受 的 組 織 效 能 亦 較 佳 。  

三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間 具 有 高 度 正 相 關 ，

且 全 部 組 織 文 化 構 面 能 影 響 其 組 織 效 能 全 部 構 面 。  

四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 理 性 文 化 、 發 展 文 化 、 共 識 文

化 、 科 層 文 化 ） 能 有 效 預 測 其 組 織 效 能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革 新 與 適 應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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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 參 與 和 開 放 、 士 氣 與 承 諾 、 控 制 與 穩 定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整 體 組 織 效 能 ），其 中 以「 共 識 文 化 」與「 發

展 文 化 」 之 預 測 力 最 佳 。  

 

關 鍵 詞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 組 織 文 化 、 組 織 效 能 、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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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e, Yuan-Yu (2010) A Study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for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Take 
Taichung, Miaoli and the Taidong three county's public Junior High schools as the 
examples.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National Taiwan College of Physical Education, 
Taichung. 
 

Abstract 
    The purposes of this study were to clarify the reality and the consistency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for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in Taiwan. It was also to compare the differences those 
officers’ demographic variables on their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In addition, it tried to prob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Object of study for Taizhong County, Miaoli County and Taidong 
County 100 county-operated Junior high school sports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The 
questionnair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Measuring Scale’’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Measuring Scale’’ were used as research survey instrument. 
    According to the data from the questionnaires, mean values, standardized scores, T 
Test, One-way ANOVA, Pearson Product-Moment Correlation and Multiple Stepwise  
Regression were used for data analysis. The result showed that: 
1. The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i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were very congruent. 
2.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i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were found for school sports administrative personnel. As a whole, those who were 
male, elder, director, graduates in the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had higher 
consciousness for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better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3. It existed a higher correlation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in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And all 
aspects of organizational culture could influence all aspects of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4. The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direction, goal clarity； productivity, 
accomplishment external support, growth； innovation, adaptation； commitment, 
morale； participation, openness； documentation, information stability, control；
and the whole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of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could be predicted effectively by their organizational 
culture (rational culture, development culture, consensual culture, and hierarchical 
culture). Especially both consensual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culture had powerful  
predictability. 

 
 
Key words: School physical education administrative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al 
          culture, organizational effectiveness, competing values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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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為 因 應 二 十 一 世 紀 科 技 進 步 與 知 識 爆 炸 的 巨 大 變 遷，教

育 部 於 九 十 三 年 八 月 起 全 面 實 施 九 年 一 貫 課 程 綱 要 ， 為 培 育

身 心 健 全 的 下 一 代 ， 將 國 中 、 小 體 育 課 程 合 併 為 「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 這 項 歷 史 性 的 改 革 在 執 行 上 賦 予 學 校 相 當 的 彈 性

與 自 主 權 ， 學 校 要 如 何 超 越 科 層 體 制 的 傳 統 概 念 ， 靈 活 運 用

各 項 資 源 ， 主 動 積 極 地 塑 造 改 革 契 機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人 員 要

扮 演 好 積 極 推 動 的 角 色 ， 才 不 會 辜 負 社 會 得 期 待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是 社 會 體 育 與 國 際 體 育 的 基 石，也 是 落 實

全 民 運 動 與 競 技 運 動 的 橋 樑 ， 更 是 體 育 運 動 發 展 的 一 切 基

礎 ， 其 在 教 育 領 域 中 重 要 性 怠 無 疑 義 （ 洪 嘉 文 ， 2 0 0 1）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規 定 ： 「 國 民 中 學 應 設 體 育 委 員 會 議 ， 由 校

長、各 處 室 主 任、體 育 組 長 及 有 關 人 員 組 織 之。校 長 為 主 席 ，

體 育 組 長 為 執 行 秘 書，每 學 期 初、學 期 末 定 期 召 開 會 議 一 次，

負 責 審 議 學 校 體 育 之 實 施 計 劃 、 經 費 預 算 、 行 事 曆 及 教 學 進

度 等 事 宜。」國 民 中 學 體 育 組 是 隸 屬 訓 導 處 或 學 務 處，所 以 ，

國 民 中 學 體 育 的 主 管 除 了 校 長 ， 還 有 主 任 ， 這 是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的 概 況 。  

學 校 體 育 是 教 育 的 組 成 要 素 之 ㄧ ， 學 校 體 育 的 目 標 也 是

教 育 目 標 之 ㄧ ， 以 目 前 國 民 中 學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的 這 種 建 制 ，

是 否 能 落 實 國 家 教 育 政 策 ， 確 實 達 成 體 育 的 目 標 ， 這 是 大 家

所 關 心 的 。 要 了 解 學 校 體 育 的 成 效 ， 除 了 可 以 從 教 育 部 每 年

對 學 生 健 康 體 適 能 所 做 的 統 計 結 果 及 學 生 參 加 各 項 國 際 競 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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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動 的 表 現 得 知 端 倪 。 另 外 ， 也 可 以 從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業 務 的

人 、 事 、 物 來 了 解 其 團 隊 的 表 現 。 本 研 究 想 透 過 學 校 體 育 從

業 人 員 針 對 主 管 的 領 導 風 格 、 成 員 的 價 值 觀 及 對 業 務 的 滿 意

度 來 了 解 整 體 團 隊 的 表 現，一 方 面 探 究「 九 年 一 貫 教 育 改 革 」

對 學 校 體 育 的 影 響 ； 一 方 面 做 為 研 究 者 本 身 在 教 育 單 位 推 動

學 校 體 育 業 務 的 參 考 。  

 

 

第 二 節   研 究 動 機  
 

    學 校 行 政 在 實 際 運作 方 面 係 依 循 學 校 正 式 組 織 的 權 力 結

構 和 層 級 節 制 而 運 作 ； 對 於 重 要 的 行 政 決 定 通 常 由 校 長 或 學

校 行 政 主 管 （ 處 室 主 任 ） 主 導 ， 學 校 教 師 們 很 少 參 與 決 定 或

表 達 意 見 ， 充 分 顯 示 出 行 政 系 統 和 教 學 系 統 鬆 散 結 合 的 特 性

（ 張 明 輝 ， 1999） 。 是 否 學 校 體 育 也 面 臨 如 此 的 窘 境 ， 站 在

體 育 發 展 第 一 線 的 體 育 教 師 、 運 動 教 練 、 體 育 組 長 及 衛 生 組

長 在 這 一 波 改 革 中 ， 是 否 善 用 經 驗 與 智 慧 ， 排 除 了 阻 礙 與 困

難 ， 為 學 生 的 健 康 與 休 閒 開 闢 了 更 寬 廣 的 空 間 與 領 域 。 在 體

育 行 政 上 ， 經 費 、 人 事 、 教 學 、 訓 練 各 方 面 的 需 求 是 否 因 改

革 而 得 到 改 善 與 支 持 。 經 過 5年 的 實 施 ， 我 們 如 何 看 待 這 個

改 革，也 許 短 暫 的 時 間，雛 型 尚 未 形 成，大 家 仍 在 摸 索 階 段 ，

但 是 ， 如 果 有 一 個 省 思 的 機 會 ， 以 不 同 的 思 考 模 式 ， 回 顧 過

去 ， 修 正 未 來 ， 對 整 體 學 校 體 育 發 展 應 該 有 正 面 的 效 益 。 在

此 時 代 背 景 下 ， 利 用 客 觀 的 數 據 來 自 我 評 鑑 是 很 重 要 的 。 所

以 ， 本 研 究 藉 以 往 學 者 研 究 的 成 果 ， 並 以 三 個 縣 市 國 民 中 學

的 體 育 組 織 為 研 究 對 象 ， 以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的 現 況 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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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 討 改 革 後 的 組 織 效 能 。 這 個 組 織 文 化 就 是 校 長 、 行 政 主

管 、 老 師 為 了 因 應 大 環 境 的 需 求 ， 對 學 校 體 育 與 健 康 教 育 所

共 同 塑 造 出 來 的 價 值 觀 、 共 識 及 行 動 方 案 。 依 照 這 種 文 化 取

向 ， 由 同 仁 自 己 去 感 受 ， 是 否 體 育 與 健 康 教 育 帶 給 學 生 在

身 、 心 、 靈 的 改 善 ， 並 增 進 其 參 與 運 動 的 興 趣 與 滿 足 感 ； 是

否 這 個 組 織 帶 給 了 自 己 對 工 作 的 熱 忱 與 滿 足 感 。 無 論 是 否 有

達 成 內 在 或 外 在 的 目 標 與 功 能 ， 這 一 切 都 是 體 育 行 政 者 要 去

評 量 的 結 果 ， 也 就 是 組 織 效 能 最 客 觀 的 具 體 呈 現 。  

當 然 ， 影 響 組 織 效 能 的 因 素 繁 多 ， 許 多 文 獻 指 出 ， 組 織

文 化 與 生 產 力 的 提 升 、 人 力 資 源 管 理 及 組 織 的 革 新 有 所 關 連  

( D e n s i o n , 1 9 9 0 )  ； 陳 培 文 （ 1 9 9 4） 的 實 證 研 究 顯 示 ， 強 勁 的

組 織 文 化 可 以 幫 助 成 員 將 工 作 做 得 更 好 。 林 朝 夫 （ 2 0 0 0） 亦

指 出 ， 價 值 體 系 在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的 關 係 上 是 一 個 重 要

的 變 數 。 組 織 中 普 遍 的 價 值 觀 若 支 持 組 織 的 目 標 與 策 略 ， 那

麼 文 化 將 是 組 織 的 重 要 資 產 ， 可 望 提 升 組 織 效 能 ； 反 之 若 價

值 觀 有 所 偏 差 ， 無 法 支 持 組 織 的 目 標 與 策 略 ， 則 將 使 文 化 成

為 組 織 的 負 債 。 由 此 可 見 ， 善 用 組 織 文 化 的 正 面 影 響 ， 並 抑

制 其 負 面 影 響 ， 是 彰 顯 組 織 效 能 的 保 證 ， 行 政 人 員 應 重 視 組

織 文 化 對 組 織 的 影 響 力 ， 並 審 慎 地 經 營 團 隊 價 值 觀 。  

事 實 上 ， 學 者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定 義 與 研 究 方 法 不 一 致 （ 陳

慧 芬 ， 1 9 9 8） ， 但 若 整 理 其 定 義 仍 能 得 到 相 通 之 處 ， 即 學 者

多 能 同 意 它 是 組 織 成 員 所 持 有 的 共 同 價 值 觀 與 行 為 模 式 ， 有

助 於 組 織 的 內 部 整 合 與 外 部 的 適 應 。 因 此 ， 以 組 織 文 化 的 觀

點 來 研 究 組 織 ， 較 能 深 入 瞭 解 組 織 各 種 表 象 之 背 後 原 因 ， 才

能 根 本 解 決 組 織 問 題 的 癥 結 。 其 次 ， 在 談 及 組 織 效 能 時 ， 學

者 咸 認 同 其 為 組 織 理 論 的 核 心 （ 鄭 彩 鳳 ， 1 9 9 6） 。 組 織 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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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 指 組 織 達 成 目 標 的 程 度，藉 以 檢 視 組 織 能 否 有 效 地 運 作（ 曾

慶 昌 ， 1 9 9 9） 。 而 在 過 去 與 組 織 有 關 的 研 究 中 ， 可 以 發 現 大

多 數 都 與 組 織 的 生 存、效 率、生 產 力 有 關（ 林 朝 夫， 2 0 0 0），

亦 即 研 究 者 的 最 終 目 的 均 在 於 促 進 組 織 效 能 。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為 當 今 政 府 再 造 運 動 中 的 兩 個 關 鍵

要 素（ 曾 慶 昌， 1 9 9 9），且 經 研 究 證 實 二 者 具 有 密 切 之 關 係 ，

故 就 研 究 趨 勢 而 言 ， 頗 富 價 值 與 意 義 ， 實 具 研 究 之 必 要 性 。

學 校 正 處 於 九 年 一 貫 教 育 改 革 的 關 鍵 期 ， 身 處 於 「 萬 般 皆 下

品 ， 唯 有 讀 書 高 」 的 傳 統 價 值 觀 念 下 ， 被 打 壓 的 學 校 體 育 能

否 達 成 教 育 的 神 聖 使 命 ， 並 塑 造 出 重 視 績 效 、 不 斷 革 新 、 團

結 合 作 的 組 織 文 化 ， 是 體 育 從 業 者 要 去 克 服 與 突 破 的 地 方 。

以 體 育 行 政 與 運 動 管 理 的 角 度 而 言 ， 實 在 需 要 有 相 關 的 資 訊

來 協 助 體 育 組 長 、 體 育 教 師 及 運 動 教 練 瞭 解 現 今 一 般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在 組 織 運 作 中 ， 其 組 織 文 化 與 效 能 的 表 現 為 何 ， 以 及

待 改 進 之 處 為 何 ， 俾 利 作 為 調 整 其 組 織 文 化 與 效 能 之 依 據 ，

以 符 合 學 生 、 同 僚 、 家 長 與 一 般 大 眾 之 需 求 。 國 中 體 育 在 學

生 成 長 階 段 扮 演 著 極 重 要 的 角 色 ， 它 是 推 展 國 民 終 身 運 動 ，

提 升 國 家 競 爭 力 的 基 礎 ， 也 是 國 家 進 軍 亞 、 奧 運 展 現 國 力 的

契 機 ， 不 能 等 閒 視 之 。  
爰 此 ， 研 究 者 乃 透 過 國 民 中 學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研 究 來 瞭 解 其 組 織 文 化 與 效 能 之 現 況 ， 並 根 據 研

究 結 果 ， 提 供 學 校 體 育 從 業 人 員 變 革 之 參 考 ， 進 而 建 立 優 質

組 織 文 化 ， 提 升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之 組 織 效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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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目 的  

 
基 於 上 述 研 究 背 景 ， 本 文 旨 在 探 討 國 中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 本 研 究 的 具 體 目 的 如 下 ：  

一 、  瞭 解 國 中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現 況 。  

二 、  瞭 解 國 中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契 合 情 形 。  

三 、  比 較 不 同 個 人 與 組 織 背 景（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專

業 系 別 、 職 稱 、 婚 姻 、 服 務 單 位 年 資 、 教 職 年 資 、 學 校

規 模 ）之 體 育 從 業 人 員，在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上 的 認

知 差 異 。  

四 、  探 討 國 中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  

五 、  瞭 解 國 中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對 其 組 織 效 能 之 預 測 力 。  

六 、  根 據 研 究 結 果，提 出 建 言，以 供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提 升

其 行 政 效 能 之 參 考 。  

 

 

第 四 節   研 究 問 題 與 假 設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 本 研 究 所 欲 探 討 的 問 題 為 ：  

一 、  國 中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現 況 為 何 ？  

二 、  國 中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契 合 情 形 為 何 ？  

三 、  不 同 個 人 與 組 織 背 景（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專 業 系

別、職 稱、婚 姻、服 務 單 位 年 資、教 職 年 資、學 校 規 模 ）

之 體 育 從 業 人 員，在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上 的 認 知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四 、  國 中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為 何 ？  



 6

五 、  國 中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能 否 有 效 預 測 其 組 織 效 能 ？  

依 據 研 究 問 題 與 文 獻 探 討 的 結 果 ， 提 出 以 下 假 設 ：  

一 、  國 中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具 有 良 好 的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  

二 、  國 中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呈 現 高 度 之 契 合 狀

態 。  

三 、  不 同 個 人 背 景 與 組 織 背 景（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專

業 系 別 、 職 稱 、 婚 姻 、 服 務 單 位 年 資 、 教 職 年 資 、 學 校

規 模 ）之 體 育 從 業 人 員，在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上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 異 。  

四 、  國 中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間 具 有 顯 著 相 關 。  

五 、  國 中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能 有 效 預 測 其 組 織 效 能 。  

 

 

第 五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壹 、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以 苗 栗 縣 、 台 中 縣 及 台 東 縣 等 三 縣 市 1 0 0所 縣 立

國 民 中 學 之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相 關 從 業 人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 除 了 體

育 教 師 、 健 康 教 育 教 師 、 運 動 教 練 、 體 育 組 長 等 ， 並 將 業 務

關 係 密 切 之 直 屬 主 管 學 務 主 任 列 入 研 究 對 象 ， 共 7 3 0人 。  

 

貳 、 研 究 限 制  

本 研 究 限 制 分 為 三 點 ， 分 別 敘 述 如 下 ：  

一 、  本 研 究 係 採 問 卷 調 查 方 式 進 行 研 究，雖 能 運 用 統 計 方 法

以 證 實 結 果，並 可 與 前 人 所 作 之 研 究 互 為 比 較，然 而 受

囿 於 量 化 研 究 之 限 制 無 法 獲 致 較 全 面 的 資 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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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本 研 究 以 問 卷 調 查 之 方 式 進 行，因 研 究 工 具 屬 各 自 陳 述

量 表 ， 因 此 受 試 者 在 填 答 時 可 能 受 到 情 緒 、 認 知 、 態 度

等 主 觀 因 素 之 影 響 而 有 所 保 留，是 以 研 究 者 無 法 控 制 受

試 者 的 填 答 態 度，僅 能 假 設 所 有 受 試 者 均 依 照 個 人 真 實

情 況 作 答 。  

三 、  本 研 究 僅 以 苗 栗 、 台 中 及 台 東 等 三 縣 市 1 0 0 所 縣

立 國 民 中 學 為 研 究 對 象，研 究 結 果 的 推 論 上 僅 限 於 性 質

相 近 之 研 究 地 區 ， 若 要 推 論 到 其 他 地 區 可 能 受 到 限 制 ，

而 且 不 適 宜 解 釋 其 他 縣 市 或 各 級 學 校 之 狀 況 。  

 

 

第 六 節   名 詞 操 作 性 定 義  

 

壹 、 組 織 文 化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c u l t u r e）  

S c h e i n  ( 1 9 8 5 )  以 為 ， 當 組 織 學 習 克 服 外 部 的 適 應 與 內

部 整 合 問 題 時 ， 所 創 造 、 發 現 或 發 展 出 來 的 一 套 基 本 假 定 。

若 此 套 基 本 假 定 運 作 良 好 且 有 效 ， 將 傳 授 給 新 的 成 員 ， 作 為

其 在 遭 遇 問 題 時 ， 如 何 去 認 知 、 思 考 及 感 覺 的 正 確 方 法 。 在

本 研 究 中 研 究 者 將 組 織 文 化 定 義 為 ： 「 組 織 在 與 外 界 互 動 及

內 部 運 作 中，成 員 形 成 共 同 的 基 本 假 定、價 值 觀 與 實 際 感 知，

使 組 織 藉 以 解 決 外 部 適 應 與 內 部 整 合 之 問 題 。 」  

本 研 究 採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 其 將 組 織 文 化 分 為 理 性 文 化 、

發 展 文 化 、 共 識 文 化 與 科 層 文 化 等 四 類 型 。 並 以 研 究 工 具 第

一 部 分 － 「 組 織 文 化 量 表 」 的 所 得 總 分 數 稱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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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組 織 效 能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曾 慶 昌（ 1 9 9 9）認 為 ， 狹 義 的 效 能 ， 是 指 組 織 達 成 目 標

的 程 度 （ t h e  d e g r e e  t o  w h i c h  a n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r e a l i z e s  i t s  

g o a l s）。 而 廣 義 的 效 能 ， 則 是 以 主 觀 的 認 知 來 判 斷 組 織 能 否

有 效 運 作 。  

本 研 究 採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 將 組 織 效 能 分 為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 r a t i o n a l  g o a l  m o d e l）－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 o p e n  s y s t e m  m o d e l )－ 革 新 與 適 應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人 群 關 係 模 型 ( h u m a n  r e l a t i o n s  m o d e l )－ 參 與

和 開 放、承 諾 與 士 氣；內 部 過 程 模 型 ( i n t e r n a l  p r o c e s s  m o d e l )

－ 控 制 與 穩 定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等 四 類 效 能 ， 共 含 八 種 效

標 。 並 以 研 究 工 具 第 二 部 分 － 「 組 織 效 能 量 表 」 的 所 得 總 分

數 稱 之 。  

 

參 、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 c o m p e t i n g  v a l u e s  a p p r o a c h）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是 將 人 類 對 資 訊 的 不 同 處 理 方 式 ， 建 構 為

偏 見 之 軸 ， 並 以 橫 軸 和 縱 軸 劃 分 為 四 個 面 向 。 橫 軸 的 左 右 兩

端 分 別 代 表 「 以 內 部 為 焦 點 」 、 「 以 外 部 為 焦 點 」 的 極 度 偏

見，縱 軸 的 上 下 兩 端 分 別 代 表「 分 權 化、分 化 」與「 集 權 化 、

整 合 」 的 極 度 偏 見 。 而 兩 端 之 間 的 偏 見 則 以 光 譜 分 析 的 概 念

依 序 排 列 ， 使 各 類 偏 見 之 軸 不 僅 能 將 相 近 概 念 緊 密 排 列 ， 更

能 將 彼 此 衝 突 、 矛 盾 的 概 念 相 對 （ 例 如 ： 組 織 成 員 期 待 組 織

能 保 持 彈 性 與 適 應 性 ， 但 同 時 亦 希 望 組 織 能 在 穩 定 與 控 制 之

中 ） 。 因 效 標 具 有 互 相 衝 突 與 競 爭 之 性 質 ， 故 稱 為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 李 翠 萍 ， 1 9 9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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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契 合 狀 態  

契 合 狀 態 指 在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裡 ，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間

之 「 趨 同 」 與 「 趨 異 」 之 程 度 。 「 趨 同 」 乃 指 「 理 性 文 化 —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效 能 」 、 「 發 展 文 化 —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效 能 」 、

「 共 識 文 化 —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效 能 」 、 「 科 層 文 化 —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效 能 」 等 趨 於 正 相 關 ； 而 「 趨 異 」 則 趨 於 負 相 關 ， 反 而

形 成 「 理 性 文 化 —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效 能 」 、 「 發 展 文 化 —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效 能 」 、 「 共 識 文 化 —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效 能 」 、 「 科

層 文 化 —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效 能 」 之 負 面 成 長 情 形 。 因 此 ，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兩 者 之 契 合 狀 態 依 此 可 分 為 ： 1 .高 度 趨 同 、

2 .高 度 趨 異 、 3 .部 分 趨 同 、 部 分 趨 異 等 三 種 狀 態 （ 林 月 桂 ，

1 9 9 9） 。  

 

伍 、 個 人 背 景 與 組 織 背 景 變 項  

本 研 究 中 的 不 同 個 人 背 景 與 組 織 背 景 有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專 業 科 系 、 婚 姻 、 職 稱 、 服 務 本 校 年 資 、 擔 任 教 職

年 資 及 學 校 規 模 共 九 種 變 項 。 並 以 研 究 工 具 第 三 部 分 － 「 基

本 資 料 」 為 代 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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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獻探討  
 

本 章 旨 在 探 討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相 關 理 論 及 研 究 文

獻 ， 並 以 一 、 組 織 文 化 理 論 ； 二 、 組 織 效 能 理 論 ； 三 、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 分 別 闡 述 之 。  

 

 

第 一 節   組 織 文 化 理 論  
 

本 節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探 討 組 織 文 化 之 相 關 文 獻 ， 針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概 念 、 組 織 文 化 的 理 論 發 展 、 組 織 文 化 的 測 量 方 法 及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的 組 織 文 化 等 理 論 分 別 加 以 分 析 ， 然 後 回 顧 以

往 學 者 的 實 證 性 研 究 ， 並 做 成 歸 納 。  

壹 、 組 織 文 化 的 概 念  

一 、 組 織 文 化 的 意 義  

組 織 文 化 迄 今 尚 無 一 致 性 的 定 義，各 學 者 皆 有 不 同 的 看

法，以 下 節 錄 幾 位 國 內 外 學 者 對 組 織 文 化 所 下 的 定 義（ 盧 心

雨 ， 2 0 0 1） ：  

（ 一 ）R o b b i n s  ( 1 9 7 6 )  :「 組 織 文 化 是 組 織 內 相 當 一 致 的 認 知，

具 有 共 同 的 特 徵 ， 是 描 述 性 的 ， 能 區 別 組 織 間 的 不 同

處 ， 並 且 整 合 了 個 人 、 團 體 與 組 織 系 統 變 項 。 」  

（ 二 ） P e t t i g r e w  ( 1 9 7 9 )  ： 「 組 織 文 化 是 信 仰 、 意 識 型 態 、

語 言 、 儀 式 和 傳 說 的 混 合 物 。 」  

（ 三 ） O u c h i  ( 1 9 8 1 )  ： 「 組 織 文 化 是 一 套 象 徵 物 、 儀 式 和 傳

說 ， 組 織 藉 此 將 基 本 價 值 和 信 仰 傳 輸 給 成 員 。 」  

（ 四 ） P e t e r s  &  W a t t e r m a n  ( 1 9 8 2 )  ： 「 組 織 文 化 是 組 織 成 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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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認 知 之 一 套 具 有 支 配 性 與 連 貫 性 的 共 享 價 值 ， 這 套

共 享 價 值 藉 著 故 事 、 傳 說 、 傳 奇 、 口 號 、 軼 聞 及 故 事

等 象 徵 性 方 法 ， 以 傳 輸 給 成 員 。 」  

（ 五 ）S c h e i n  ( 1 9 8 5 )  認 為，組 織 文 化 為 某 一 團 體 在 學 習 解 決

外 部 適 應 與 內 部 問 題 時 ， 所 創 造 、 發 現 或 發 展 出 來 的

一 套 基 本 假 定 模 式 ， 以 應 付 其 外 部 適 應 （ 如 策 略 、 目

標 、 完 成 目 標 的 手 段 、 績 效 的 衡 量 和 修 正 等 ） ， 及 內

部 整 合 （ 如 語 言 、 界 限 、 權 力 階 層 、 酬 賞 及 懲 罰 、 意

識 型 態 等 ） 的 問 題 ， 若 此 套 假 設 運 作 良 好 且 有 效 ， 將

傳 授 給 新 的 成 員，以 便 其 在 遭 遇 問 題 時，如 何 去 認 知、

思 考 及 感 覺 的 正 確 方 法 。  

（ 六 ） 王 美 惠 （ 1 9 9 5） 指 出 ， 組 織 文 化 是 使 組 織 凝 聚 為 一 整

體 的 社 會 或 規 範 的 黏 著 劑 ， 其 為 組 織 大 多 數 成 員 所 共

同 持 有 的 價 值、信 念、態 度、意 識 型 態 等 組 合 的 系 統 ，

此 一 系 統 與 領 導 型 態、組 織 成 員、組 織 結 構 交 互 作 用，

以 產 生 各 種 行 為 準 則 。  

（ 七 ） 吳 清 山 （ 1 9 9 7） 認 為 ， 組 織 文 化 是 一 個 組 織 經 過 其 內

在 環 境 變 化 的 互 動 之 下 ， 所 長 期 累 積 發 展 的 各 種 產

物 ： 信 念 、 價 值 、 規 範 、 態 度 、 期 望 、 儀 式 、 符 號 、

故 事 和 行 為 等 ， 組 織 成 員 共 同 分 享 這 些 產 物 的 意 義

後 ， 會 自 然 而 然 地 表 現 於 日 常 生 活 中 ， 形 成 組 織 獨 特

的 現 象 。  

（ 八 ） 林 朝 夫 （ 2 0 0 0） 指 出 ， 組 織 文 化 是 組 織 成 員 共 同 抱 持

的 價 值 、 信 念 、 規 範 、 基 本 假 設 與 行 為 型 態 的 綜 合 體

系 ， 使 組 織 有 別 於 其 他 組 織 的 獨 特 現 象 。  

綜 觀 上 述 各 學 者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定 義 ， 雖 其 著 眼 點 及 用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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遣 詞 有 所 不 同，然 而 並 無 本 質 上 的 差 異。 S c h e i n  ( 1 9 8 5 )  綜 合

各 家 意 見 ， 找 出 一 般 學 者 描 述 組 織 文 化 時 所 慣 用 的 意 義 ， 整

理 如 下 （ 王 順 合 ， 1 9 9 2） ：  

（ 一 ）  當 人 們 互 動 時 可 觀 察 到 的 行 為 規 則 （ o b s e r v e d  

b e h a v i o r a l  r e g u l a r i t i e s） 。  

（ 二 ）  在 工 作 群 體 中 所 發 展 出 的 規 範 ( n o r m s )。  

（ 三 ）  組 織 中 所 信 奉 的 主 要 價 值 ( d o m i n a n t  v a l u e s )。  

（ 四 ）  指 導 組 織 政 策 的 哲 學 ( p h i l o s o p h y )。  

（ 五 ）  組 織 相 處 的 遊 戲 規 則 ( r u l e s  o f  t h e  g a m e )。  

（ 六 ）  組 織 中 傳 達 的 感 覺 或 氣 候 ( f e e l i n g  o r  c l i m a t e )。   

國 內 學 者（ 王 順 合， 1 9 9 2；李 翠 萍， 1 9 9 2；曾 慶 昌， 1 9 9 9；

盧 心 雨 ，2001） 咸 認 為 S c h e i n對 組 織 文 化 的 界 定 較 為 周 延 完

整 ， 能 涵 蓋 組 織 文 化 的 意 義 。  

本 研 究 承 襲 上 述 學 者 意 見 ， 將 組 織 文 化 定 義 為 ： 組 織 在

與 外 界 互 動 及 內 部 運 作 中 ， 成 員 形 成 共 同 的 基 本 假 定 、 價 值

觀 與 實 際 感 知 ， 使 組 織 藉 以 解 決 外 部 適 應 與 內 部 整 合 之 問

題 。 而 此 一 共 同 基 本 假 定 、 價 值 觀 與 實 際 感 知 乃 是 每 一 組 織

在 運 作 下 的 特 有 產 物 ， 且 有 別 於 其 他 組 織 （ 盧心雨，2001）。  

其 中 ， 「 基 本 假 定 」 乃 指 成 員 在 其 潛 意 識 中 自 然 而 然 、

習 焉 不 察 的 認 知 假 定 ； 而 「 價 值 觀 」 ， 係 指 組 織 成 員 據 以 判

斷 人、事、物 及 情 境 的 評 估 標 準。此 二 者 皆 屬「 應 然 」層 面 ；

至 於 「 實 際 感 知 」 ， 則 是 指 組 織 成 員 對 實 際 情 境 、 事 物 的 知

覺 及 感 受 ， 其 屬 於 「 實 然 」 層 面 （ 盧 心 雨 ， 2 0 0 1） 。  

二、組 織 文 化 的 功 能  

組 織 文 化 的 功 能 可 分 為 正 面 功 能 與 負 面 功 能 兩 種，茲 將

組 織 文 化 的 正 、 負 面 功 能 加 以 說 明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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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正 面 功 能  

S c h e i n  ( 1 9 8 5 )  認 為 組 織 文 化 有 兩 個 功 能，即 解 決 內 部 整

合 、 外 部 適 應 的 問 題 。 以 下 將 其 論 點 簡 述 如 下 ：  

就 內 部 整 合 問 題 而 言 ：  

1 .藉 由 發 展 共 同 的 語 言 ， 以 解 決 內 部 溝 通 的 問 題 。  

2 .畫 定 組 織 界 線 ， 組 織 內 的 文 化 特 質 可 做 為 過 濾 組 織 成 員

的 標 準 ， 以 任 用 理 念 相 同 的 人 。  

3 .有 助 於 成 員 對 權 力 及 地 位 的 分 配 達 成 共 識 。  

4 .使 成 員 對 親 密 感 、 友 誼 的 標 準 獲 得 共 識 ， 而 有 助 於 增 進

同 儕 關 係 。  

5 .基 本 假 定 能 使 成 員 對 獎 懲 的 配 置 標 準 獲 得 共 識 ， 有 助 於

提 升 工 作 滿 足 感 。  

6 .幫 助 成 員 對 處 理 那 些 無 法 解 釋 與 無 法 理 解 的 事 件 達 成 共

識 ， 以 降 低 事 件 的 不 確 定 性 。  

    就 外 部 適 應 而 言 ：  

1 .對 組 織 的 核 心 任 務 、 主 要 工 作 取 得 共 識 。  

2 .對 目 標 取 得 共 識 。  

3 .對 達 成 目 標 的 方 法 （ 包 括 組 織 結 構 、 分 化 、 酬 賞 制 度 及

權 威 體 系 ） 產 生 共 識 。  

4 .做 為 評 估 組 織 效 能 的 標 準 。  

5 .對 尚 未 達 成 的 組 織 目 標 做 適 度 的 修 正 。  

（ 二 ） 負 面 功 能  

1 .對 外 適 應 不 良  

組 織 既 有 的 傳 統 文 化 ， 往 往 根 深 蒂 固 ， 以 至 於 在 改 變 組

織 文 化 時 常 遭 遇 到 極 大 的 阻 力 ， 而 無 法 與 外 界 環 境 保 持 良 好

互 動 的 關 係 。 這 是 因 為 組 織 文 化 是 自 然 發 展 形 成 的 ， 並 且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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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長 期 的 穩 定 性 ， 成 員 一 旦 形 成 既 有 的 文 化 傳 統 ， 往 往 視 文

化 傳 統 為 理 所 當 然 、 無 可 挑 戰 的 。 因 此 ， 欲 使 成 員 放 棄 既 有

文 化 傳 統 而 改 採 新 的 文 化 價 值 與 規 範 ， 常 會 遭 到 成 員 的 抵 制

而 抗 拒 改 變 。 易 言 之 ， 組 織 文 化 無 法 在 短 期 內 做 到 人 為 的 改

變 ， 以 跟 上 外 在 環 境 的 快 速 變 動 ， 於 是 便 發 生 因 抗 拒 改 變 而

無 法 適 應 新 的 組 織 環 境 。 但 若 採 行 適 當 的 方 法 ， 並 經 過 長 期

的 努 力 ， 組 織 文 化 仍 是 可 以 改 變 的 。  

2 .對 內 整 合 不 易  

組 織 中 有 許 多 的 次 級 文 化 存 在 ， 然 而 也 由 於 成 員 背 景 的

不 同 、 工 作 性 質 的 不 同 、 以 及 組 織 設 計 的 差 異 ， 於 是 形 成 各

種 組 織 文 化 。 一 旦 整 體 性 的 組 織 文 化 與 次 級 組 織 文 化 產 生 衝

突 ， 或 是 次 級 組 織 文 化 彼 此 之 間 產 生 衝 突 ， 就 會 造 成 組 織 在

整 合 上 的 困 難 。  

綜 合 上 述 論 點 可 以 得 知 ， 組 織 文 化 同 時 兼 具 正 、 負 面 功

能 ， 兩 者 皆 有 其 優 缺 。 組 織 文 化 的 正 面 功 能 與 負 面 功 能 對 組

織 的 影 響 並 無 絕 對 的 好 處 或 壞 處 ， 因 為 當 這 兩 者 的 正 面 或 負

面 功 能 發 揮 到 極 限 時 ， 便 會 轉 換 成 另 一 面 的 功 能 。 例 如 ， 整

合 的 功 能 （ 正 面 功 能 ） 過 於 強 化 時 ， 雖 能 使 組 織 具 有 高 度 一

致 的 價 值 觀 與 凝 聚 力 ， 但 卻 使 其 組 織 文 化 不 易 因 應 外 在 環 境

的 變 遷 而 變 革 ， 造 成 組 織 對 外 界 的 適 應 不 良 。 而 次 級 文 化 的

衝 突 （ 負 面 功 能 ） 有 時 能 幫 助 組 織 成 長 ， 產 生 所 謂 的 健 康 的

緊 張 感 （ 王 順 合 ， 1 9 9 2） 。  

三 、 組 織 文 化 的 特 質  

透 過 對 組 織 文 化 特 質 的 瞭 解 ， 方 能 清 楚 組 織 文 化 對 組 織

所 產 生 的 影 響 。 譚 潔 芝 （ 1 9 9 0） 歸 納 研 究 組 織 文 化 學 者 的 觀

點，認 為 組 織 文 化 具 有：普 遍 性、特 殊 性、主 觀 性、共 享 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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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 範 性 、 連 續 性 及 穩 定 性 等 七 種 特 質 。 茲 分 述 於 下 ：  

（ 一 ） 普 遍 性  

如 同 文 化 視 人 類 為 求 生 存 所 製 造 出 來 的 產 品 ， 組 織 文 化

也 是 為 因 應 組 織 求 生 存 之 需 要 而 產 生 的 。 因 此 如 同 古 今 中

外 ， 沒 有 一 個 人 類 團 體 是 沒 有 文 化 的 ， 每 一 個 組 織 也 都 存 有

某 種 程 度 的 文 化，否 則 那 只 算 是 人 群 的 聚 合，稱 不 上 是 組 織。 

（ 二 ） 特 殊 性  

組 織 文 化 是 組 織 成 員 所 有 行 動 和 思 想 特 徵 的 產 品 ， 由 於

每 個 組 織 成 員 的 成 長 經 驗 、 參 與 動 機 與 所 處 環 境 不 同 ， 加 上

成 員 互 動 型 態 的 差 異 ， 使 得 每 個 組 織 所 發 展 出 來 的 文 化 也 就

各 異 。 R o b b i n s  ( 1 9 7 6 )  表 示 ， 我 們 可 以 依 組 織 文 化 之 特 殊 性

來 區 別 不 同 的 組 織 。  

（ 三 ） 主 觀 性  

組 織 文 化 最 初 的 起 源 ， 乃 是 從 組 織 的 創 辦 人 或 重 要 領 導

者 的 價 值 觀 與 臆 測 而 來 。 之 後 由 於 人 際 互 動 的 結 果 ， 便 被 組

織 成 員 接 受 並 內 化 為 基 本 假 設 ， 並 以 一 種 視 為 理 所 當 然 的 態

度 表 現 出 來 時 ， 便 已 形 成 組 織 文 化 。  

（ 四 ） 共 享 性  

從 領 導 理 論 、 互 動 理 論 或 學 習 理 論 的 角 度 來 看 組 織 文 化

的 形 成 ， 均 可 發 現 其 須 經 不 同 方 式 擴 散 、 傳 承 的 過 程 ， 至 多

數 組 織 成 員 接 受 為 止 ， 方 可 視 為 組 織 文 化 。 故 組 織 文 化 所 顯

現 的 是 組 織 成 員 具 有 高 度 的 同 質 性 和 高 度 的 共 享 性 。  

（ 五 ） 規 範 性  

文 化 是 有 動 力 的 ， 可 以 影 響 個 人 與 團 體 的 行 為 模 式 （ 龍

冠 海 ， 1 9 7 9）； 而 B a r n e y  ( 1 9 8 6 )  認 為 ， 透 過 組 織 文 化 ，組 織

得 以 界 定 其 處 理 業 務 的 方 式 。 進 一 步 而 言 ， 組 織 文 化 可 形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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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力 的 規 範 ， 藉 以 塑 造 組 織 中 個 人 及 團 體 的 行 為 。 這 些 看 法

顯 示 組 織 文 化 可 為 其 成 員 之 生 活 方 式 、 行 為 模 式 及 風 格 提 供

一 個 規 範 準 則 ， 如 果 成 員 違 反 此 一 準 則 將 遭 受 群 體 的 制 裁 ，

此 謂 之 組 織 文 化 具 有 規 範 性 。  

（ 六 ） 連 續 性  

就 時 間 而 言，組 織 文 化 具 有 歷 史 相 承、綿 延 不 斷 的 特 性。

對 於 過 去 ， 文 化 是 一 種 累 積 ， 而 對 於 未 來 ， 它 仍 是 主 要 的 行

為 指 導 。 P e t t i g r e w  ( 1 9 7 9 )  指 出 ， 文 化 創 立 之 初 ， 雖 然 常 是

創 辦 人 的 精 心 傑 作 ， 但 後 續 者 的 投 入 奉 獻 或 尊 重 亦 是 不 可 或

缺 的 ， 文 化 將 隨 著 時 間 的 流 逝 與 事 件 的 發 生 、 解 決 ， 而 逐 漸

累 積 與 演 化 。  

（ 七 ） 穩 定 性  

由 於 組 織 文 化 的 基 本 假 設 被 組 織 成 員 內 化 為 一 種 習 焉 不

察 、 理 所 當 然 的 反 應 而 甚 少 察 覺 到 組 織 文 化 的 存 在 ， 因 此 其

具 有 相 當 的 穩 定 性 。  

四 、 組 織 文 化 的 內 容 與 層 次  

組 織 理 論 學 者 S c h e i n把 組 織 文 化 的 內 容 依 內 隱 而 外 顯 的

性 質 分 為 基 本 假 定 （ b a s i c  a s s u m p t i o n s） 、 價 值 （ v a l u e s） 、

人 工 製 品 與 創 造 品（ a r t i f a c t s  a n d  c r e a t i o n s）等 三 個 層 面（ 見

圖 2 - 1）。 S c h e i n認 為 三 者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一 個 層 次 分 明 的 循 環

過 程 ： 基 本 假 定 使 組 織 對 其 環 境 產 生 價 值 判 斷 ， 繼 而 產 生 外

在 行 為 （ 人 工 製 品 及 創 造 品 ） ； 而 行 為 與 組 織 接 觸 後 產 生 的

結 果 會 對 原 先 的 價 值 判 斷 產 生 支 持 或 修 正 的 作 用 ， 久 而 久

之，該 價 值 便 經 由 內 化 的 過 程 而 轉 變 為 基 本 假 定。（ 王 順 合 ，

1 9 9 2； 盧心雨，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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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 - 1   組 織 文 化 的 層 次 及 其 互 動  
資料來源：盧心雨（2001）修改自Schein, E. H. (1985).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leadership.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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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潛意識的 



 18

貳 、 組 織 文 化 的 理 論 發 展  

近 二 十 年 來 ， 組 織 文 化 所 以 成 為 組 織 理 論 的 顯 學 ， 有 其

理 論 基 礎 。 茲 就 古 典 組 織 理 論 、 新 古 典 組 織 理 論 、 人 群 關 係

理 論、新 興 結 構 理 論、系 統 理 論 及 權 力 政 治 學 派 分 別 闡 述 之。

（ 卓 秀 冬 ， 1 9 9 5）  

觀 察 組 織 理 論 的 歷 史 發 展 ， 可 以 知 悉 組 織 文 化 概 念 的 沿

革 及 演 進 過 程 ， 每 一 學 派 都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觀 念 有 直 接 與 間 接

的 影 響 。 研 究 者 將 學 者 王 順 合 （ 1 9 9 2） 根 據 O t t  ( 1 9 8 9 )  所 提

出 的 組 織 文 化 歷 史 發 展 之 陳 述 ， 簡 要 歸 納 如 後 （ 盧 心 雨 ，

2001） ：  

一 、 古 典 組 織 理 論 (  C l a s s i c a l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T h e o r y )  

古 典 組 織 理 論 的 觀 點 植 基 於 十 八 世 紀 工 業 革 命 時 期 （ 約

一 七 七 ○ 年 代 ） ， 並 於 十 九 世 紀 末 、 二 十 世 紀 初 盛 極 一 時 ，

直 至 一 九 三 ○ 年 為 止 ， 始 終 在 組 織 理 論 中 佔 有 主 導 地 位 ， 即

便 時 至 今 日 ， 仍 頗 具 有 影 響 力 。 古 典 組 織 理 論 非 常 強 調 組 織

的 正 式 結 構 ， 其 主 要 概 念 為 ：  

（ 一 ）  組 織 的 存 在 係 為 「 達 到 生 產 與 經 濟 的 目 的 」 。  

（ 二 ）  透 過 系 統 的 科 學 研 究，可 以 找 到 一 個 最 佳 的 方 法 來 建

構 組 織 ， 從 而 提 高 生 產 力 。  

（ 三 ）  透 過 專 業 化 與 分 工 ， 可 使 產 量 極 大 化 。  

（ 四 ）  組 織 及 其 成 員 均 依 照 「 理 性 的 經 濟 原 則 行 事 」 。  

    古 典 組 織 理 論 是 從「 理 性 的 觀 點 」出 發，以 效 率 為 目 標 ，

以 分 工 合 作 為 行 政 管 理 的 主 要 議 題 。 但 其 觀 點 並 沒 有 對 組 織

文 化 理 論 產 生 任 何 貢 獻 ， 因 為 組 織 文 化 否 定 了 其 基 本 假 定 、

原 則 以 及 研 究 工 具 ， 反 而 是 該 理 論 所 激 起 的 反 對 聲 浪 ， 正 是

組 織 文 化 概 念 的 發 展 源 頭 。 當 時 這 些 不 同 意 見 的 挑 戰 ， 確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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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組 織 理 論 中 激 起 了 不 小 的 漣 漪 ， O t t  ( 1 9 8 9 )  稱 之 為 「 古 典

哲 人 」  ( c l a s s i c a l  p h i l o s o p h e r )， 以 有 別 於 古 典 組 織 理 論 者 。  

O t t  ( 1 9 8 9 )  認 為，在 一 九 二 ○ 至 一 九 三 ○ 年 代 古 典 理 論

的 全 盛 時 期 中 ， 對 古 典 理 論 持 不 同 看 法 的 質 疑 者 乃 為 古 典 哲

人 。 雖 然 在 理 論 的 發 展 尚 未 足 以 自 成 一 派 ， 但 對 爾 後 的 組 織

文 化 理 論 的 影 響 卻 是 既 深 且 遠 。 古 典 哲 人 質 疑 古 典 理 論 中 組

織 成 員 的 經 濟 理 性 ( e c o n o m i c  r a t i o n a l i t y )與 透 過 科 學 方 法 尋

找 最 佳 方 法 之 論 點 。 反 之 他 們 注 意 到 組 織 成 員 的 價 值 觀  

( m e m b e r s ’  v a l u e s )、 情 感 （ f e e l i n g） 、 內 在 動 機 （ i n t r i n s i c  

m o t i v a t i o n） 、 行 為 規 範 （ b e h a v i o r a l  n o r m s） 與 非 正 式 關 係

（ i n f o r m a l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s） 等 對 組 織 運 作 的 重 要 性 。  

  在 古 典 哲 人 中，O t t  以 為  B a r n a r d  對 組 織 文 化 概 念 的 影

響 最 大 ， 其 看 法 是 組 織 文 化 的 重 要 基 礎 。 B a r n a r d  ( 1 9 6 4 )  指

出 ， 組 織 高 階 行 政 人 員 的 主 要 功 能 在 於 建 立 與 溝 通 組 織 成 員

之 間 的 價 值 體 系 ， 唯 有 建 立 共 同 的 價 值 體 系 ， 組 織 成 員 的 行

為 才 會 被 認 可 。 其 中 ， 所 謂 共 同 的 價 值 體 系 ， 則 是 指 規 範

( n o r m s )  與 道 德 律  ( m o r a l  c o d e s )  。 另 外 ， 他 將 組 織 視 為 一

個 溝 通 系 統 （ 余 朝 權 等 ， 1 9 8 3） ， 主 張 從 組 織 的 非 正 式 結 構

來 瞭 解 組 織 成 員 之 間 的 工 作 關 係 。 因 為 他 對 於 組 織 文 化 規

範 、 價 值 、 信 仰 的 觀 點 ， 皆 成 為 組 織 文 化 的 重 要 概 念 ， 而 且

往 後 的 組 織 文 化 論 著 皆 與 其 理 念 存 有 若 干 程 度 的 符 合 ， 所 以

學 者 O t t  稱 許 B a r n a r d  為 組 織 文 化 的 鼻 祖 。  

二 、 新 古 典 組 織 理 論 ( N e o c l a s s i c a l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T h e o r y )  

  新 古 典 組 織 理 論 則 將 古 典理 論 做 一 修 正 、 擴 展 ， 並 試 圖

把 古 典 理 論 與 其 後 出 現 的 一 些 概 念 融 合 ， 並 開 啟 了 批 判 風 氣

之 先 河 ， 從 其 反 駁 古 典 理 論 的 論 點 可 窺 知 一 斑 ( O t t , 1 9 8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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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組 織 的 存 在 並 非 僅 為 了 達 到 生 產 與 經 濟 的 目 的 。  

（ 二 ）透 過 系 統 的 科 學 研 究，無 法 找 到 建 構 組 織 的 最 佳 方 法。 

（ 三 ） 透 過 專 業 化 與 分 工 ， 未 必 能 使 產 量 極 大 化 。  

（ 四 ） 不 可 能 有 建 構 組 織 以 提 高 生 產 力 的 最 佳 方 法 ， 因 為 組

織 及 其 成 員 並 非 依 理 性 的 經 濟 原 則 行 事 。  

S i m o n是 第 一 個 對 古 典 理 論 提 出 挑 戰 的 學 者 ， 其 對 組 織

文 化 觀 念 最 大 的 貢 獻 在 於，視 組 織 為 一 個「 人 為 建 構 的 實 體 」

（ 盧心雨，2001）。 J a q u e s  ( 1 9 9 4 ) .以 為，組 織 文 化 的 要 素 包 括：

知 識、態 度、風 俗、習 慣、以 及 不 須 刻 意 思 考 的 慣 例 與 禁 忌 。

此 外 尚 提 及 社 會 化 過 程 、 文 化 變 遷 對 組 織 成 員 性 格 的 影 響 、

使 用 文 化 來 控 制 行 為 、 以 及 文 化 利 用 權 力 與 權 威 的 聯 結 來 約

束 個 人 的 過 程 。  

三 、 人 群 關 係 理 論 (  H u m a n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T h e o r y )  

人 群 關 係 理 論 在 古 典 理 論 時 期 萌 芽 ， 並 於 一 九 五 ○ 年 代

發 展 起 來 。 在 組 織 文 化 的 概 念 中 ， 如 行 為 模 式 （ p a t t e r n s  o f  

b e h a v i o r）及 信 仰 與 價 值（ b e l i e f  a n d  v a l u e）皆 來 自 此 一 學 派。

該 學 派 所 提 出 的 「 基 本 假 定 」 ， 乃 指 生 活 中 習 焉 不 察 、 理 所

當 然 的 潛 意 識 ， 其 源 自 於 信 仰 與 價 值 。 （ 王 順 合 ， 1 9 9 2）  

人 群 關 係 學 派 認 為 ， 組 織 成 員 具 有 高 度 的 自 由 意 志 和 成

長、發 展 的 能 力，所 以 組 織 應 將 人 視 為 資 產。而 在 組 織 成 長 、

發 展 的 同 時 ， 也 等 於 拓 展 了 組 織 的 人 力 資 源 ， 如 此 對 組 織 及

個 人 皆 有 好 處 。 另 外 ， 本 學 派 重 視 組 織 的 「 效 能 」 而 非 「 效

率 」 ， 希 望 藉 此 激 起 組 織 成 員 的 內 在 動 機 ， 使 其 願 意 為 組 織

投 注 心 力 。 （ 王 順 合 ， 1 9 9 2）  

四 、 新 興 結 構 理 論 ( “ M o d e r n ”  S t r u c t u r a l  T h e o r y )  

一 九 六 ○ 年 代 的 新 興 結 構 理 論 與 古 典 學 派 的 主 張 有 幾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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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 似 ， 所 不 同 的 是 ， 它 因 受 到 二 次 大 戰 後 組 織 理 論 的 影 響 ，

而 揉 合 了 新 古 典 、 人 群 關 係 以 及 系 統 學 派 等 各 家 之 見 。 結 構

學 派 的 論 點 為 ：  

（ 一 ）  組 織 是 理 性 的 制 度 ， 其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完 成 既 定 的 目

標。而 理 性 的 組 織 行 為 最 好 能 透 過 已 建 立 起 的 規 則 和

正 式 的 權 威 系 統 來 完 成。組 織 的 控 制 與 協 調 是 維 持 組

織 理 性 的 關 鍵 。  

（ 二 ）  專 業 化 與 分 工 ， 可 增 加 生 產 上 的 質 與 量 。  

（ 三 ）  組 織 中 的 主 要 問 題 是 來 自 於 結 構 上 的 瑕 疵，但 可 透 過

改 變 其 結 構 來 解 決 。  

由 此 可 見，組 織 文 化 中 有 關 分 化 與 整 合 的 觀 念，係 取 自

新 興 結 構 理 論 。 （ 王 順 合 ， 1 9 9 2）  

五 、 系 統 理 論 （ S y s t e m  T h e o r y）  

一 九 六 ○ 年 代 末 期 ， 人 群 關 係 理 論 已 漸 喪 失 主 導 地 位 ，

代 之 而 起 的 是 重 視 電 腦 、 統 計 、 模 式 、 資 訊 系 統 與 測 量 的 系

統 理 論 ， 其 在 一 九 七 ○ 至 八 ○ 年 代 期 間 十 分 盛 行 。 其 概 念 主

要 有 二 ：  

（ 一 ）  將 一 般 的 系 統 理 論 應 用 於 組 織 。  

（ 二 ）  使 用 計 量 的 工 具 與 技 術，以 瞭 解 組 織 變 數 與 決 策 之 間

的 複 雜 關 係 。  

由 於 系 統 理 論 假 設 組 織 及 其 成 員 均 依 照 理 性 原 則 行 事 ，

並 經 由 「 迅 速 完 善 的 資 訊 過 程 」 來 處 理 不 確 定 性 所 引 發 的 問

題 ， 因 此 ， 管 理 者 須 掌 握 此 一 完 善 的 資 訊 系 統 。 相 反 地 ， 組

織 文 化 卻 強 調 藉 由 符 號 、 典 禮 、 儀 式 、 以 及 對 隱 晦 難 明 之 現

象 的 共 同 詮 釋 ， 以 降 低 組 織 成 員 的 焦 慮 ， 所 以 ， 管 理 者 須 掌

握 適 當 的 符 號 才 能 維 持 組 織 的 穩 定 。 而 這 些 符 號 ， 則 多 藉 由



 22

組 織 中 的 活 動 來 傳 達  ( S m i r c i c h , 1 9 8 3 )  。 亦 即 ， 兩 者 咸 認 為

組 織 的 不 確 定 性 有 降 低 之 必 要 ， 而 且 組 織 的 分 化 與 整 合 問 題

須 予 重 視 。 （ 盧心雨，2001）  

此 外 系 統 理 論 視 組 織 為 一 動 態 的 開 放 系 統 ， 其 中 有 許 多

變 數 彼 此 互 動 ， 是 一 種 複 雜 的 適 應 系 統 。 而 組 織 文 化 論 者 亦

不 排 斥 「 組 織 是 一 個 開 放 系 統 」 ， 認 為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所 處

之 大 環 境 的 文 化 亦 息 息 相 關 。 （ 王 順 合 ， 1 9 9 2）  

六 、 權 力 政 治 學 派 （ T h e  P o w e r  a n d  P o l i t i c s  S c h o o l）  

權 力 政 治 學 派 在 一 九 七 ○ 年 代 末 期 興 起 ， 而 組 織 文 化 之

觀 點 亦 隨 後 出 現 。 此 學 派 反 對 新 興 結 構 理 論 和 系 統 理 論 對 組

織 的 假 設 ， 認 為 組 織 是 由 個 人 與 聯 盟 互 動 而 成 的 複 雜 體 系 ，

個 人 或 聯 盟 皆 有 其 自 身 利 益 、 信 仰 、 價 值 、 偏 好 、 對 事 物 的

觀 點 與 感 受 ， 而 各 聯 盟 之 間 會 為 分 配 組 織 的 稀 有 資 源 而 彼 此

競 爭。是 故，衝 突 便 勢 所 難 免。在 衝 突 中，影 響 力 ( i n f l u e n c e )、

權 力 ( p o w e r )與 政 治 活 動（ p o l i t i c a l  a c t i v i t i e s） 皆 為 不 可 或 缺

的 工 具，此 三 者 也 就 成 為 組 織 生 活 的 必 需 品。至 於 組 織 目 標，

並 非 由 層 峰 決 定 ， 而 是 由 成 員 間 、 聯 盟 間 彼 此 談 判 的 互 動 結

果，因 此 組 織 目 標 往 往 會 隨 著 聯 盟 間 權 力 均 勢 的 轉 變 而 改 變。 

此 學 派 認 為 ， 權 力 是 一 種 結 構 的 現 象 ， 是 分 工 與 專 業 化

的 產 物 。 既 然 組 織 的 目 標 與 決 策 是 權 力 衝 突 下 的 結 果 ， 那 麼

組 織 的 行 為 與 決 策 就 不 可 能 如 結 構 論 者 和 系 統 論 者 所 言 是 理

性 的 。 （ 王 順 合 ， 1 9 9 2； 盧 心 雨 ， 2 0 0 1）  

由 此 得 知 ， 該 學 派 與 組 織 文 化 所 持 的 基 本 假 定 及 觀 點 是

相 同 的 ：  

（ 一 ）  否 定 系 統 學 派 理 性 行 為 的 假 設 。  

（ 二 ）  不 相 信 組 織 必 定 具 有 目 標 取 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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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不 認 為 結 構 權 威 可 控 制 組 織 行 為 。  

（ 四 ）  認 為 價 值 、 信 念 與 偏 好 會 影 響 組 織 行 為 。  

從 上 述 的 歷 史 分 析 中 可 以 發 現 ， 每 一 個 組 織 理 論 學 派 的

出 現 ， 皆 反 映 了 當 時 社 會 的 價 值 與 潮 流 ， 而 組 織 理 論 的 歷 史

發 展 並 不 僅 呈 直 線 的 累 積 。 由 於 各 學 派 的 相 互 衝 擊 與 互 動 ，

橫 向 的 影 響 要 比 縱 向 的 延 續 來 得 重 要 ， 而 在 組 織 理 論 的 發 展

過 程 中 尤 其 如 此 。 組 織 文 化 觀 念 就 在 這 潮 來 潮 往 的 組 織 理 論

發 展 過 程 中 ， 逐 漸 呈 現 出 來 （ 李 翠 萍 ， 1 9 9 2） 。  

 

參 、 組 織 文 化 的 類 型  

由 於 研 究 的 需 要，學 者 常 將 組 織 文 化 分 類，諸 如：D e n i s o n  

( 1 9 9 0 )  將 組 織 文 化 分 為 參 與 文 化 ( i n v o l v e m e n t  c u l t u r e )、一 致

文 化 ( c o n s i s t e n c y  c u l t u r e )、 順 應 文 化 ( a d a p t a b i l i t y  c u l t u r e )及

任 務 取 向 文 化 ( m i s s i o n  c u l t u r e )。  

又 如 C o o k e  ＆  L a f f e r t y ( 1 9 8 7 )將 組 織 文 化 歸 類 為 十 二

種 ： 1 .人 文 關 懷 的 文 化 ( h u m a n i s t i c - h e l p f u l  c u l t u r e )； 2 .高 度

歸 屬 的 文 化 ( a f f i l i a t i v e  c u l t u r e )； 3 .抉 擇 互 惠 的 文 化 ( a p p r o v a l  

c u l t u r e )； 4 .傳 統 保 守 的 文 化 ( c o n v e n t i o n a l  c u l t u r e )； 5 .因 循 依

賴 的 文 化 ( d e p e n d e n t  c u l t u r e )； 6 .規 避 錯 誤 的 文 化 ( a v o i d a n c e  

c u l t u r e )、 7 .異 議 反 制 的 文 化 ( o p p o s i t i o n a l  c u l t u r e )； 8 .權 力 取

向 的 文 化 ( p o w e r  c u l t u r e )； 9 .效 率 競 爭 的 文 化 ( c o m p e t i t i v e  

c u l t u r e )； 1 0 .力 求 至 善 的 文 化 ( p e r f e c t i o n i s t i c c u l t u r e )； 1 1 .成

就 取 向 的 文 化 ( a c h i e v e m e n t  c u l t u r e )； 1 2 .自 我 實 現 的 文 化

( s e l f - a c t u a l i z i n g  c u l t u r e )。  

而 Q u i n n  與 M c g r a t h  ( 1 9 8 5 )  則 把 組 織 文 化 分 成 四 類 ： 1 .

理 性 文 化 （ r a t i o n a l  c u l t u r e ） ； 2 . 發 展 文 化 ( d e v e l o p m e 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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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u l t u r e ) ； 3 . 共 識 文 化 ( c o n s e n s u a l  c u l t u r e ) ； 4 . 科 層 文 化

( h i e r a r c h i c a l  c u l t u r e )。  

 

肆 、 組 織 文 化 的 研 究 與 測 量  

一 、 組 織 文 化 的 研 究 途 徑 ：  

一 般 學 者 最 常 從 三 種 途 徑 進 行 研 究 ： 一 為 「 質 與 量 的 研

究 」 ， 二 為 「 兩 段 式 途 徑 」 ， 三 為 「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 （ 蔡 芬

卿 ， 1 9 9 8） 。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  

（ 一 ） 質 與 量 的 研 究  

組 織 文 化 的 理 論 基 礎 和 研 究 方 法 ， 主 要 來 自 社 會 學 和 人

類 學 。 採 用 社 會 學 途 徑 的 組 織 文 化 研 究 者 ， 大 抵 使 用 問 卷 調

查 、 結 構 性 訪 問 、 半 結 構 性 訪 問 等 方 法 來 蒐 集 量 化 的 資 料 ；

而 採 人 類 學 途 徑 的 研 究 者 ， 則 運 用 長 期 參 與 觀 察 、 無 結 構 式

訪 問 和 文 件 分 析 等 技 巧 ， 來 探 索 組 織 的 文 化 現 象 ， 此 種 質 性

研 究，力 求 所 建 構 的 理 論 同 時 具 備 驗 證 性 及 系 統 性（ 王 順 合，

1 9 9 2） 。 然 而 O t t  ( 1 9 8 9 )  認 為 ， 質 與 量 的 測 量 方 法 各 有 其 優

點 與 限 制 ， 例 如 質 的 研 究 方 法 精 於 描 述 與 解 釋 ， 但 卻 無 法 符

合 邏 輯 — 實 證 的 準 實 驗 研 究 方 法 對 信 度 和 效 度 所 定 的 標 準 ；

而 量 的 研 究 方 法 雖 能 預 測 和 類 化 ， 但 並 無 具 體 證 據 支 持 規

範 、 信 念 、 價 值 與 基 本 假 設 一 致 的 必 然 性 。  

近 來 ， 組 織 文 化 的 研 究 出 現 了 較 新 的 趨 勢 ， 分 別 是 兩 段

式 途 徑 與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 從 相 關 文 獻 可 知 ， 質 與 量 的 研 究 同

樣 受 到 組 織 文 化 學 者 的 青 睞 ， 儘 管 質 與 量 的 研 究 方 法 各 具 優

缺 ， 但 研 究 者 以 為 不 論 採 用 何 種 方 法 ， 咸 有 助 於 擴 展 組 織 文

化 研 究 之 深 度 與 廣 度 ， 並 增 進 吾 人 對 組 織 現 象 之 瞭 解 （ 盧 心

雨 ， 2 0 0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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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兩 段 式 途 徑  

兩 段 式 途 徑 係 指 第 一 階 段 採 用 質 的 研 究 來 瞭 解 文 化 的 現

況 ， 並 輔 以 俗 民 方 式 的 觀 察 、 深 度 訪 談 或 檔 案 資 料 ， 以 決 定

組 織 中 有 價 值 的 測 量 內 容 ， 然 後 根 據 這 些 質 性 的 資 料 來 設 計

量 化 的 問 卷 。 第 二 階 段 則 採 用 問 卷 調 查 ， 進 行 量 化 的 分 析 。  

（ 三 ）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Q u i n n  ( 1 9 8 8 )  的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在 近 年 來 十 分 熱 門 ， 廣 受

許 多 學 者 （ 王 順 合 ， 1 9 9 2； 李 翠 萍 ， 1 9 9 2； 林 月 桂 ， 1 9 9 9；

林 朝 夫， 2 0 0 0；梁 雅 婷， 1 9 9 8；曾 慶 昌， 1 9 9 9；鄭 彩 鳳， 1 9 9 6；

趙 嘉 莉， 2 0 0 0；蔡 芬 卿， 1 9 9 8；蔡 培 儀， 1 9 9 7；盧 心 雨， 2 0 0 1；

羅 錦 財， 2001；林 煥 民，2 0 0 4；李 政 瀚， 2 0 0 4；宋 寰 宇， 2 0 0 6）

的 採 用 ， 常 見 於 領 導 、 組 織 文 化 、 組 織 效 能 等 研 究 。  

所 謂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 乃 從 整 體 的 觀 點 出 發 ， 採 取 兼 容 並

蓄 的 思 考 方 式 ， 而 非 以 往 二 分 法 、 涇 渭 分 明（ 如 X、 Y  理 論 ）

的 傳 統 模 式 。 並 將 彼 此 矛 盾 的 概 念 納 入 思 考 架 構 ， 把 緊 張 、

矛 盾 及 弔 詭 皆 納 入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中 ， 故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能 同 時

處 理 「 變 遷 與 穩 定 」 、 「 合 作 與 競 爭 」 、 「 長 程 與 短 程 」 等

概 念 （ 吳 耀 南 ， 1 9 9 3） 。 此 一 整 合 性 的 測 量 方 法 是 吸 引 愈 來

愈 多 的 研 究 者 採 用 之 原 因 。 雖 然 Q u i n n  將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用 於

量 化 研 究 ， 但 亦 有 學 者 （ 蔡 培 儀 ， 1 9 9 7） 將 其 發 展 為 質 性 研

究 之 工 具 。  

二 、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的 組 織 文 化  

組 織 文 化 係 依 附 於 一 廣 闊 的 網 路 ， 此 一 網 路 則 由 多 元 的

價 值 與 意 義 交 織 而 成 ， 為 組 織 成 員 所 共 同 持 有 。 因 此 ， 分 析

組 織 文 化 ， 必 須 超 越 單 一 的 、 個 別 的 面 向 ， 而 著 眼 於 整 體 的

知 識 及 多 元 的 意 義 體 系 ， 甚 至 或 「 彼 此 相 左 的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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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 o r g a n , 1 9 8 3 )。 故 在 諸 多 研 究 方 法 中 ， 研 究 者 亦 認 為「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 最 符 合 處 理 「 彼 此 相 左 的 事 項 」 之 要 求 ， 因 此 本

研 究 採 用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  

Q u i n n  所 提 出 的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理 論 ， 乃 以 組 織 成 員 的 認

知 基 礎 與 資 訊 處 理 的 過 程 為 基 準 ， 建 構 出 四 種 組 織 文 化 類

型 。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中（ 如 圖 2 - 2）， 縱 軸 表 示「 從 強 調 完 全 的

彈 性 、 變 化 至 完 全 的 秩 序 與 控 制 」 ； 橫 軸 則 表 示 「 從 完 全 以

內 部 觀 點 為 焦 點 至 完 全 以 外 部 觀 點 為 焦 點 」 ； 而 縱 橫 兩 軸 所

交 織 而 成 的 四 個 象 限 ， 則 歸 納 出 四 種 主 要 的 文 化 類 型 ， 分 別

是 ： 理 性 文 化 、 發 展 文 化 、 共 識 文 化 及 科 層 文 化 。 茲 就 四 種

文 化 類 型，闡 釋 如 後（ Q u i n n  &  M c G r a t h , 1 9 8 5；江 岷 欽，1 9 9 3）： 

（ 一 ） 理 性 文 化 （ R a t i o n a l  C u l t u r e）  

理 性 文 化 位 於 右 下 象 限 ， 主 要 特 徵 為 成 果 導 向 ， 其 假 定

個 人 式 的 資 訊 處 理 過 程 （ 如 ： 目 標 的 釐 清 、 方 向 的 確 定 及 決

策 的 果 斷 ） ， 是 達 到 改 善 績 效 （ 包 括 效 率 、 生 產 力 與 利 潤 ）

此 一 目 標 的 手 段 ； 領 導 風 格 偏 於 效 率 取 向 與 目 標 取 向 ； 組 織

型 態 傾 向 於 市 場 ( m a r k e t )型 態 ， 亦 即 公 司 型 態 或 企 業 型 態 ；

而 組 織 的 權 力 大 都 繫 於 層 峰，決 策 權 亦 然。就 組 織 成 員 而 言，

其 對 組 織 的 順 從 係 基 於 彼 此 的 契 約 ， 且 組 織 對 成 員 的 評 估 大

都 僅 著 重 於 工 作 上 的 表 現 ， 因 此 成 員 的 行 為 動 機 亦 往 往 為 任

務 取 向 ， 只 重 視 目 標 達 成 與 否 ， 其 他 則 屬 次 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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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 組織文化的競爭價值途徑類型 
資料來源：盧心雨（2001）修改自Quinn, R. E.(1988). Beyond rational management: Mastering 

theparadoxes and competing demands of high performanc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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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發 展 文 化 ( D e v e l o p m e n t  C u l t u r e )  

發 展 文 化 位 於 右 上 象 限 ， 主 要 特 徵 為 強 調 企 業 精 神 ， 能

不 斷 地 創 新 以 適 應 外 在 環 境 的 變 遷 。 其 假 定 直 覺 式 的 資 訊 處

理 過 程 （ 如 ： 創 意 、 直 覺 與 革 新 ） 是 達 成 組 織 活 化 （ 包 括 外

界 支 持 、 資 源 獲 得 及 組 織 成 長 ） 此 一 目 標 的 手 段 ； 領 導 風 格

傾 向 創 新 ， 願 意 承 擔 風 險 ； 組 織 型 態 偏 好 採 取 臨 時 組 合

( a d h o c r a c y )， 俾 能 不 斷 獲 取 新 的 資 源 與 新 的 資 訊 ， 以 適 時 實

施 機 動 的 調 整 ， 應 付 隨 時 可 能 出 現 的 危 機 與 風 險 ； 而 組 織 的

權 力 大 都 由 精 神 領 袖 所 掌 握 ， 並 以 其 本 身 的 洞 察 力 與 直 覺 做

為 決 策 的 基 礎 ； 而 成 員 之 所 以 會 遵 從 組 織 的 規 範 與 領 導 ， 主

要 是 因 為 其 意 識 型 態 與 領 導 人 相 近 ， 願 為 共 同 的 價 值 觀 而 努

力 ； 對 成 員 的 評 估 方 面 ， 則 視 其 努 力 的 程 度 而 定 。 因 此 ， 成

員 的 動 機 傾 向 於 追 求 成 長 。  

（ 三 ） 共 識 文 化 ( C o n s e n s u a l  C u l t u r e )  

共 識 文 化 位 於 左 上 象 限 ， 主 要 特 徵 為 重 視 組 織 的 凝 聚 力

及 成 員 間 和 諧 關 係 的 維 持 ， 成 員 彼 此 之 間 能 共 擔 責 任 、 共 享

成 果 。 其 假 定 集 體 式 的 資 訊 處 理 過 程 （ 如 ： 討 論 、 參 與 、 共

識 ） 是 達 成 凝 聚 組 織 （ 包 括 組 織 氣 候 、 士 氣 與 團 隊 合 作 ） 此

一 目 標 的 手 段 ； 領 導 風 格 傾 向 於 關 懷 與 支 持 ， 並 重 視 個 人 的

感 受 ； 組 織 型 態 類 似 家 庭 團 體 ， 或 是 因 共 同 利 益 與 目 標 而 密

切 結 合 的 朋 黨 ( c l a n )； 組 織 的 權 力 並 非 完 全 來 自 於 所 擔 任 的

職 位 ， 而 是 由 成 員 在 互 動 中 所 扮 演 的 角 色 為 主 ， 決 策 亦 由 成

員 的 參 與 來 制 訂 ； 此 文 化 下 的 成 員 之 所 以 會 服 從 組 織 ， 主 要

是 基 於 對 組 織 的 認 同 感 與 歸 屬 感 ， 而 產 生 願 為 組 織 奉 獻 心 力

的 動 機 ； 在 成 員 的 評 估 方 面 ， 則 偏 重 於 成 員 的 人 際 關 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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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科 層 文 化 ( H i e r a r c h i c a l  C u l t u r e )  

科 層 文 化 位 於 左 下 象 限 ， 主 要 特 徵 為 高 度 的 正 式 化 與 嚴

密 的 結 構 化。其 假 定 正 式 化 的 資 訊 處 理 過 程（ 如：檔 案 紀 錄 、

計 算 與 評 估 ） 是 達 成 維 繫 組 織 （ 包 括 穩 定 、 控 制 與 協 調 ） 此

一 目 標 的 手 段 ； 領 導 風 格 傾 向 保 守 與 謹 慎 ； 其 組 織 型 態 為 層

級 節 制 的 官 僚 體 制 ， 一 切 依 遵 具 有 最 高 權 力 的 法 令 規 章 為

主 ； 決 策 的 過 程 ， 通 常 按 事 實 與 過 去 的 經 驗 詳 加 分 析 ， 然 後

做 成 決 定 。 此 文 化 下 的 成 員 之 所 以 會 服 從 組 織 ， 主 要 係 基 於

法 令 規 章 的 規 定 。 換 言 之 ， 成 員 乃 受 明 文 規 章 所 約 制 。 因 此

成 員 皆 依 法 辦 事 ， 以 安 全 、 不 犯 錯 為 主 要 考 量 ； 在 成 員 的 評

估 方 面 ， 則 完 全 按 照 明 文 規 定 的 正 式 標 準 衡 量 。  

 

伍 、 組 織 文 化 之 實 證 研 究  

有 關 組 織 文 化 的 研 究 數 量 十 分 豐 碩 ， 研 究 對 象 常 見 於 學

校 、 企 業 、 公 共 行 政 、 醫 院 等 組 織 ， 本 研 究 為 探 討 學 校 體 育

組 織 文 化 ， 所 以 收 集 之 相 關 文 獻 以 有 關 學 校 組 織 文 化 及 政 府

行 政 部 門 之 組 織 文 化 為 主 。 組 織 成 員 對 組 織 文 化 上 的 知 覺 確

實 對 組 織 的 運 作 造 成 相 當 程 度 之 影 響 ， 是 以 研 究 者 將 過 去 的

組 織 文 化 相 關 實 證 研 究 按 ： (一 )組 織 文 化 的 問 卷 構 面 ； (二 )

性 別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關 係 ； (三 )年 齡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關 係 ； (四 )

教 育 背 景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關 係 ； (五 )婚 姻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關 係 ；

(六 )職 位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關 係 ； (七 )教 職 年 資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關

係 ； (八 )單 位 年 資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關 係 ； (九 )學 校 規 模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關 係 ， 分 別 歸 納 並 彙 整 敘 述 。 本 研 究 考 量 到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有 各 相 關 專 業 科 系 老 師 ， 所 以 ，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關 係 也 是 研 究 重 點，但 沒 有 相 關 實 証，故 不 在 此 敘 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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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組 織 文 化 的 問 卷 構 面  

從 過 去 的 研 究 可 以 發 現 ， 組 織 文 化 的 問 卷 構 面 非 常 分

歧 。 而 近 年 來 廣 被 學 者 使 用 之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 其 以 組 織 成 員

特 性 、 組 織 領 導 者 特 性 、 組 織 凝 聚 力 、 組 織 氣 候 、 組 織 對 成

功 的 定 義 、 組 織 的 管 理 風 格 等 六 項 測 量 內 容 所 建 立 的 理 性 文

化 、 發 展 文 化 、 共 識 文 化 、 科 層 文 化 等 四 種 組 織 文 化 類 型 的

問 卷 構 面 。 而 此 一 問 卷 構 面 與 先 前 研 究 者 所 用 之 研 究 構 面 有

若 干 相 符 之 處 ， 因 此 ， 本 研 究 採 用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作 為 組 織 文

化 之 測 量 構 面 。  

二 、 性 別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關 係  

回 顧 以 往 研 究 結 果 ， 在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性 別 方 面 ， 許 多

研 究 顯 示 性 別 在 組 織 文 化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孫 本 初 ， 1 9 9 6； 許

祝 瑛， 1 9 9 9；陳 聖 謨， 1 9 9 5；曾 慶 昌， 1 9 9 9；鄭 彩 鳳， 1 9 9 6；

蔡 榮 福，2 0 0 3；宋 寰 宇，2 0 0 6；吳 岳 保，2 0 0 6；黃 開 成，2 0 0 6）。

其 中，有 一 些 研 究 顯 示 男 性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評 價 高 於 女 性 (林 朝

夫 ， 2 0 0 0； 陳 聖 謨 ， 1 9 9 5； 許 祝 瑛 ， 1 9 9 9； 鄭 彩 鳳 ， 1 9 9 6；

黃 開 成， 2 0 0 6 )；然 而 也 有 部 分 的 研 究 指 出，性 別 與 組 織 文 化

間 並 無 關 係（ 邱 馨 儀， 1 9 9 5；李 彥 蓁， 1 9 9 8；徐 莉 惠， 1 9 9 9；

黃 素 惠 ， 1 9 9 7） 。 由 此 可 見 ， 性 別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關 係 雖 無 一

致 的 結 論 ， 但 大 部 份 認 為 男 性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評 價 高 於 女 性 。  

三 、 年 齡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關 係  

在 年 齡 與 組 織 文 化 間 之 關 係 方 面 則 有 較 一 致 的 結 果 ， 許

多 研 究 顯 示 兩 者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邱 馨 儀 ， 1 9 9 5； 吳 世 望 ，

1 9 9 7； 李 彥 蓁 ， 1 9 9 8； 林 月 桂 ， 1 9 9 9； 胡 瓊 文 ， 1 9 9 9； 孫 本

初 ， 1 9 9 6； 黃 素 惠 ， 1 9 9 6； 曾 慶 昌 ， 1 9 9 9； 鄭 彩 鳳 ， 1 9 9 6；

林 淑 芬， 2 0 0 1；蔡 榮 福， 2 0 0 3；林 煥 民， 2 0 0 4；蔣 佳 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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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 中 除 了 一 篇 研 究 （ 孫 本 初 ， 1 9 9 6） 之 外 ， 其 餘 皆 支 持 年 長

者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知 覺 較 深 ， 且 對 其 評 價 較 高 。 其 中 ， 也 有 研

究 結 果 呈 現 兩 者 之 間 存 有 正 向 關 係 （ 邱 馨 儀 ， 1 9 9 5） ， 亦 即

年 齡 愈 長 者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知 覺 較 深 ， 且 對 其 評 價 較 佳 。 此 外

尚 有 二 篇 研 究 指 出 年 齡 與 組 織 文 化 間 並 無 關 係 (林 朝 夫 ，

2 0 0 0； 吳 岳 保 ， 2 0 0 6 )。  

四 、 教 育 背 景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關 係  

在 教 育 程 度 與 組 織 文 化 的 關 係 方 面 ， 也 無 一 致 的 定 論 ，

部 分 研 究 指 出 ， 教 育 背 景 對 組 織 文 化 有 顯 著 差 異 （ 林 月 桂 ，

1 9 9 9； 林 朝 夫 ， 2 0 0 0； 胡 瓊 文 ， 1 9 9 9； 孫 本 初 ， 1 9 9 6； 許 祝

瑛， 1 9 9 9；曾 慶 昌， 1 9 9 9；邱 永 樵， 2 0 0 4；宋 寰 宇， 2 0 0 6）。

然 而，亦 有 研 究 顯 示 教 育 背 景 與 組 織 文 化 間 沒 有 明 顯 差 異 (李

彥 蓁 ， 1 9 9 8； 吳 岳 保 ， 2 0 0 6； 蔡 榮 福 ， 2 0 0 3 )。 由 此 得 知 ， 教

育 背 景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關 係 並 無 明 確 的 結 論 。  

五 、 婚 姻 （ 已 婚 、 未 婚 ）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關 係  

有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已 婚 或 未 婚 的 組 織 成 員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知 覺 有 顯 著 差 異 ， 可 是 ， 在 學 校 組 織 文 化 的 相 關 文 獻 僅 有 少

數 將 婚 姻 狀 況 作 為 人 口 變 項（ 邱 馨 儀，1 9 9 5；許 維 芳，2 0 0 2），

本 研 究 僅 就 數 篇 企 業 的 組 織 文 化 來 做 比 較 (黃 浩 杰， 2 0 0 0；楊

登 詠 ， 2 0 0 2； 林 清 發 ， 2 0 0 1； 方 嘉 瑜 ， 2 0 0 3 )。 其 中 婚 姻 狀 況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知 覺 有 顯 著 差 異 的 有 四 篇 （ 邱 馨 儀 ， 1 9 9 5； 黃

浩 杰 ， 2 0 0 0； 林 清 發 ， 2 0 0 1； 方 嘉 瑜 ， 2 0 0 3） ， 已 婚 者 的 知

覺 分 數 較 高 的 有 二 篇 （ 邱 馨 儀 ， 1 9 9 5； 方 嘉 瑜 ， 2 0 0 3） ， 但

是 ， 也 有 無 差 異 及 產 生 不 同 結 果 的 。 因 此 ， 已 婚 或 未 婚 的 組

織 成 員 對 組 織 文 化 認 知 ， 並 無 明 確 的 結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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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職 位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關 係  

較 多 的 研 究 結 果 得 出 ， 擔 任 主 管 職 位 （ 兼 任 行 政 ） 者 對

其 組 織 文 化 的 感 受 較 深 ， 且 評 價 亦 較 佳 （ 邱 馨 儀 ， 1 9 9 5； 胡

瓊 文， 1 9 9 9；孫 本 初， 1 9 9 6；陳 聖 謨， 1 9 9 5；許 祝 瑛， 1 9 9 9；

吳 岳 保 ， 2 0 0 6） 。  

七 、 年 資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關 係  

在 年 資 與 組 織 文 化 間 之 關 係 方 面 則 有 較 一 致 的 結 果 ， 許

多 研 究 皆 顯 示 年 資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邱 馨 儀 ，

1 9 9 5； 李 彥 蓁 ， 1 9 9 8； 胡 瓊 文 ， 1 9 9 9； 徐 莉 惠 ， 1 9 9 9； 孫 本

初 ， 1 9 9 6； 陳 聖 謨 ， 1 9 9 5； 許 祝 瑛 ， 1 9 9 9； 曾 慶 昌 ， 1 9 9 9；

鄭 彩 鳳， 1 9 9 6；羅 錦 財， 2 0 0 1；蔡 榮 福， 2 0 0 3；邱 永 樵， 2 0 0 4；

吳 岳 保 ， 2 0 0 6） ， 研 究 均 支 持 年 資 深 者 對 其 組 織 文 化 的 知 覺

較 高。另 外，尚 有 部 分 的 研 究 指 出 此 二 者 之 間 存 有 正 向 關 係，

亦 即 在 該 單 位 服 務 時 間 愈 久 者 對 其 組 織 文 化 之 感 受 愈 深 ， 同

時 也 對 其 有 較 高 評 價 （ 邱 馨 儀 ， 1 9 9 5） ； 然 而 ， 在 林 朝 夫

（ 2 0 0 0） 、 蔡 俊 良 （ 1 9 9 4） 的 研 究 中 則 顯 示 兩 者 之 間 並 無 關

係。所 以，年 資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感 知，因 對 象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別 。 

八 、 單 位 （ 機 構 ） 年 資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關 係  

在 單 位 （ 機 構 ） 年 資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關 係 方 面 ， 雖 然 以 往

的 研 究 者 甚 少 將 單 位 年 資 列 入 研 究 變 項 ， 但 從 「 年 資 」 在 組

織 文 化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的 文 獻 結 果 可 以 發 現 ， 「 單 位 年 資 」 應

為 一 個 值 得 探 討 的 變 項 （ 盧 心 雨 ， 2 0 0 1） 。 一 些 研 究 顯 示 ，

單 位 年 資 深 者 對 其 組 織 文 化 之 評 價 較 高 （ 林 月 桂 ， 1 9 9 9； 曾

慶 昌 ， 1 9 9 9； 鄭 彩 鳳 ， 1 9 9 6） ； 然 而 ， 孫 本 初 （ 1 9 9 6） 在 其

研 究 中 則 發 現 不 同 單 位 年 資 者 在 組 織 文 化 上 並 無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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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 學 校 規 模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關 係  

學 校 班 級 數 影 響 老 師 的 人 數 、 經 費 的 多 寡 、 業 務 分 攤 的

輕 重 及 其 他 行 政 業 務 上 的 差 別 ， 對 組 織 文 化 是 否 造 成 影 響 ，

有 其 研 究 的 必 要 性 。 由 文 獻 中 可 以 發 現 「 學 校 規 模 」 的 大 小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感 知 有 顯 著 差 異（ 張 品 芬，1 9 9 5；陳 勝 謨，1 9 9 5；

邱 馨 儀， 1 9 9 5；胡 瓊 文， 1 9 9 9；徐 莉 惠， 1 9 9 9；林 淑 芬， 2 0 0 1；

邱 永 樵， 2 0 0 4；林 煥 民， 2 0 0 4；陳 家 紋， 2 0 0 5；吳 岳 保， 2 0 0 6；

黃 開 成 ， 2 0 0 6） ， 其 中 有 些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學 校 規 模 較 小 者 對

組 織 文 化 知 覺 較 深（ 邱 馨 儀， 1 9 9 5；徐 莉 惠， 1 9 9 9；林 煥 民 ，

2 0 0 4） ， 亦 有 結 果 指 出 規 模 較 大 者 對 組 織 文 化 知 覺 較 深 （ 林

淑 芬， 2 0 0 1），所 以 規 模 大 小 對 組 織 文 化 知 覺 高 低 並 無 定 論 。 

 

 

第 二 節   組 織 效 能 理 論  

 

本 節 主 要 目 的 在 於 探 討 組 織 效 能 理 論 ， 首 先 針 對 組 織 效

能 的 概 念 、 組 織 效 能 的 測 量 方 法 及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的 組 織 效 能

等 內 容 分 別 闡 述 ， 最 後 探 討 過 去 的 研 究 結 果 。  

 

壹 、 組 織 效 能 的 概 念  

一 、 組 織 效 能 的 意 義  

組 織 效 能 的 定 義 不 易 界 定 ， 因 為 各 家 學 者 皆 有 各 自 的 看

法 與 不 同 的 測 量 指 標 ， 加 上 組 織 效 能 本 身 具 有 弔 詭 的 特 質 ，

因 此 不 管 在 定 義 上 或 評 估 指 標 的 選 擇 上 ， 一 直 是 眾 說 紛 云 。

在 此 ， 即 以 不 同 的 觀 點 來 探 討 組 織 效 能 的 定 義 與 內 涵 （ 曾 燦

燈 ， 1 9 8 6； 吳 璧 如 ， 1 9 9 0； 鄭 彩 鳳 ， 1 9 9 6）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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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靜 態 觀 點  

組 織 效 能 是 組 織 達 成 其 目 標 的 程 度 。 B a r n a r d  ( 1 9 6 4 )  認

為 組 織 要 生 存 ， 就 必 須 兼 顧 效 能 與 效 率 ， 而 效 能 即 是 目 標 的

達 成。此 觀 點 有 兩 項 基 本 假 定：（ 1）組 織 中 一 群 有 理 性 的 決

策 者，在 他 們 心 中 有 一 組 想 要 追 求 的 目 標；（ 2）目 標 必 須 能

具 體 界 定 且 可 實 行 ， 使 參 與 者 能 瞭 解 並 依 循 去 做 。 此 種 將 組

織 效 能 界 定 為 目 標 的 達 成 ， 是 最 傳 統 、 應 用 最 普 遍 的 一 種 認

知 。  

（ 二 ） 動 態 觀 點  

    動 態 觀 點 則 將 組 織 效 能 界 定 為 組 織 在 環 境 中 得 到 有 利 的

談 判 地 位，藉 此 有 利 地 位 以 獲 得 必 要 的 資 源。有 了 此 種 能 力，

組 織 才 能 生 存 並 維 持 其 均 衡 。 交 易 地 位 的 概 念 表 示 特 殊 目 標

不 能 做 為 效 能 的 最 後 評 斷 標 準 ， 所 以 這 種 組 織 效 能 的 定 義 注

重 持 續 的 、 永 不 止 息 的 行 為 交 換 過 程 ， 以 爭 取 稀 少 及 有 價 值

的 資 源。此 觀 點 有 兩 項 基 本 假 定：（ 1）組 織 是 一 個 利 用 其 環

境 的 開 放 系 統；（ 2）在 組 織 達 到 任 何 程 度 的 規 模 之 前，所 面

臨 的 需 求 已 變 得 很 複 雜 ， 因 此 不 能 用 少 數 幾 個 項 目 來 界 定 有

意 義 的 組 織 目 標 。  

此 種 效 能 觀 考 慮 組 織 內 外 的 環 境 ， 即 投 入 — 過 程 — 產 出

的 整 個 循 環 ， 使 組 織 效 能 的 意 義 更 為 擴 展 。  

（ 三 ） 心 態 觀 點  

組 織 效 能 是 滿 足 組 織 成 員，或 參 與 者 需 求、利 益 的 程 度。

因 此 ， 有 效 能 的 組 織 必 須 符 合 其 組 成 分 子 的 需 要 。 此 觀 點 之

基 本 假 設 是 ： 組 織 靜 態 結 構 的 改 善 並 不 能 使 組 織 發 揮 最 高 成

效 ， 必 須 同 時 對 「 人 」 方 面 的 問 題 有 所 改 善 才 好 。 因 為 組 織

是 人 的 集 合 體 ， 所 以 是 「 人 」 而 非 「 組 織 」 在 做 決 策 。 組 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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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目 標 只 有 在 協 助 成 員 滿 足 其 需 求 時 才 具 有 意 義 。  

此 種 效 能 觀 將 組 織 效 能 的 重 心 ， 移 至 組 織 的 人 性 面 。  

（ 四 ） 生 態 觀 點  

組 織 效 能 是 在 考 慮 時 間 層 面 、 不 同 的 組 織 層 次 、 多 樣 化

的 組 成 分 子 或 多 樣 化 的 標 準 等 因 素 下 ， 組 織 發 揮 目 標 達 成 、

適 應 、 統 整 及 潛 在 等 功 能 的 程 度 ( H o y  &  M i s k e l ,  1 9 8 2 )。 此 觀

點 之 基 本 假 定 是 ： 組 織 為 一 開 放 系 統 ， 但 亦 具 有 目 標 導 向 的

特 性 ， 因 此 目 標 並 非 靜 態 的 ， 而 是 隨 著 時 間 、 不 同 組 織 及 成

員 的 改 變 而 有 所 不 同 。 組 織 需 要 不 同 的 組 成 分 子 ， 所 以 組 織

的 目 標 須 同 時 考 慮 各 種 參 與 者 之 需 求 。  

這 種 效 能 觀 藉 由「 制 宜 」的 觀 點，統 整 了 前 述 三 種 定 義 ，

較 適 合 競 值 途 徑 中 具 有 矛 盾 弔 詭 性 質 之 組 織 。  

雖 然 組 織 效 能 的 定 義 仍 然 人 言 人 殊 ， 但 C a m e r o n  ( 1 9 8 6 )

在 綜 合 了 許 多 研 究 者 的 著 作 中 有 關 組 織 效 能 之 看 法 歸 納 為 五

點 ：  

１ . 組 織 效 能 是 組 織 理 論 的 核 心 。  

２ . 無 單 一 的 效 能 指 標 具 備 周 延 性 。  

３ . 效 能 指 標 難 具 共 識 。  

４ . 不 同 情 境 有 不 同 效 能 模 式 相 對 應 。  

５ . 以 問 題 解 決 取 向 代 替 理 論 取 向 。  

二 、 組 織 效 能 與 效 率 、 績 效 的 區 別  

有 關 效 能 (effectiveness)、效 率 (efficiency)、績 效 (productivity)等 概 念

在 涵 意 上 往 往 被 混 淆 ， 在 使 用 上 亦 常 摻 雜 互 用 。 本 研 究 以 組

織 效 能 為 研 究 主 題 之 一 ， 因 此 有 必 要 加 以 釐 清 。 有 關 效 能 與

效 率 的 定 義，學 者 對 其 已 有 較 清 晰 的 界 說（ 曾 慶 昌， 1 9 9 9）： 

「 效 能 」 係 指 組 織 達 成 其 目 標 的 程 度 ， 此 為 狹 義 的 效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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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 念 ； 廣 義 的 效 能 ， 則 是 指 組 織 能 否 有 效 運 作 。 然 而 ， 效 能

的 概 念 會 隨 著 研 究 者 的 研 究 方 向 與 重 點 之 不 同 而 有 不 同 的 解

釋 ， 因 而 衍 生 出 許 多 效 能 模 型 。  

「 效 率 」 則 指 投 入 與 產 出 的 比 率 。  

「 績 效 」 的 內 涵 則 相 當 廣 泛 ， 其 可 能 指 效 果 （ 即 解 決 問

題 、 滿 足 需 要 ， 達 成 預 定 目 標 之 程 度 ） ， 可 能 指 效 率 （ 即 投

入 資 源 與 與 產 出 成 果 之 比 率 ） ， 可 能 指 數 量 （ 即 工 作 成 果 之

數 目 、 範 圍 、 內 容 之 多 寡 ） ， 可 能 指 質 量 （ 即 工 作 之 素 質 、

精 細 期 望 狀 態 水 準 之 高 低 ），可 能 指 時 效（ 即 在 時 間、時 限 、

時 宜 、 進 度 方 面 之 適 切 性 ） ， 可 能 指 表 現 （ 即 個 人 、 單 位 或

組 織 的 工 作 成 果 與 態 度 印 象 之 好 壞 ） ， 可 能 指 偏 好 （ 即 計 畫

進 行 對 象 主 觀 判 斷 之 稱 心 滿 意 與 否 ） （ 張 慶 勳 1 9 9 6） 。  

I v a n c e r i c h  ( 1 9 8 0 )  等 人 認 為 ， 績 效 涵 蓋 產 出 、 品 質 、 時

間 、 成 本 、 利 潤 等 五 個 層 面 。 研 究 者 歸 納 吳 璧 如 （ 1 9 9 0） 和

曾 慶 昌 （ 1 9 9 9） 的 觀 點 ， 將 效 能 與 效 率 、 效 能 與 績 效 之 間 的

差 異 ， 說 明 如 下 ：  

（ 一 ） 效 能 — 效 率  

１ . 效 能 著 重「 品 質 」的 層 面；效 率 則 著 重「 成 本 」的 層 面 。 

２ . 效 能 注 重 投 入 — 過 程 — 產 出 的 整 個 運 作 循 環 ， 並 考 慮 組

織 與 內 外 環 境 的 互 動 關 係 ， 因 此 效 能 的 評 估 亦 包 含 了 外

在 標 準 ； 效 率 則 注 重 投 入 — 產 出 的 比 率 ， 只 考 慮 組 織 的

內 部 狀 況 。  

３ . 效 能 含 括 效 率 ， 效 率 是 效 能 的 眾 多 評 估 指 標 之 一 ； 有 效

率 不 一 定 具 有 效 能 ， 效 率 僅 是 效 能 的 必 需 ， 而 非 充 分 條

件 ； 效 能 是 做 正 確 的 事 ， 效 率 則 是 把 事 辦 好 。  

（ 二 ） 效 能 — 績 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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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能 是 指 組 織 能 否 有 效 運 作 ， 偏 重 於 主 觀 的 判 斷 ； 而 績

效 則 指 組 織 的 實 作 表 現 ， 較 偏 重 於 客 觀 的 衡 量 。  

由 上 述 的 分 析 比 較 中 ， 可 以 瞭 解 效 能 、 效 率 、 績 效 三 者

的 概 念 有 所 差 異 ， 但 三 者 皆 是 衡 量 組 織 運 作 良 否 的 規 準 。  

三 、 組 織 效 能 的 測 量 方 法  

如 前 所 述 ， 組 織 效 能 在 組 織 理 論 中 是 一 個 批 判 性 的 概

念 ， 也 是 組 織 理 論 的 核 心 ， 亦 為 組 織 研 究 中 最 終 、 最 重 要 的

依 變 項  ( C a m e r o n , 1 9 8 6 )。 為 能 有 效 、 正 確 地 評 估 組 織 效 能 ，

C a m m e r o n  &  W h e t t e n  ( 1 9 8 3 )提 出 七 個 問 題 供 作 參 考 （ 李 翠

萍 ， 1 9 9 2） ：  

（ 一 ） 評 估 效 能 的 觀 點 為 何 ？  

（ 二 ） 評 估 的 焦 點 是 哪 一 個 活 動 領 域 ？  

（ 三 ） 分 析 的 單 位 層 次 為 何 ？ 是 個 人 ？ 某 一 單 位 ？ 組 織 ？ 或

其 他 ？  

（ 四 ） 效 能 評 估 的 目 的 為 何 ？  

（ 五 ） 評 估 的 時 間 架 構 為 何 ？ 是 長 程 ？ 中 程 ？ 或 短 程 ？  

（ 六 ） 評 估 所 依 據 的 資 料 型 式 為 何 ？  

（ 七 ） 評 估 的 參 考 架 構 為 何 ？  

上 述 七 個 問 題 是 研 究 者 在 評 估 效 能 前 的 考 量 因 素 ， 唯 有

在 評 估 的 目 的 、 範 圍 、 對 象 有 明 確 的 界 定 後 ， 才 能 選 擇 一 種

最 適 切 的 評 估 規 準 。  

截 至 目 前 為 止 ， 組 織 效 能 的 定 義 及 衡 量 準 則 眾 說 紛 云 ，

莫 衷 一 是 ， 迄 今 尚 未 獲 得 一 致 結 論 （ 王 美 惠 ， 1 9 9 5） 。 其 原

因 在 於 效 能 為 一「 構 念 」，而 構 念 則 是 難 以 直 接 觀 察 或 衡 量 。

因 此 ， 效 能 的 判 斷 乃 基 於 個 人 對 一 特 定 組 織 所 抱 持 的 價 值 與

偏 好 ( C a m e r o n ,  1 9 8 6 )。 也 由 於 各 學 者 的 觀 點 不 同 ， 所 使 用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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測 量 規 準 亦 隨 之 不 同 。  

四 、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的 組 織 效 能  

為 整 合 組 織 效 能 極 其 多 元 的 效 標 ， Q u i n n  ( 1 9 8 8 )  將 之 歸

納 為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的 架 構 ， 此 一 架 構 正 好 聯 結 了 諸 多 論 者 在

研 究 組 織 效 能 時 ， 心 中 所 持 的 各 種 偏 見 （ 林 月 桂 ， 1 9 9 9） 。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中（ 如 圖 2 - 2），縱 軸 表 示 從 完 全 彈 性 至 完 全 控

制 ， 橫 軸 表 示 以 內 部 觀 點 為 焦 點 至 以 外 部 觀 點 為 焦 點 ， 縱 橫

兩 軸 所 交 織 而 成 的 四 個 象 限 ， 則 表 示 四 種 主 要 的 效 能 模 型 ，

分 別 是 ：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及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 無 論 中 外 學 者 主 張 有 何 差 異 ， 皆 跳 脫 不 出 境 值

途 徑 中 四 種 類 型 的 範 疇 ， 因 此 ， 探 討 各 種 組 織 效 能 的 理 論 模

型 之 內 涵 、 特 色 、 及 其 不 足 時 ， 採 取 此 四 種 模 型 以 為 說 明 ，

其 理 不 言 可 喻 （ 王 順 合 ， 1 9 9 2） 。  

五 、 四 種 組 織 效 能 模 型 之 內 涵  

（ 一 ）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 R a t i o n a l  G o a l  M o d e l）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位 於 右 下 象 限 ， 趨 向 集 權 化 、 整 合 的 組 織

結 構 與 組 織 對 外 的 競 爭 狀 態 ， 並 重 視 成 果 輸 出 的 極 大 化 。 其

效 能 的 評 估 為 ： 端 賴 組 織 目 標 達 成 的 程 度 而 定 。 亦 即 ， 完 成

組 織 目 標 的 程 度 愈 高 ， 組 織 的 效 能 就 愈 高 。 本 模 型 有 兩 個 效

能 指 標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d i r e c t i o n ,  g o a l  c l a r i t y）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p r o d u c t i v i t y ,  a c c o m p l i s h m e n t） 。  

（ 二 ）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 O p e n  S y s t e m  M o d e l )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位 於 右 上 象 限 ， 趨 向 分 權 化 、 分 化 的 組 織

結 構 與 組 織 對 外 的 競 爭 狀 態 ， 並 重 視 組 織 的 擴 張 與 適 應 。 其

效 能 的 評 估 焦 點 為 ： 組 織 要 能 成 功 地 獲 得 稀 有 、 有 價 值 的 資

源 ， 且 注 重 組 織 與 環 境 之 間 的 互 動 關 係  ( C a m e r o n ,  1 9 8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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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模 型 有 兩 個 效 能 指 標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e x t e r n a l  s u p p o r t ,  

g r o w t h） 、 革 新 與 適 應 （ i n n o v a t i o n ,  a d a p t a t i o n） 。  

（ 三 ）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 H u m a n  R e l a t i o n s h i p  M o d e l )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位 於 左 上 象 限 ， 趨 向 分 權 化 、 分 化 的 組 織

結 構 與 組 織 對 內 的 社 會 技 術 系 統 之 維 持 ， 並 重 視 人 力 資 源 的

發 展 。 其 效 能 的 評 估 焦 點 為 ： 「 人 」 是 組 織 的 主 體 ， 所 以 應

重 視 組 織 成 員 的 士 氣 、 滿 足 感 與 和 諧 關 係 。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有

兩 個 效 能 指 標 ： 承 諾 與 士 氣  （ c o m m i t m e n t ,  m o r a l e） 、 參 與

和 開 放 （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o p e n n e s s） 。  

（ 四 ）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 I n t e r n a l  P r o c e s s  M o d e l )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位 於 左 下 象 限 ， 趨 向 集 權 化 、 整 合 的 組 織

結 構 與 組 織 對 內 的 社 會 技 術 系 統 之 維 持 ， 並 重 視 組 織 的 團 結

與 繼 續。其 效 能 的 評 估 焦 點 為：組 織 內 部 運 作 正 常 與 例 行 化、

高 度 的 內 部 溝 通 、 以 及 成 員 具 有 監 控 自 己 行 為 的 能 力 。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有 兩 個 效 能 指 標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穩 定 與 控 制

（ d o c u m e n t a t i o n , i n f o r m a t i o n） 、 （ s t a b i l i t y ,  c o n t r o l）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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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3  組織效能的競爭價值途徑類型 
資料來源：盧心雨（2001）修改自Quinn, R. E.(1988). Beyond rational management: Mastering 

theparadoxes and competing demands of high performance.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p.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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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組 織 效 能 之 相 關 研 究  

有 關 學 校 組 織 效 能 的 研 究 數 量 甚 多 ， 研 究 者 將 近 年 的 學

校 組 織 效 能 相 關 研 究 按：（ 一 ）組 織 效 能 的 問 卷 構 面；（ 二 ）

性 別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三 ）年 齡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四 ）

教 育 背 景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五 ）婚 姻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

（ 六 ）職 位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 七 ）年 資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 八 ） 單 位 年 資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 （ 九 ） 學 校 規 模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 分 別 歸 納 敘 述 。 本 研 究 考 量 到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有 各 相 關 專 業 科 系 老 師 ， 所 以 ，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也 是 研 究 重 點 ， 但 沒 有 相 關 實 証 ， 故 不 在 此 敘 述 。  
(一 )  組 織 效 能 的 問 卷 構 面  

由 過 去 的 研 究 可 以 得 知 ， 組 織 效 能 的 問 卷 構 面 內 容 差 異

頗 大 。 而 近 年 來 廣 被 學 者 使 用 的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 其 以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生 產 力 與 工 作 完 成 、 革 新 與 適 應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參 與 和 開 放 、 士 氣 與 承 諾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控

制 與 穩 定 」 等 八 個 構 面 所 建 構 而 成 的 「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 等 四 種 組 織 效 能

類 型 。 此 類 構 面 與 先 前 研 究 者 所 用 之 問 卷 構 面 亦 存 有 相 當 程

度 的 符 合 情 形 ， 因 此 本 研 究 採 用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做 為 組 織 效 能

之 測 量 構 面 。  

(二 )  性 別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以 往 的 研 究 結 果 ， 在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性 別 方 面 ， 有 部 分

研 究 顯 示，男 性 對 組 織 效 能 的 評 價 高 於 女 性 (林 金 福， 1 9 9 1；

林 朝 夫， 2 0 0 0；鄭 彩 鳳， 1 9 9 6；蔡 培 林， 1 9 9 3；呂 祝 義， 1 9 9 6；

盧 心 雨 ， 2 0 0 1； 張 輝 雄 ， 2 0 0 1； 黃 開 成 ， 2 0 0 6 )； 但 也 有 部 分

的 研 究 (吳 璧 如 ， 1 9 9 0； 黃 久 芬 ， 1 9 9 6； 游 進 年 ， 1 9 9 0； 李 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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霓 ， 1 9 9 9； 吳 勁 甫 ， 2 0 0 3； 林 惠 玲 ， 2 0 0 4 )指 出 ， 性 別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間 並 無 關 係 。 由 文 獻 可 知 ， 研 究 的 結 果 傾 向 於 男 性 所

知 覺 的 組 織 效 能 較 女 性 為 高 ， 或 不 具 性 別 差 異 。  

(三 )  年 齡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綜 觀 從 前 的 研 究 ， 有 關 年 齡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方 面 ， 研

究 結 果 較 為 一 致 。 大 多 數 的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年 長 者 對 組 織 效 能

的 知 覺 較 高，且 對 其 評 價 較 佳（ 李 佳 霓，1 9 9 9；吳 璧 如，1 9 9 0；

林 金 福， 1 9 9 2；林 朝 夫， 2 0 0 0；黃 久 芬， 1 9 9 6；游 進 年， 1 9 9 0；

曾 慶 昌， 1 9 9 9；鄭 彩 鳳， 1 9 9 6；蔡 培 林， 1 9 9 3；盧 心 雨， 2 0 0 1；

張 輝 雄 ， 2 0 0 1） 。  

(四 )  教 育 背 景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在 教 育 背 景 與 組 織 效 能 的 關 係 方 面，有 些 研 究 (方 德 隆 ，

1 9 8 6； 游 進 年 ， 1 9 9 0； 蔡 秋 桂 ， 1 9 9 3； 呂 祝 義 ， 1 9 9 4； 黃 久

芬 ， 1 9 9 6； 李 佳 霓 ， 1 9 9 9； 林 朝 夫 ， 2 0 0 0； 曾 慶 昌 ， 1 9 9 9；

張 輝 雄， 2 0 0 1；洪 碧 珠， 2 0 0 4；涂 靜 容， 2 0 0 5；林 柏 賢， 2 0 0 6；

黃 開 成， 2 0 0 6 )指 出，不 同 教 育 背 景 在 組 織 效 能 上 有 差 異；然

而 亦 有 部 分 的 研 究 顯 示，教 育 背 景 在 組 織 效 能 上 沒 有 差 異 (吳

璧 如 ， 1 9 9 0； 蔡 芬 卿 ， 1 9 9 8； 吳 勁 甫 ， 2 0 0 3 )。 由 此 可 知 ， 教

育 背 景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尚 無 明 確 的 結 論 。  

(五 )婚 姻 （ 已 婚 、 未 婚 ）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有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已 婚 或 未 婚 的 組 織 成 員 對 組 織 效 能 的

評 價 有 顯 著 差 異 ， 可 是 ， 在 學 校 組 織 效 能 的 相 關 文 獻 仍 然 很

少 將 婚 姻 狀 況 作 為 人 口 變 項 ， 僅 有 二 篇 （ 陳 淑 嬌 ， 1 9 8 9； 蔡

秋 桂 ， 1 9 9 3） ， 本 研 究 仍 就 有 關 企 業 中 婚 姻 對 組 織 效 能 的 評

價 來 做 比 較 （ 鍾 安 宜 ， 2 0 0 1； 張 思 綺 ， 2 0 0 2） 。 四 篇 文 獻 的

研 究 結 果 均 指 出 ， 婚 姻 狀 況 對 組 織 效 能 的 知 覺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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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以 婚 姻 變 項 是 值 得 探 討 。  

 (六 )  職 稱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較 多 的 研 究 顯 示 ， 擔 任 主 管 職 位 （ 兼 任 行 政 ） 者 對 其 組

織 效 能 的 感 受 較 深 ， 且 評 價 亦 較 高 (方 德 隆 ， 1 9 8 6； 吳 璧 如 ，

1 9 9 0； 林 朝 夫 ， 2 0 0 0； 曾 慶 昌 ， 1 9 9 9； 鄭 彩 鳳 ， 1 9 9 6； 蔡 培

林 ， 1 9 9 4； 張 輝 雄 ， 2 0 0 1； 吳 勁 甫 ， 2 0 0 3； 洪 碧 珠 ， 2 0 0 4 )。

此 外 ， （ 蔡 芬 卿 ， 1 9 9 8； 吳 璧 如 ， 1 9 9 0） 的 研 究 結 果 卻 呈 現

兩 者 之 間 並 無 關 係 存 在 。 由 上 述 研 究 得 知 ， 多 數 的 文 獻 都 支

持 擔 任 主 管 職 位 者 對 其 組 織 效 能 的 知 覺 較 佳 。  

(七 )  年 資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在 年 資 與 組 織 效 能 的 關 係 方 面 ， 研 究 結 果 則 較 為 一 致 。

許 多 文 獻 指 出 ， 年 資 較 深 者 對 其 組 織 效 能 的 評 價 較 佳 （ 方 德

隆 ， 1 9 8 6； 李 佳 霓 ， 1 9 9 9； 呂 祝 義 ， 1 9 9 4； 吳 璧 如 ， 1 9 9 0；

林 金 福， 1 9 9 2；林 朝 夫， 2 0 0 0；黃 久 芬， 1 9 9 6；游 進 年， 1 9 9 0；

曾 慶 昌， 1 9 9 9；鄭 彩 鳳， 1 9 9 6；蔡 培 林， 1 9 9 3；盧 心 雨， 2 0 0 1；

羅 錦 財，2001；蔡 榮 福，2 0 0 3；邱 永 樵，2004；吳 岳 保，2 0 0 6 )。

其 中 ， 尚 有 一 些 研 究 顯 示 出 二 者 之 間 呈 現 正 向 關 係 ， 即 服 務

年 資 愈 深 者 對 其 組 織 效 能 之 評 價 愈 高 (吳 璧 如 ， 1 9 9 0； 呂 祝

義 ， 1 9 9 4； 林 柏 賢 ， 1 9 9 4 )。  

(八 )  單 位 （ 機 構 ） 年 資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在 單 位 （ 機 構 ） 年 資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方 面 ， 以 往 的 研

究 者 較 少 將 單 位 年 資 列 入 研 究 變 項 ， 但 由 於 不 同 年 資 者 在 組

織 效 能 上 大 多 有 顯 著 差 異 ， 因 此 值 得 更 進 一 步 探 討 「 單 位 年

資 」 變 項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 有 部 分 的 研 究 顯 示 ， 單 位 年 資

深 者 其 組 織 效 能 之 評 價 較 高（ 曾 慶 昌，1 9 9 9；鄭 彩 鳳，1 9 9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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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 )學 校 規 模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關 係  

學 校 班 級 數 會 影 響 行 政 業 務 上 ， 對 組 織 效 能 是 否 造 成 影

響 。 由 文 獻 中 可 以 發 現 「 學 校 規 模 」 的 大 小 對 組 織 效 能 的 感

知 有 顯 著 差 異（ 方 德 隆， 1 9 8 6；吳 清 山， 1 9 8 9；游 進 年， 1 9 9 0；

林 金 福， 1 9 9 2；李 佳 霓， 1 9 9 9；呂 祝 義， 1 9 9 4；吳 勁 甫， 2 0 0 3；

吳 璧 如 ， 1 9 9 0） ， 所 以 學 校 規 模 大 小 對 組 織 效 能 知 覺 高 低 ，

視 研 究 對 象 的 不 同 ， 而 有 不 同 的 影 響 。  

 

 

第 三 節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有 關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關 係 之 研 究 ， 研 究 者 將 從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關 係 的 理 論 探 討 及 現 有 的 實 證 研 究 中 予 以 歸

納 ， 並 將 先 前 研 究 者 相 關 研 究 結 果 加 以 敘 述 。  

 

綜 合 相 關 之 文 獻 探 討 ， 獲 得 以 下 發 現 ：  

壹 、 組 織 文 化 乃 是 組 織 在 與 外 界 互 動 及 內 部 的 運 作 中 ， 成 員

所 形 成 的 共 同 價 值 觀 與 實 際 感 知 ， 使 組 織 藉 此 解 決 外 部

適 應 與 內 部 整 合 之 問 題 ； 而 組 織 效 能 則 側 重 於 以 主 觀 的

認 知 來 判 斷 組 織 能 否 有 效 地 運 作 。  

貳 、 綜 觀 過 去 的 文 獻 ， 在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上 所 採 用 之 測

量 構 面 頗 為 分 歧 。 惟 在 近 年 來 ， 逐 漸 出 現 以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作 為 理 論 性 、 質 性 、 量 性 之 研 究 （ 王 順 合 ， 1 9 9 2； 江

岷 欽 ， 1 9 9 3； 江 琇 英 ， 1 9 9 4； 李 翠 萍 ， 1 9 9 2； 林 月 桂 ，

1 9 9 9； 林 朝 夫 ， 2 0 0 0； 范 明 鋒 ， 1 9 9 6； 梁 雅 婷 ， 1 9 9 8；

曾 慶 昌， 1 9 9 9；鄭 彩 鳳， 1 9 9 6；蔡 芬 卿， 1 9 9 8；蔡 培 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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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9 9 7； 盧 心 雨 ， 2 0 0 1） 。  

參 、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中 的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模 型 ， 其 適 用 之

廣 博 性 幾 乎 含 括 了 學 者 所 提 出 的 分 類 。 學 者 咸 認 為 此 一

研 究 架 構 較 具 整 體 性 ， 其 兼 容 並 蓄 調 和 了 兩 極 化 的 思 維

偏 頗 ， 彌 補 了 二 分 法 的 缺 失 ， 因 此 優 於 其 他 的 研 究 方 法

（ 王 順 合 ， 1 9 9 2； 江 岷 欽 ， 1 9 9 3； 李 翠 萍 ， 1 9 9 2） 。  

肆 、 在 先 前 有 關 於 組 織 文 化 及 組 織 效 能 的 實 證 研 究 裏 ， 諸 多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已 被 確 認 與 此 二 者 有 關 。  

伍 、 許 多 研 究 結 果 皆 顯 示 ，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呈 高

度 正 相 關（ 吳 璧 如， 1 9 9 0；林 朝 夫， 2 0 0 0；陳 培 文， 1 9 9 5；

曾 慶 昌， 1 9 9 9；鄭 彩 鳳， 1 9 9 6；蔡 培 儀， 1 9 9 7；蔡 芬 卿 ，

1 9 9 8； 盧 心 雨 ， 2 0 0 1； 林 惠 玲 ， 2 0 0 4； 涂 靜 容 ， 2 0 0 5；

余 麗 華 ， 2 0 0 5） 。 換 言 之 ， 組 織 成 員 對 其 組 織 文 化 的 知

覺 愈 深 ， 其 組 織 效 能 亦 愈 高 。 因 此 ， 組 織 文 化 能 影 響 組

織 效 能 。  

陸 、 從 文 獻 中 可 以 發 現 ， 組 織 文 化 對 組 織 效 能 有 顯 著 之 預 測

力 （ 吳 璧 如 ， 1 9 9 0； 林 朝 夫 ， 2 0 0 0； 鄭 彩 鳳 ， 1 9 9 6； 蔡

芬 卿 ， 1 9 9 8； 盧 心 雨 ， 1 9 9 1； 林 惠 玲 ， 2 0 0 4； 涂 靜 容 ，

2 0 0 5； 余 麗 華 ， 2 0 0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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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設計與實施  
 

本 章 分 別 就 研 究 流 程 與 架 構 、 研 究 對 象 、 研 究 工 具 、 調

查 實 施 及 資 料 處 理 等 五 節 ， 說 明 本 研 究 之 設 計 與 實 施 。  

 

 

第 一 節   研 究 流 程 與 架 構  
 

壹 、 研 究 流 程  

研 究 者 於 確 定 研 究 主 題 後 ， 便 蒐 集 組 織 文 化 、 組 織 效 能

等 相 關 文 獻 ， 進 行 研 讀 與 探 討 。 然 後 根 據 本 研 究 目 的 及 文 獻

資 料 ， 建 立 研 究 範 圍 與 架 構 ， 未 來 將 繼 續 著 手 設 計 問 卷 ， 同

時 亦 請 運 動 管 理 學 者 審 視 問 卷 之 適 切 性 。 待 問 卷 設 計 完 成 ，

則 進 行 試 測 與 修 正 （ 信 、 效 度 考 驗 ） 、 及 實 施 問 卷 調 查 。 最

後 將 調 查 所 得 之 資 料 予 以 分 析 解 釋 ， 撰 寫 研 究 報 告 ， 並 提 出

本 研 究 結 果 。 本 研 究 之 流 程 如 圖 3 - 1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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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研 究 架 構  

本 研 究 依 據 競 爭 價 值 的 分 析 架 構 來 進 行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研 究 ， 從 該 架 構 的 觀 點 而 言 ， 組 織

成 員 不 同 的 資 訊 處 理 型 態 會 影 響 其 對 組 織 文 化 特 質 及 組 織 效

能 標 準 的 認 知 ， 而 資 訊 處 理 型 態 的 形 成 又 與 人 口 變 項 存 在 著

密 切 的 關 係 。 基 於 此 點 ， 本 研 究 除 了 分 別 以 競 爭 價 值 的 架 構

分 析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所 呈 現 的 文 化 特 質 與 其 所 追 求 的 效 能

面 向 之 外 ， 尚 探 討 組 織 文 化 、 組 織 效 能 與 人 口 變 項 之 關 係 。

綜 上 所 述 ， 本 研 究 之 研 究 架 構 如 圖 3 - 2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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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文化科層文化

發展文化共識文化

組織文化

理性文化科層文化

發展文化共識文化

組織文化

理性目標

模型

( A, B )

內部過程

模型

( G, H )

開放系統

模型

( C, D )

人群關係

模型

( E, F ) 

組織效能

理性目標

模型

( A, B )

內部過程

模型

( G, H )

開放系統

模型

( C, D )

人群關係

模型

( E, F ) 

組織效能

性 別

年 齡

教育背景

專業系別

婚 姻

職 稱

單位年資

公務員年資

學校規模

人口變項

性 別

年 齡

教育背景

專業系別

婚 姻

職 稱

單位年資

公務員年資

學校規模

人口變項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Ｔ考驗

單因子變異數分析
Ｔ考驗

皮爾森積差相關 多元逐步迴歸

註：A－方向與目標清晰度 E－承諾與士氣

B－生產量與工作完成 F－參與和開放

C－外部支持與成長 G－正式化與資訊管理

D－革新與適應 H－控制與穩定

圖3－2   研究架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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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以 台 中 縣 4 7所、苗 栗 縣 3 2所 及 台 東 縣 2 1所 三 個 縣

共 計 1 0 0所 縣 立 國 民 中 學 之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業 務 相 關 人 員 為 研

究 對 象 ， 除 了 體 育 教 師 、 運 動 教 練 、 體 育 組 長 以 外 ， 並 將 業

務 關 係 密 切 之 直 屬 主 管 學 務 主 任 列 入 研 究 對 象，共 計 7 3 0人 。 

 

 

第 三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以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運 作 問 卷 」 為 研 究 工 具 ， 問 卷

包 括 三 部 分 ： 「 組 織 文 化 問 卷 」 、 「 組 織 效 能 問 卷 」 及 受 試

者「 基 本 資 料 」。而 所 用 問 卷 皆 以 Q u i n n（ 1 9 8 8）於《 超 越 理

性 的 管 理 》 一 書 中 提 出 的 「 診 斷 組 織 文 化 工 具 」 ( D i a g n o s i n g  

C o r p o r a t e  C u l t u r e  I n s t r u m e n t )與 「 競 爭 價 值 組 織 效 能 工 具 」

( C o m p e t i n g  V a l u e s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I n s t r u m e n t )

為 藍 本 。  

茲 將 本 研 究 工 具 說 明 如 下 ：  

壹 、 組 織 文 化 量 表 （ 本 研 究 問 卷 第 一 部 分 ）  

一 、 量 表 內 容  

本 量 表 主 要 依 據 Q u i n n  ( 1 9 8 8 )  於 《 超 越 理 性 的 管 理 》 一

書 中 所 提 出 的 組 織 文 化 問 卷 。 此 外 ， 參 酌 盧 心 雨 （ 2 0 0 1） 所

使 用 之 量 表 修 訂 （ 如 附 錄 一 ） ， 以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之 組 織 理 論

為 架 構 。  

此 一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之 組 織 文 化 量 表 被 國 內 外 學 者 廣 為 所

引 用 ， 經 過 資 料 分 析 之 判 定 ， 具 有 良 好 的 信 、 效 度 。 量 表 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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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 四 個 構 面 ， 分 別 是 ： 理 性 文 化 、 發 展 文 化 、 共 識 文 化 與 科

層 文 化 ， 每 一 構 面 各 有 六 題 ：  
（ 一 ） 組 織 成 員 的 特 性 ( d o m i n a n t  c h a r a c t e r i s t i c s )  

（ 二 ） 組 織 領 導 者 的 特 性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l e a d e r )  

（ 三 ） 組 織 凝 聚 力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g l u e )  

（ 四 ） 組 織 氣 候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c l i m a t e )  

（ 五 ） 組 織 對 成 功 的 定 義 ( c r i t e r i a  o f  s u c c e s s )  

（ 六 ） 管 理 風 格 ( m a n a g e m e n t  s t y l e )  

本 研 究 為 瞭 解 組 織 對 成 員 之 考 評 依 據 ， 所 以 在 每 個 構 面

增 加 一 題 「 組 織 對 成 員 的 評 估 」 ， 每 個 構 面 有 七 題 ， 以 編 配

成 專 家 效 度 之 問 卷 （ 如 附 錄 二 ） 。 組 織 文 化 問 卷 共 2 8題 ， 各

構 面 、 題 目 編 配 情 形 如 下 表 ：  

 

表 3-1  組織文化專家效度問卷各構面及題目編配表  

構面 理性文化 發展文化 共識文化 科層文化 

組織成員的特性 1 8 15 22 

組織領導者的特性 2 9 16 23 

組織凝聚力 3 10 17 24 

組織氣候 4 11 18 25 

組織對成功的定義 5 12 19 26 

組織的管理風格 6 13 20 27 

組織對成員的評估 7 14 21 28 

 

二 、 計 分 方 式  

    本 問 卷 採 李 克 特 氏  ( L i k e r t )  五 等 量 表 的 方 式 評 分，根 據

受 試 者 的 填 答 情 況 ， 從 「 非 常 不 同 意 」 、 「 不 同 意 」 、 「 沒

意 見 」、「 同 意 」、「 非 常 同 意 」， 分 別 給 予 1、 2、 3、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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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分 數 ， 所 有 題 目 皆 為 正 向 計 分 題 。 若 受 測 者 在 某 一 題 的 得

分 愈 高 ， 則 表 示 其 對 該 題 組 織 文 化 描 述 的 同 意 程 度 愈 高 。  

 

貳 、 組 織 效 能 量 表 （ 本 研 究 問 卷 第 二 部 分 ）  

一 、 量 表 內 容  

本 研 究 量 表 以 Q u i n n  ( 1 9 8 8 )  於 《 超 越 理 性 的 管 理 》 中 所

提 出 之 「 競 爭 價 值 組 織 效 能 測 量 工 具 」 （ C o m p e t i n g  V a l u e s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I n s t r u m e n t） 為 藍 本 ， 並 參 考 盧

心 雨 （ 2 0 0 1） 所 使 用 之 量 表 修 訂 （ 如 附 錄 一 ） 。 此 一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下 之 組 織 效 能 量 表 亦 被 廣 泛 使 用 於 許 多 領 域 中 ， 其 信

度 與 效 度 均 經 過 嚴 格 審 定 。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組 織 效 能 模 型 分 為 四 類 ， 分 別 為 ： （ 一 ）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二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三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

（ 四 ）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  

而 每 一 模 型 中 皆 包 含 兩 個 構 面 ， 因 此 組 織 效 能 量 表 共 有

八 個 構 面 。 本 量 表 之 構 面 順 序 如 下 ：  

1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D i r e c t i o n ,  G o a l  C l a r i t y）  

2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P r o d u c t i v i t y ,  A c c o m p l i s h m e n t）  

3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E x t e r n a l  S u p p o r t ,  G r o w t h）  

4 .革 新 與 適 應 （ I n n o v a t i o n ,  A d a p t a t i o n）  

5 .承 諾 與 士 氣 （ C o m m i t m e n t ,  M o r a l e）  

6 .參 與 和 開 放 （ P a r t i c i p a t i o n ,  O p e n n e s s）  

7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D o c u m e n t a t i o n ,  I n f o r m a t i o n）  

8 .穩 定 與 控 制 （ S t a b i l i t y ,  C o n t r o l）  

本 量 表 設 計 每 一 構 面 3∼ 4個 題 目 ， 共 計 有 2 8題 ， 擬 經 過

專 家 學 者 對 內 容 效 度 審 查 後 第 一 次 修 改 ， 再 經 預 試 檢 測 後 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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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次 修 改 ， 希 望 在 內 容 及 題 目 數 量 增 刪 後 ， 能 合 乎 事 實 並 正

確 的 反 應 受 試 者 的 訊 息 。 組 織 效 能 問 卷 之 構 面 、 題 目 編 配 情

形 如 下 表 3 - 2說 明 ：  

 

表 3-2  組織效能專家效度問卷各構面及題目編配表  

組織效能模型 構面 題號 
方向與目標清晰度 1 2 3  理性目標模型 

生產量與工作完成 4 5 6 7 

外部支持與成長 8 9 10 11 開放系統模型 

革新與適應 12 13 14  

承諾與士氣 15 17 18 19 人群關係模型 

參與和開放 16 20 21  

正式化與資訊管理 22 23 25 27 內部過程模型 

穩定與控制 24 26 28  

 

二 、 計 分 方 式  

本 研 究 之 量 表 係 採 用 李 克 特 氏 （ L i k e r t） 五 等 量 表 的 方

式 評 分 ， 根 據 受 試 者 的 填 答 情 況 ， 從 「 非 常 不 同 意 」 、 「 不

同 意 」、「 沒 意 見 」、「 同 意 」、「 非 常 同 意 」，分 別 給 予 1、

2、 3、 4、 5  的 分 數，所 有 題 目 皆 為 正 向 計 分 題。總 分 愈 高 者 ，

則 表 示 受 試 者 認 為 其 組 織 具 有 較 高 之 效 能 。  

 

參 、 基 本 資 料 （ 本 研 究 問 卷 第 三 部 分 ）  

本 研 究 共 有 九 種 人 口 變 項 ， 包 括 ：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專 業 系 別 、 職 稱 、 婚 姻 、 服 務 單 位 年 資 、 教 師 年 資 、 學

校 規 模 。 依 照 上 述 內 容 編 列 本 研 究 問 卷 之 第 三 部 份 ， 並 加 註

請 受 試 者 做 答 完 畢 後 ， 檢 查 是 否 有 遺 漏 做 答 題 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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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專 家 效 度  

本 研 究 問 卷 邀 請 八 位 大 專 院 校 體 育 專 業 領 域 教 授 、 四 位

國 中 校 長 及 四 位 縣 市 體 育 主 管 作 專 家 效 度 方 面 審 查 ， 結 果 有

十 一 位 專 家 學 者 回 覆 ， 名 單 如 表 3 - 3：  

 

表3-3  專家效度審查專家學者名單
姓 名 職 稱 學 校

周宏室 教授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

張思敏 教授 國立台灣體育大學

卓俊伶 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 
闕月清 教授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體育系 
黃慶瑜 校長 苗栗縣立明仁國民中學 
陳鎮祥 校長 苗栗縣立建國國民中學 
陳癸煌 校長 苗栗縣立苑裡中學

洪嘉文 處長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

吳國珉 科長 台南縣政府教育局體健科 
余國振 科長 苗栗縣政府教育局體健科 
劉宏瑞 主任 苗栗縣立頭屋國民中學 

 

一 、 組 織 文 化 量 表 專 家 學 者 審 查 結 果  

組 織 文 化 量 表 經 過 專 家 學 者 之 審 查 回 覆 ， 依 據 各 題 目 適

合 、 不 適 合 及 修 正 後 適 合 之 標 準 統 計 ， 結 果 如 表 3 - 4說 明 ：  

（ 一 ） 組 織 文 化 量 表 問 卷 共 2 8 題 ， 其 中 有 2 3 題 獲 得 專 家 學

者 認 為 適 合 率 達 7 3％以 上 ， 修 正 後 總 適 合 率 為 1 0 0％，

所以，決 定 詞 彙 稍 做 修 正 後 保 留 。  

（ 二 ）第 4 題 適 合 率 僅 達 4 5％，修 正 後 適 合 率 1 0 0％， 專 家 學

者 建 議 將 內 容 中 「 組 織 氣 候 」 修 改 為 「 組 織 氣 氛 」 ，

本 研 究 將 第 4、 1 1、 1 8、 2 5 一 倂 修 改 後 均 予 保 留 。  

（ 三 ）另 外 第 5、 1 2、 1 9、 2 6 等 四 題 不 適 合 率 達 9％， 經 檢 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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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 現 為 同 一 類 型 題 組 ： 「 組 織 對 成 功 的 定 義 是 …」 。

專 家 學 者 認 為 與 另 一 題 組 ： 「 組 織 對 成 員 的 評 估 標 準

是 …」 內 容 有 重 複 之 虞 ， 所 以 本 研 究 決 定 把 兩 題 組 結

合 成 一 題，將 上 述 四 題 刪 除。經 整 理 後 剩 下 2 4 題，重

新 編 配 題 號 ， 確 立 組 織 文 化 量 表 內 容 （ 如 附 錄 三 ） 。  

二 、 組 織 效 能 量 表 專 家 學 者 審 查 結 果  

組 織 效 能 量 表 經 過 專 家 學 者 之 審 查 ， 依 據 各 題 目 適 合 、

修 正 後 適 合 及 不 適 合 等 三 標 準，統 計 結 果 如 表 3 - 5說 明。組 織

效 能 量 表 問 卷 共 2 8題 ， 適 合 率 均 達 到 6 4％以 上 ， 修 正 後 總 適

合 率 均 達 到 9 1％以 上 ， 所 以 斟 酌 專 家 學 者 對 每 一 題 之 建 議 加  

以 修 正 後 保 留 ， 確 立 組 織 效 能 量 表 之 內 容 （ 如 附 錄 三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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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4  組織文化量表問卷專家效度結果統計表 

   適合 修後適合 不適合 結果   

文化類型 題號  Ｎ ％ Ｎ ％ Ｎ ％ 保留 刪除  預試題號
理性文化 1  9 82 2 18 0 0 ˇ   1 
 2  9 82 2 18 0 0 ˇ   2 
 3  9 82 2 18 0 0 ˇ   3 
 4  5 45 6 55 0 0 ˇ   4 
 5  5 45 5 45 1 9  ˇ   
 6  9 82 2 18 0 0 ˇ   5 
 7  8 73 3 27 0 0 ˇ   6 
發展文化 8  10 91 0 0 1 9 ˇ   7 
 9  10 91 1 9 0 0 ˇ   8 
 10  8 73 3 27 0 0 ˇ   9 
 11  8 73 3 27 0 0 ˇ   10 
 12  8 73 2 18 1 9  ˇ   
 13  10 91 1 9 0 0 ˇ   11 
 14  8 73 3 27 0 0 ˇ   12 
共識文化 15  9 82 2 18 0 0 ˇ   13 
 16  11 100 0 0 0 0 ˇ   14 
 17  9 82 2 18 0 0 ˇ   15 
 18  9 82 2 18 0 0 ˇ   16 
 19  9 82 1 9 1 9  ˇ   
 20  9 82 2 18 0 0 ˇ   17 
 21  9 82 2 18 0 0 ˇ   18 
科層文化 22  9 82 2 18 0 0 ˇ   19 
 23  10 91 0 0 1 9 ˇ   20 
 24  9 82 2 18 0 0 ˇ   21 
 25  11 100 0 0 0 0 ˇ   22 
 26  10 91 0 0 1 9  ˇ   
 27  10 91 1 9 0 0 ˇ   23 
 28  8 73 3 27 0 0 ˇ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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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5  組織效能量表問卷專家效度結果統計表 

    適合 修後適合 不適合 結果   
效能類型  題號  Ｎ ％ Ｎ ％ Ｎ ％ 保留 刪除  預試題號
理性目標  1  8 73 2 18 1 9 ˇ   1 
  2  9 82 2 18 0 0 ˇ   2 
  3  8 73 3 27 0 0 ˇ   3 
  4  7 64 4 36 0 0 ˇ   4 
  5  8 73 3 27 0 0 ˇ   5 
  6  6 55 4 36 1 9 ˇ   6 
  7  9 82 1 9 1 9 ˇ   7 
開放系統  8  9 82 1 9 1 9 ˇ   8 
  9  10 91 1 9 0 0 ˇ   9 
  10  8 73 3 27 0 0 ˇ   10 
  11  9 82 1 9 1 9 ˇ   11 
  12  10 91 0 0 1 9 ˇ   12 
  13  9 82 1 9 1 9 ˇ   13 
  14  8 73 3 27 0 0 ˇ   14 
人群關係  15  11 100 0 0 0 0 ˇ   15 
  16  11 100 0 0 0 0 ˇ   16 
  17  10 91 1 9 0 0 ˇ   17 
  18  10 91 1 9 0 0 ˇ   18 
  19  10 91 1 9 0 0 ˇ   19 
  20  11 100 0 0 0 0 ˇ   20 
  21  11 100 0 0 0 0 ˇ   21 
內部過程  22  9 82 2 18 0 0 ˇ   22 
  23  11 100 0 0 0 0 ˇ   23 
  24  7 64 4 36 0 0 ˇ   24 
  25  11 100 0 0 0 0 ˇ   25 
  26  11 100 0 0 0 0 ˇ   26 
  27  10 91 1 9 0 0 ˇ   27 
  28  10 91 1 9 0 0 ˇ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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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 問 卷 調 查 之 預 試  

一 、 預 試 對 象  

本 研 究 從 苗 栗、台 中 及 台 東 三 縣 隨 機 抽 樣 2 2所 縣 立 國 民

中 學 之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業 務 相 關 人 員 （ 學 務 主 任 、 體 育 健 康 教

師 、 運 動 教 練 、 體 育 組 長 及 護 士 等 ） ， 共 1 8 0人 為 對 象 。  

二 、 問 券 預 試 時 間 與 問 卷 回 收 數  

問 券 預 試 時 間 於 9 6年 1月 1 5日 至 2月 1日 實 施 ， 共 寄 發 2 2

所 學 校 計 1 8 0份 問 卷 。 最 後 回 收 問 卷 1 4 2份 ， 回 收 率 8 0％ ， 經

檢 核 刪 除 不 正 確 及 不 堪 使 用 者 ， 有 效 問 卷 1 3 6份 ， 佔 7 6％ 。  

三 、 問 卷 修 訂  

（ 一 ） 項 目 分 析  

本 研 究 將 採 用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P e a r s o n  P r o d u c t - m o m e n t  

C o r r e l a t i o n） 與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 （ C r i t e r i o n  o f  I n t e r n a l  

C o n s i s t e n c y） 兩 種 檢 測 來 進 行 項 目 分 析 。 在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方 面 ， 求 出 每 一 題 目 與 分 量 表 總 分 的 積 差 相 關 後 ， 選 取 相 關

值 達 . 4 0  以 上 、 且 同 時 亦 達 顯 著 水 準 . 0 5之 題 目 予 保 留 ； 而 內

部 一 致 性 效 標 法 方 面 ， 則 是 將 全 部 受 試 者 在 分 量 表 之 所 得 總

分 ， 取 出 分 數 較 高 的 前 2 7  %受 試 者 為 高 分 組 ， 與 得 分 較 低 的

後 2 7  %受 試 者 為 低 分 組 ， 然 後 以 高 分 組 的 單 題 平 均 數 減 去 低

分 組 的 單 題 平 均 數 ， 其 差 則 是 單 題 之 鑑 別 力 ， 最 後 再 以 鑑 別

力 求 出 單 題 的 決 斷 值 （ C r i t i c a l  R a t i o） 。 而 對 於 決 斷 值 未 超

過 3 . 0， 且 未 達 . 0 5  顯 著 水 準 者 ， 則 予 以 刪 除 。  

１ .組 織 文 化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 （ 如 表 3 - 6）  

此 量 表 有 2 4題，分 別 以 a 1∼ a 2 4表 示，在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方 面 ， a 2 3題 相 關 值 為 . 2 0 3未 達 顯 著 水 準，應 予 刪 除 。再 以 鑑

別 力 求 出 決 斷 值 為 1 . 7 6 6， 未 達 3 . 0之 標 準 ， 應 予 考 慮 刪 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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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 鑒 於 該 題 為 重 要 指 標 之 一 「 管 理 風 格 」 ， 如 刪 除 對 整 體 問

卷 會 造 成 影 響 。 所 以 ， 經 檢 視 該 題 內 容 發 現 ， 「 本 校 的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管 理 風 格 是 著 重 高 壓 管 理，層 級 節 制 的 官 僚 體 制。」

其 中 太 強 調「 高 壓 管 理 及 官 僚 體 制 」，因 此 未 被 受 測 者 接 受 ，

所 以 決 定 改 回 原 參 考 量 表 內 容 ， 修 改 為 「 本 校 的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管 理 風 格 重 視 內 部 運 作 流 程 的 掌 握 ， 及 資 訊 管 理 。 」  

 

表3-6  組織文化量表項目分析及信效度考驗摘要表 

原題號 
決斷值 

t 
與量表總

分相關 
刪除時 
的 α 值

共同性 
萃取值 

因素 
負荷量 備註 

a1 4.504 .454(**) .893 .247 .497 保留 
a2 6.566 .551(**) .891 .327 .571 保留 
a3 6.077 .538(**) .891 .325 .570 保留 
a4 7.971 .565(**) .891 .279 .528 保留 
a5 4.142  .358 .898 .057 .238 修正保留 
a6 4.449 .387(**) .895 .211 .460 保留 
a7 6.504 .608(**) .890 .388 .623 保留 
a8 7.284 .600(**) .890 .385 .621 保留 
a9 6.340 .621(**) .889 .414 .643 保留 

a10 6.822 .619(**) .889 .411 .641 保留 
a11 6.919 .617(**) .890 .403 .635 保留 
a12 6.871 .618(**) .889 .361 .601 保留 
a13 7.289 .666(**) .888 .510 .714 保留 
a14 6.850 .608(**) .890 .390 .625 保留 
a15 9.291 .718(**) .887 .562 .750 保留 
a16 7.356 .644(**) .889 .479 .692 保留 
a17 6.517 .614(**) .890 .442 .665 保留 
a18 7.319 .648(**) .889 .413 .643 保留 
a19 6.234 .561(**) .891 .342 .585 保留 
a20 8.103 .636(**) .889 .422 .650 保留 
a21 5.744 .555(**) .891 .294 .542 保留 
a22 6.270 .568(**) .891 .301 .549 保留 
a23 1.766  .203 .906 .003 .057 修正保留 
a24 3.383 .442(**) .894 .211 .460 保留 
判斷 
準則 ≧3.000 ≧.4000 ≦量表信

度值.895 ≧.200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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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組 織 效 能 量 表 項 目 分 析 ： （ 如 表 3 - 7）  

此 量 表 有 2 8題，分 別 以 b 1∼ b 2 8表 示，在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方 面 ， 相 關 值 除 b 5及 b 9二 題 未 達 到 . 4 0  以 上 ， 但 決 斷 值 均 達

到 3 . 0之 標 準，故 暫 時 予 保 留，俟 信 度 考 驗 後，決 定 是 否 刪 除。 

 

表3-7  組織效能量表項目分析及信效度考驗摘要表 

原題號 
決斷值 

t 

與量表

總分 
相關 

項目刪除

時的α值

共同性

萃取值

因素 
負荷量 備註 新題號 

b1 6.708 .606(**) .915 .367 .605 保留 B01 
b2 5.137 .524(**) .916 .295 .543 保留 B02 
b3 5.609 .550(**) .915 .310 .556 保留 B03 
b4 5.339 .419(**) .917 .171 .414 修改保留 B04 
b5 3.273 .391(--) .920 .119 .345 刪除 － 
b6 6.087 .509(**) .916 .243 .493 保留 B05 
b7 5.275 .475(**) .916 .224 .473 保留 B06 
b8 5.462 .503(**) .916 .224 .474 保留 B07 
b9 4.906 .392(--) .919 .122 .349 刪除 － 
b10 5.857 .598(**) .915 .356 .597 保留 B08 
b11 6.513 .649(**) .914 .431 .657 保留 B09 
b12 6.708 .611(**) .914 .403 .635 保留 B10 
b13 6.851 .620(**) .914 .396 .630 保留 B11 
b14 8.879 .668(**) .913 .443 .666 保留 B12 

b15 4.567 .512(**) .916 .252 .502 刪除 － 
b16 6.682 .679(**) .913 .475 .689 保留 B13 
b17 4.727 .540(**) .916 .309 .556 保留 B14 
b18 5.754 .640(**) .914 .414 .644 保留 B15 
b19 7.042 .595(**) .915 .351 .592 保留 B16 
b20 6.935 .621(**) .914 .402 .634 保留 B17 
b21 6.452 .546(**) .915 .307 .554 保留 B18 
b22 6.232 .612(**) .914 .395 .629 保留 B19 
b23 6.206 .632(**) .914 .406 .637 保留 B20 
b24 5.771 .607(**) .915 .353 .595 保留 B21 
b25 6.093 .567(**) .915 .339 .583 保留 B22 
b26 6.421 .650(**) .914 .443 .665 保留 B23 
b27 6.221 .641(**) .914 .439 .662 保留 B24 
b28 4.902 .511(**) .917 .236 .486 刪除 － 

判斷 
準則 ≧3.000 ≧.3000 ≦量表信

度值.918
≧.200 ≧.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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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信 度 考 驗  

以 C r o n b a c h ’ α  求 取 內 部 一 致 性，分 別 就 組 織 文 化 量 表 及

組 織 效 能 量 表 之 整 體 求 α 係 數 以 判 斷 其 信 度 ， 結 果 ：  

１ .組 織 文 化 量 表 之 信 度 考 驗 ：  

組 織 文 化 量 表 經 過 統 計 後 整 體 α係 數 為  . 8 9 5， 結 果 如 表

3 - 6顯 示 ， 如 刪 除 第 a 5題 ， α  值 可 提 升 至 . 8 9 8， 可 考 慮 刪 除 ，

另 外，如 刪 除 第 a 2 3題 ， α  值 可 提 升 至 . 9 0 6，對 整 體 之 信 度 有

所 提 升 ， 但 該 題 已 在 項 目 分 析 時 作 修 改 ， 不 再 說 明 。 至 於 第

a 5題 同 樣 是 量 表 之 重 要 指 標 之 一 。 經 檢 視 該 題 內 容 後 發 現 ，

「 本 校 的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管 理 風 格 是 著 重 權 威 管 理 、 目 標 管 理

及 績 效 管 理。」因 內 容 太 強 調「 權 威 管 理 」未 被 受 測 者 接 受 ，

所 以 決 定 修 改 成 「 本 校 的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管 理 風 格 是 由 上 級 決

策 ， 實 施 目 標 管 理 及 績 效 管 理 。 」 後 給 予 保 留 。  

２ .組 織 效 能 量 表 之 信 度 考 驗 ：  

組 織 效 能 量 表 經 過 統 計 後 整 體  α  係 數 為. 9 1 8， 依 照 表

3 - 7顯 示，如 刪 除 第 b 5題，α  值 可 提 升 至. 9 2 0，可 考 慮 刪 除 ，

另 外 ， 如 刪 除 第 b 9題 ， α  值 可 提 升 至. 9 1 9， 亦 可 考 量 刪 除 ，

但 是 覺 得 對 整 體 之 信 度 影 響 不 大 ， 所 以 ， 暫 時 給 予 保 留 。  

（ 三 ） 共 同 性 與 因 素 負 荷 量  

本 研 究 設 計 問 卷 過 程 中 邀 請 運 動 管 理 學 者 審 視 問 卷 之 適

切 性 ， 盡 量 讓 其 合 乎 內 容 效 度 之 要 求 。 其 次 ， 再 以 因 素 分 析

中 之 主 成 分 分 析 法 進 行 考 驗 ， 求 取 每 一 題 目 之 共 同 性 與 因 素

負 荷 量，如 果 共 同 性 之 萃 取 值 達 到 . 2 0以 上，表 示 題 目 能 解 釋

共 同 特 質 或 屬 性 的 變 異 量 。 而 因 素 負 荷 量 愈 高 ， 則 表 示 題 目

與 共 同 因 素 的 關 係 愈 密 切，一 般 而 言，要 達 到 . 4 5以 上。經 採

取 主 成 分 分 析 問 卷 後 ， 結 果 如 表 3 - 6、 3 - 7， 說 明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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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組 織 文 化 量 表 共 同 性 及 因 素 負 荷 量 ：  

組 織 文 化 量 每 一 題 目 之 共 同 性 萃 取 值 及 因 素 負 荷 量 經 過

統 計 後 如 表 3 - 6  顯 示，第 a 5  及 a 2 3  二 題 之 共 同 性 萃 取 值 分 別

為 . 0 5 7及 . 0 0 3， 未 達 到 . 2 0 0  之 標 準 ； 因 素 負 荷 量 分 別 為 . 2 3 8

及 . 0 5 7， 亦 未 達 到 . 4 5 0  之 標 準 ， 應 考 慮 刪 除 。 該 二 題 已 在 項

目 分 析 及 信 度 考 驗 時 將 內 容 修 改 ， 所 以 仍 予 保 留 。  

２ .組 織 效 能 量 表 共 同 性 及 因 素 負 荷 量 ：  

組 織 效 能 量 表 每 一 題 目 之 共 同 性 萃 取 值 及 因 素 負 荷 量

經 過 統 計 後 如 表 3 - 7顯 示，其 中 b 4、 b 5及 b 9三 題 之 共 同 性 萃 取

值 分 別 為 . 1 7 1、 . 1 1 9及 . 1 2 2， 未 達 到 . 2 0 0之 標 準 ； 因 素 負 荷 量

分 別 為 . 4 1 4、 3 4 5及 . 3 4 9， 亦 未 達 . 4 5 0之 標 準 ， 應 予 刪 除 ， 經

過 檢 視 各 題 目 內 容 後 將 b 5及 b 9二 題 刪 除 。 b 4則 考 量 其 為 當 前

教 育 部 政 策 ， 所 以 修 改 成 「 本 校 推 展 學 生 體 適 能 計 畫 ， 有 效

提 升 學 生 體 適 能 及 增 加 規 律 運 動 之 人 口 。 」 後 給 予 保 留 。  

四 、 確 定 問 卷  

（ 一 ） 組 織 文 化 量 表 確 定 ：  

組 織 文 化 量 表 中 第 a 5及 a 2 3二 題 之 相 關 值、決 斷 值、共 同

性 萃 取 值、因 素 負 荷 量 及 C r o n b a c h ’α 等 值，大 都 沒 有 達 到 理

想 之 標 準 。 但 鑒 於 該 二 題 為 重 要 指 標 之 一 ， 所 以 依 據 原 參 考

量 表 內 容 修 正 後 仍 予 保 留 。 因 此 最 後 組 織 文 化 量 表 正 式 問 卷

仍 維 持 2 4題，各 構 面 及 題 號 仍 依 照 預 試 問 卷 不 變。（ 如 附 錄 四 ） 

（ 二 ） 組 織 效 能 量 表 確 定 ：  

組 織 效 能 量 表 原 有 2 8題 ， 將 b 5及 b 9二 題 刪 除 後 ， 剩 下 2 6

題。為 求 各 效 能 模 型 各 有 6個 題 目。所 以 選 取 題 目 中 相 關 值 、

決 斷 值 及 共 同 性 較 不 理 想 之 b 1 5及 b 2 8二 題 也 一 併 刪 除 。 因 此

正 式 問 卷 剩 下 2 4題（ 如 附 錄 四 ），各 構 面 及 題 號 改 變 如 表 3 -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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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8  組織效能正式問卷各構面及題目編配表  

組織效能模型 構面 題號 
方向與目標清晰度 1 2 3 － 理性目標模型 

生產量與工作完成 4 5 6 － 

外部支持與成長 7 8 12 － 開放系統模型 

革新與適應 9 10 11 － 

承諾與士氣 16 17 18 － 人群關係模型 

參與和開放 13 14 15 － 

正式化與資訊管理 22 23 24 － 內部過程模型 

穩定與控制 19 20 21 － 

 

第 四 節   調 查 實 施  

 

本 研 究 於 9 9年 3月 1日 至 3月 1 4日 ， 實 施 正 式 問 卷 調 查 。

研 究 者 將 問 卷 寄 發 到 三 個 縣 7 8所 縣 立 國 民 中 學 ， 其 中 ， 台 中

縣 3 8所 、 苗 栗 縣 2 2所 及 台 東 縣 1 8所 ， 共 計 5 5 0份 問 卷 ， 依 學

校 班 級 數 規 模 大 小 分 別 寄 發 4∼ 1 5份 問 卷 ， 並 附 相 關 函 件 ：

（ 一 ） 懇 請 填 答 函 。 （ 二 ） 回 郵 信 封 。 並 事 先 以 電 話 聯 繫 各

單 位 聯 絡 人 ， 向 其 說 明 研 究 目 的 ， 並 懇 請 代 為 轉 知 該 單 位 同

仁 填 答 ， 填 答 完 成 後 請 協 助 收 齊 寄 回 。  

本 研 究 正 式 問 卷 共 發 出 5 5 0份， 7 8所 學 校 中，有 5 1所 學 校

寄 回 ， 回 收 問 卷 有 3 5 9份 ， 回 收 率 6 5％ ， 有 效 問 卷 為 3 3 0份 ，

並 將 受 試 者 有 效 樣 本 回 收 統 計 如 表 3 -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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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9  受試者有效樣本回收統計表 

  預試問卷學校 正式問卷學校 

縣市別 學校數 

發出 

校數 

回收 

校數 

問卷 

回收 

發出 

校數 

回收 

校數 

發出 

問卷 

回收 

問卷 

有效 

問卷 

台中縣 47 9 9 63 38 20 276 162 150 

苗栗縣 32 10 10 65 22 22 196 154 142 

台東縣 21 3 3 8 18 11 78 41 38 

小計 100 22 22 136 78 53 550 359 330 

回收率    76％  68％ 65％ 60％ 

※預試問卷發出 180份，回收 142份，有效問卷 136份。 

 

 

第 五 節   資 料 處 理  

 

將 回 收 之 有 效 問 卷 予 以 編 碼 整 理 後 ， 以 電 腦 統 計 軟 體

S P S S  f o r  W i n d o w s  進 行 統 計 分 析。本 研 究 的 統 計 考 驗 皆 以 α

=  . 0 5  為 顯 著 水 準 ， 資 料 的 處 理 採 用 下 列 統 計 方 法 ：  

壹 、 描 述 統 計  

以 次 數 分 配 、 百 分 比 、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等 描 述 統 計 分 析

受 測 樣 本 各 項 基 本 資 料 ， 考 驗 第 一 及 第 二 個 研 究 假 設 —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具 有 良 好 的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 」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呈 現 高 度 趨 同 的 契 合 狀 態 。 」  

 

貳 、 變 異 數 分 析  

透 過 ｔ 考 驗 及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 w a y  A N O V A )， 考

驗 第 三 個 研 究 假 設 — 「 不 同 背 景 （ 性 別 、 年 齡 、 教 育 程 度 、

專 業 系 別 、 職 稱 、 婚 姻 、 服 務 單 位 年 資 、 教 職 年 資 、 學 校 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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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 ） 之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 在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上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 異 。 」  

此 外 ， 若 W i l k ’ s  Λ 值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 p <  . 0 5） ， 且 單

變 量  F  值 亦 達 顯 著 水 準 ， 則 進 行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M e t h o d）

之 事 後 多 重 比 較 。  

 

參 、 相 關 分 析  

為 探 討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 本 研 究 以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P e a r s o n ’ s  P r o d u c t - m o m e n t  C o r r e l a t i o n）檢 視 其 相 關

情 形 ， 來 考 驗 第 四 個 研 究 假 設 —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間 具 有 顯 著 相 關 。 」  

 

肆 、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為 瞭 解 組 織 文 化 預 測 其 組 織 效 能 之 情 形 ， 本 研 究 以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M u l t i p l e  S t e p w i s e  R e g r e s s i o n  A n a l y s i s）考 驗

第 五 個 研 究 假 設 —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能 有 效 預 測 其 組

織 效 能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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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果與討論 

 

    本 章 旨 在 針 對 問 卷調 查 所 獲 得 的 各 項 資 料 ，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其 結 果 與 討 論 分 為 六 節 敘 述 ： 一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之 特 性 ； 二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現 況 ；

三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契 合 情 形 ； 四 、 不

同 背 景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差 異

比 較；五、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及 六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對 其 組 織 效 能 之 預 測 。 最 後 ， 就 所 得

的 結 果 與 目 前 學 校 內 在 及 外 在 環 境 加 以 討 論 解 釋 ， 並 與 先 前

研 究 者 的 理 論 與 實 證 結 果 做 比 較 ， 以 作 為 印 證 的 依 據 ， 看 看

是 否 有 新 發 現 ， 值 得 我 們 省 思 與 警 惕 的 地 方 。  

 

 

第 一 節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之 特 性  

 

    本 節 旨 在 描 述 回 收問 卷 中 有 效 樣 本 的 特 性 ， 並 將 個 人 背

景 變 項 區 分 為 ： 一 、 性 別 ； 二 、 年 齡 ； 三 、 教 育 程 度 ； 四 、

專 業 科 系 ； 五 、 職 稱 ； 六 、 婚 姻 ； 七 、 服 務 單 位 年 資 ； 八 、

擔 任 教 職 年 資 ； 九 、 學 校 規 模 等 九 項 特 性（ 詳 見 表 4 - 1）， 以

下 分 別 敘 述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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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  本研究受試者基本資料統計表 

 縣市別 

  
總人數 
ｎ＝330 

台中縣 
ｎ＝150 

苗栗縣 
ｎ＝142 

台東縣 
ｎ＝38 

變項 組別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人數 比率 
性別 男 176 53.3% 85 56.7% 66 46.5% 25 65.8% 
 女 154 46.7% 65 43.3% 76 53.5% 13 34.2% 
年齡 25-34歲 139 42.1% 69 46.0% 54 38.0% 16 42.1% 
 35-44歲 128 38.8% 52 34.7% 63 44.4% 13 34.2% 
 45-54歲 49 14.8% 21 14.0% 22 15.5% 6 15.8% 
 55-65歲 14 4.2% 8 5.3% 3 2.1% 3 7.9% 
學歷 高中 2 .6% 2 1.3% 0 .0% 0 .0% 
 專科 12 3.6% 4 2.7% 7 4.9% 1 2.6% 
 大學 245 74.2% 98 65.3% 115 81.0% 32 84.2% 
 碩博士 71 21.5% 46 30.7% 20 14.1% 5 13.2% 
系別 體育 167 50.6% 83 55.3% 65 45.8% 19 50.0% 
 健康 29 8.8% 15 10.0% 12 8.5% 2 5.3% 
 其他 134 40.6% 52 34.7% 65 45.8% 17 44.7% 
職稱 主任 48 14.5% 17 11.3% 21 14.8% 10 26.3% 
 組長 99 30.0% 43 28.7% 39 27.5% 17 44.7% 
 老師 164 49.7% 82 54.7% 71 50.0% 11 28.9% 
 教練 12 3.6% 7 4.7% 5 3.5% 0 .0% 
 護士 7 2.1% 1 .7% 6 4.2% 0 .0% 
婚姻 已婚 202 61.2% 89 59.3% 94 66.2% 19 50.0% 
 未婚 128 38.8% 61 40.7% 48 33.8% 19 50.0% 
學校年資  5年以下 128 38.8% 61 40.7% 51 35.9% 16 42.1% 
  6-10年 114 34.5% 52 34.7% 50 35.2% 12 31.6% 
 11-15年 53 16.1% 19 12.7% 31 21.8% 3 7.9% 
 16年以上 34 10.3% 17 11.3% 10 7.0% 7 18.4% 
教職年資 10年以下 195 59.1% 90 60.0% 80 56.3% 25 65.8% 
 11-20年 95 28.8% 36 24.0% 52 36.6% 7 18.4% 
 21-30年 30 9.1% 16 10.7% 9 6.3% 5 13.2% 
 31年以上 9 2.7% 7 4.7% 1 .7% 1 2.6% 
學校規模 03-09班 57 17.3% 9 6.0% 37 26.1% 11 28.9% 
 10-18班 61 18.5% 27 18.0% 21 14.8% 13 34.2% 
 19-27班 32 9.7% 9 6.0% 20 14.1% 3 7.9% 
 28班以上 180 54.5% 105 70.0% 64 45.1% 11 2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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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性 別  

    由 全 體 樣 本 的 性 別 分 布 情 形 得 知，有 效 樣 本 3 3 0人，其 中

男 性 為 1 7 6人 ， 佔 5 3 . 3 %， 女 性 為 1 5 4人 ， 佔 4 6 . 7 %。 可 見 在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男 女 性 比 例 非 常 平 均 。 男 女 性 受 教 的 機 會 也 很

平 等 ， 其 中 具 有 碩 博 士 學 位 者 7 1人 ， 女 性 有 3 4人 ， 男 性 則 有

3 7人 。 在 科 系 方 面 ， 女 性 有 6 7人 是 體 育 科 系 ， 有 2 3人 為 健 康

教 育 相 關 科 系（ 佔 所 有 健 教 科 系 8 0％ ），其 他 科 系 則 有 6 4人 ；

男 性 則 有 1 0 0人 是 體 育 科 系 ， 有 6人 為 健 康 教 育 相 關 科 系 ， 其

他 科 系 則 有 7 0人 。 在 職 務 上 女 性 有 1 1人 是 主 任 ， 有 4 8人 是 組

長 ， 老 師 有 8 4人 ； 男 性 有 3 7人 是 主 任 ， 有 5 1人 是 組 長 ， 老 師

有 8 0人 。 女 性 擔 任 主 管 職 務 （ 主 任 及 組 長 ） 的 比 例 達 4 0％ 左

右 。 由 此 可 知 ， 女 性 對 整 個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工 作 ， 及 對 健 康 與

體 育 的 發 展 有 舉 足 輕 重 的 地 位 。  

 

貳 、 年 齡  

    由 全 體 樣 本 的 年 齡 分 佈 情 形 得 知 ， 有 效 樣 本 3 3 0人 中 以

「 2 5 - 3 4歲 」 者 最 多 ， 有 1 3 9人 佔 4 2 . 1％ ； 其 次 為 「 3 5 - 4 4歲 」

者 ， 有 1 2 8人 佔 3 8 . 8％ ； 再 其 次 為 「 4 5 - 5 4歲 」 者 ， 有 4 9人 佔

1 4 . 8％ ； 而 以 「 5 5 - 6 5歲 」 者 比 例 最 少 ， 僅 有 1 4人 佔 4 . 2％ 。

由 數 據 可 知 ， 健 康 體 育 領 域 的 成 員 大 部 分 屬 於 青 、 壯 年 齡 ，

4 5歲 以 上 只 有 佔 1 9 .％，這 對 體 育 健 康 的 發 展 是 正 面 的 還 是 負

面 很 難 定 論 。 年 青 人 充 滿 體 力 帶 來 活 力 與 幹 劲 ， 但 是 ， 在 組

織 文 化 的 傳 承 上 ， 是 否 已 做 好 優 良 傳 統 的 接 棒 任 務 ， 這 部 份

值 得 去 了 解 。 受 試 者 平 均 年 齡 為 3 5歲 ， 4 5歲 以 上 只 有 6 3人 ，

這 與 一 般 公 務 機 關 不 同 ， 如 要 藉 由 資 深 人 員 的 專 業 與 經 驗 來

影 響 力 年 輕 人 ， 是 否 會 因 人 數 不 足 ， 影 響 效 果 有 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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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學 歷  

    由 全 體 樣 本 3 3 0人 的 學 歷 分 佈 情 形 得 知，受 測 者 以「 大 學 」

比 例 最 高 ， 有 2 4 5人 佔 7 4 . 2％ ； 其 次 為「 碩 博 士 」， 有 7 1人 佔

2 1 . 5％ ； 其 他 比 例 較 低 ， 「 專 科 」 者 有 1 2人 佔 3 . 6％ ； 而 「 高

中 」 最 低 ， 只 有 2人 佔 0 . 6％ 。 由 此 可 知 ， 受 試 者 普 遍 具 有 良

好 之 教 育 背 景 。 其 中 ， 碩 博 士 7 1人 當 中 有 4 0人 擔 任 主 任 或 組

長 職 務 ， 佔 主 管 職 務 的 2 8％ 。 教 育 部 有 意 將 碩 士 學 位 作 為 未

來 國 中 教 師 的 甄 選 門 檻 ， 這 個 措 施 可 以 提 升 教 師 專 業 知 能 與

素 養 ， 也 可 以 促 進 教 師 在 職 進 修 。 但 是 ， 與 其 要 求 老 師 有 碩

士 學 位 ， 不 如 先 要 求 主 管 職 務 必 須 具 備 碩 博 士 學 歷 ， 這 比 較

具 體 可 行 。  

 

肆 、 專 業 科 系  

    由 全 體 樣 本 的 專 業 科 系 分 佈 情 形 得 知，受 試 者 以 就 讀「 體

育 」相 關 科 系 最 多 ， 有 1 6 7人 佔 5 0 . 6％ ；「 健 康 教 育 」相 關 科

系 最 少，只 有 2 9人 僅 佔 8 . 8％；「 其 他 一 般 科 系 」的 人 數 有 1 3 4

人 佔 4 0 . 6％ 之 多 ， 所 佔 比 例 不 少 。  

    由 統 計 數 據 得 知 ， 在 學 校 體 育 健 康 人 員 中 有 將 近 4 0％ 是

「 非 體 育 健 康 科 系 」 畢 業 的 ， 而 且 其 中 有 5 0％ （ 6 7人 ） 是 主

管 職 務 （ 主 任 2 9人 、 組 長 3 8人 ） ， 也 就 說 ， 5 3所 學 校 中 一 般

科 系 的 學 務 主 任 佔 6 0％ ， 組 長 則 佔 3 9％ ， 加 上 直 屬 校 長 大 部

份 非 體 育 健 康 科 系 ， 所 以 ， 學 校 常 流 行 「 體 育 是 外 行 領 導 內

行 」 、 「 體 育 課 誰 都 會 上 」 ， 已 是 不 爭 的 事 實 。 另 外 ， 有 6 3

位 老 師 是 非 體 育 與 健 康 科 系 ， 他 們 是 因 配 課 兼 體 育 或 健 康 教

育 課 程 ， 佔 健 體 領 域 老 師 的 3 8％ 。 對 此 ， 體 育 健 康 科 系 從 業

人 員 是 否 應 該 警 惕 自 己 － 「 沒 有 表 現 ， 隨 時 會 被 取 代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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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 職 稱  

    由 全 體 樣 本 的 職 稱 分 佈 情 形 得 知 ， 擔 任 「 主 任 」 者 有 4 8

人 佔 1 4 . 5％ ； 「 組 長 」 有 9 9人 佔 3 0 . 0％ ； 「 老 師 」 最 多 ， 共

有 1 6 4人 佔 4 9 . 7％ ； 「 教 練 」 有 1 2人 佔 3 . 6％ ； 而 「 護 士 」 只

有 7人 僅 佔 2 . 1％ 。  

    學 校 行 政 是 提 升 優 質 教 學 與 精 緻 活 動 的 後 盾 ， 職 務 的 安

排 關 係 到 整 個 業 務 的 成 敗。專 業 領 導、專 業 素 養 與 專 業 歷 練，

是 行 政 人 員 應 具 備 的 條 件 。 學 務 主 任 職 掌 學 生 之 訓 育 、 管 教

及 體 育 衛 生 等 業 務 ， 無 法 偏 重 於 健 體 領 域 ， 所 以 要 求 主 任 有

專 業 的 健 體 領 域 素 養 ， 有 點 強 人 所 難 ， 所 以 ， 推 動 學 校 健 體

領 域 的 關 鍵 人 物 就 「 組 長 」 莫 屬 。 他 是 上 級 與 下 屬 之 間 溝 通

的 橋 樑 ， 也 是 推 展 學 校 健 體 領 域 藍 圖 的 設 計 與 執 行 者 ， 如 果

他 沒 有 做 好 規 劃 ， 沒 有 卓 越 的 表 現 ， 當 然 ， 得 不 到 上 層 的 賞

識 與 重 視 ， 更 得 不 到 下 屬 的 支 持 與 協 助 。 在 本 研 究 「 組 長 」

這 個 職 位 必 須 受 到 檢 驗 ， 9 9位 組 長 中 ， 受 健 體 專 業 培 訓 的 有

6 1位 ， 有 碩 博 士 學 位 的 有 2 0位 ， 擔 任 教 職 在 1 0年 以 下 的 有 6 4

位 。 如 此 之 陣 容 是 否 在 組 織 文 化 與 效 能 的 認 知 上 有 突 出 的 表

現 ， 有 待 後 續 分 析 揭 曉 。  

 

陸 、 婚 姻  

    由 全 體 樣 本 的 婚 姻 狀 況 分 布 情 形 得 知 ， 有 效 樣 本 已 婚 者

有 2 0 2人 ， 佔 6 1 . 2 %， 未 婚 者 有 1 2 8人 ， 佔 3 8 . 8 %。 在 相 關 研 究

中 很 少 把 這 個 人 口 變 項 列 入 討 論 ， 本 研 究 希 望 就 此 家 庭 因 素

作 一 個 試 探 性 的 了 解 。 已 婚 的 從 業 人 員 把 心 思 分 攤 到 家 庭 ，

是 否 會 影 響 其 對 學 校 健 體 業 務 的 專 注 力 ； 未 婚 從 業 人 員 沒 有

家 庭 牽 絆 ， 是 否 對 業 務 的 專 注 力 較 強 ， 可 一 探 究 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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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 單 位 年 資  

    由 全 體 樣 本 的 單 位 年 資 分 佈 情 形 得 知，受 試 者 以「 5年 以

下 」 者 最 多 ， 有 1 2 8人 所 佔 比 例 為 3 8 . 8％ ； 其 次 為 「 6 - 1 0年 」

者 ， 有 1 1 4人 佔 3 4 . 5％ ； 再 其 次 為 「 1 1 - 1 5年 」 者 ， 有 5 3人 佔

1 6 . 1％ ； 而 以 「 1 6年 以 上 」 者 最 少 ， 有 3 4人 佔 1 0 . 3％ 。  

 

捌 、 教 職 年 資  

    由 全 體 樣 本 的 公 務 員 教 職 年 資 分 佈 情 形 得 知 ， 受 試 者 以

「 1 0年 以 下 」者 最 多 ， 有 1 9 5人 ， 所 佔 比 例 為 5 9 . 1％ ； 其 次 為

「 1 1 - 2 0年 」 者 ， 有 9 5人 ， 佔 2 8 . 8％ ； 再 其 次 為 「 2 1 - 3 0  年 」

者，有 3 0人 佔 9 . 1％；而 以「 3 1  年 以 上 」者 最 少，有 9人 佔 4 . 7

％ 。  

 

玖 、 學 校 規 模  

    由 全 體 樣 本 的 任 教 學 校 班 級 數 來 判 斷 學 校 規 模，在「 3 - 9

班 」學 校 任 教 的 有 5 7人 佔 比 例 為 1 7 . 3％ ； 在「 1 0 - 1 8班 」學 校

任 教 的 有 6 1人 佔 1 8 . 5％ ； 在「 1 9 - 2 7班 」學 校 任 教 的 有 3 2人 佔

9 . 7％ ； 在 「 2 8班 以 上 」 學 校 任 教 的 人 數 有 1 8 0人 佔 5 4 . 5％ 。  

本 研 究 回 收 問 卷 學 校 共 有 5 3所，其 中「 3 - 9班 」學 校 有 1 4

所 ；「 1 0 - 1 8班 」 學 校 有 1 4所 ；「 1 9 - 2 7班 」 學 校 有 7所 ；「 2 8

班 以 上 」 學 校 有 2 0所 。 希 望 ， 藉 由 學 校 之 規 模 大 小 瞭 解 成 員

對 組 織 文 化 及 組 織 效 能 的 認 知 是 否 有 所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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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現 況  
 

    本 節 主 要 在 分 析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的 現

況 ， 茲 將 結 果 陳 述 如 下 ：  

壹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之 現 況  

    由 表 4 - 2  可 知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各 構

面 的 認 知 分 數 屬 中 上 程 度，以「 共 識 文 化 」最 高，其 次 為「 理

性 文 化 」 ， 再 其 次 為 「 發 展 文 化 」 ， 而 以 「 科 層 文 化 」 之 得

分 最 低 。 其 中 ， 「 共 識 文 化 」 及 「 理 性 文 化 」 每 題 平 均 得 分

高 於 整 體 文 化 。  

    然 而 ， 依 受 試 者 得 分 ， 比 較 傾 向 於 內 部 家 庭 式 共 有 共 治

共 享 的 「 共 識 文 化 」 ； 其 次 是 以 外 部 為 焦 點 ， 重 目 標 重 效 率

公 司 型 的 「 理 性 文 化 」 ； 再 其 次 是 為 適 應 外 部 環 境 ， 重 改 革

勤 創 新 社 團 型 的 「 發 展 文 化 」 ； 最 後 才 是 內 部 依 法 辦 事 ， 一

成 不 變 ， 機 關 型 的 「 科 層 文 化 」 。  

    整 體 而 言 ， 各 類 組 織 文 化 中 ， 每 題 平 均 數 之 最 大 差 距 僅

有 0 . 1 7  分。表 示，大 家 都 肯 定 四 種 文 化 的 價 值，也 體 會 到 均

衡 發 展 的 必 要 性 ， 認 為 四 種 組 織 文 化 缺 一 不 可 ，  

 

 

表4-2  組織文化各構面之得分一覽表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換算 
後題數 

每題平均 
得分 

理性文化  23.48 2.88 06 3.91（2） 

發展文化 23.09 3.17 06 3.85（3） 

共識文化 23.98 3.10 06 4.00（1） 

科層文化 22.98 2.93 06 3.83（4） 

整體文化 93.54 10.25 24    3.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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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 較 而 言，目 前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在「 彈 性 — 控 制 」

的 向 度 中 ， 趨 於 緩 和 。 依 據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上 下 象 限 比 較 ， 分

別 為「（ 共 識 文 化 ＋ 發 展 文 化 ）與（ 科 層 文 化 ＋ 理 性 文 化 ）」，

經 計 算 「 （ 4 . 0 0＋ 3 . 8 5＝ 7 , 8 5） 與 （ 3 . 8 3＋ 3 . 9 1＝ 7 . 7 4） 」 ，

上 下 兩 邊 平 均 數 總 和 僅 差 距 0 . 1 1，所 以，在 實 際 的 認 知 上「 分

化 與 分 權 — 集 權 與 整 合 」的 文 化 是 呈 現 均 衡 狀 態。也 許 就 是，

組 織 成 員 期 待 組 織 能 保 持 彈 性 與 適 應 性 ， 但 同 時 亦 希 望 組 織

能 在 穩 定 與 控 制 之 中 （ 李 翠 萍 ， 1 9 9 2） 。  

    在 「 內 部 — 外 部 」 的 向 度 中 ， 象 限 左 右 的 比 較 ， 分 布 情

形「（ 共 識 文 化 ＋ 科 層 文 化 ）與（ 發 展 文 化 ＋ 理 性 文 化 ））」，

分 數 為 「 （ 4 . 0 0＋ 3 . 8 3＝ 7 , 8 3） 與 （ 3 . 8 5＋ 3 . 9 1＝ 7 . 7 6） 」 ，

左 右 兩 邊 差 距 更 小 ， 僅 0 . 0 7， 所 以 ， 「 內 部 的 合 作 — 外 部 的

競 爭 」 在 學 校 組 織 文 化 的 實 際 運 作 上 也 是 同 樣 的 受 到 重 視 ，

這 也 說 明 組 織 成 員 將 內 部 整 合 與 外 部 適 應 視 為 同 等 重 要 。  

    至 於 「 科 層 文 化 」 得 分 較 低 的 原 因 ， 應 與 社 會 變 遷 及 九

年 一 貫 教 育 改 革 有 關 ， 「 學 校 自 主 與 課 程 開 放 」 的 結 果 ， 家

長 要 求 參 與 學 校 決 策，行 政 要 求 資 訊 化，教 學 要 求 多 元 創 新，

學 校 受 外 界 環 境 影 響 極 大 。 以 往 ， 依 法 行 政 穩 定 保 守 的 科 層

制 度 ， 已 不 是 人 人 均 能 心 悅 誠 服 ， 唯 命 是 從 。  

    另 外 ， Q u i n n  以 為 ， 唯 有 當 各 種 相 互 競 逐 的 價 值 維 持 高

度 均 衡 時，組 織 才 能 有 高 度 之 效 能  ( B a n e r j e e ,  1 9 9 5 )。因 此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須 兼 顧「 理 性 文 化 」、「 發 展 文 化 」、「 共

識 文 化 」 、 「 科 層 文 化 」 等 各 層 面 之 發 展 ， 如 此 才 可 獲 得 更

優 良 之 效 能 水 準 。  

    由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 本 研 究 之 假 設 一 ：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具 有 良 好 的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 獲 得 印 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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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效 能 之 現 況  

    如 表 4 - 3，若 以 四 種 組 織 效 能 類 型 來 檢 視，僅 有「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之 平 均 數（ 4 . 0 1分 ）高 於 整 體 效 能 平 均 數（ 3 . 8 5  分 ），

其 次 依 序 為「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 3 . 8 5分 ）、「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

（ 3 . 8 1分 ） ， 而 以 「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 （ 3 . 7 4  分 ） 為 最 低 。  

 
表4-3  四種不同組織效能之得分一覽表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換算 
後題數 

每題平均 
得分 

理性目標模型效能 24.01 2.959 06 4.01（1） 

開放系統模型效能 22.43 3.479 06 3.74（4） 

人群關係模型效能 23.12 3.259 06 3.85（2） 

內部過程模型效能 22.88 3.310 06 3.81（3） 

整體效能 92.45 11.354 24  3.85 

 

    相 較 而 言 ， 目 前 學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效 能 ， 大 家 認 為 「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效 能 」 較 好 ， 學 校 體 育 具 有 較 高 的 效 率 ， 對 增 進

學 生 健 康 體 能 及 身 心 均 衡 發 展 的 目 標 有 很 好 的 成 效 。 至 於 其

他 組 織 效 能 模 型 得 分 非 常 相 近 ， 都 在 中 上 程 度 ， 大 部 分 體 育

從 業 人 員 都 肯 定 內 部 的 和 諧 氣 氛 及 行 政 運 作 的 順 暢，而 在「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效 能 」 得 到 較 低 分 ， 是 否 是 對 外 界 學 術 交 流 、 外

來 支 援 贊 助 及 創 新 教 學 教 具 等 措 施 較 不 滿 意 ， 所 以 ， 未 能 取

得 一 致 的 認 知 ， 認 為 有 較 大 的 改 善 空 間 。  

再 深 入 了 解 ，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對 組 織 效 能 八 個 構 面 的

認 知 情 形 ， 以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 4 . 0 6分 ） 最 高 ， 其 次

為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 3 . 8 5分 ） ， 以 下 依 序 為 ：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 「 參 與 和 開 放 」 、 「 承 諾 與 士 氣 」 、 「 革

新 與 適 應 」 、 「 控 制 與 穩 定 」 ， 而 以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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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 分 為 最 低 （ 3 . 6 5分 ） 。 其 中 ， 有 四 個 構 面 得 分 比 整 體 效 能

平 均 數 高 ， 有 二 個 是 在 「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 中 ， 一 個 在 「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 ， 另 一 個 在 「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 ， 而 「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 二 個 構 面 得 分 則 相 對 的 低 （ 如 表 4 - 4） 。  

 

表 4-4  組織效能各構面得分一覽表  

組織效能模型 構面 平均數 標準差
換算 
後題數 

每題平均 
得分 

方向與目標清晰度 11.84 1.668 3 3.95（3） 理性目標模型 
生產量與工作完成 12.17 1.610 3 4.06（1） 
外部支持與成長 10.94 2.035 3 3.65（8） 開放系統模型 
革新與適應 11.49 1.783 3 3.83（6） 
承諾與士氣 11.54 1.759 3 3.85（5） 人群關係模型 
參與和開放 11.58 1.805 3 3.86（4） 
正式化與資訊管理 11.88 1.704 3 3.96（2） 內部過程模型 
穩定與控制 11.00 1.958 3 3.67（7） 

※ 整體效能之平均數為3.85。 

 

    由 表4 - 4結 果 顯 示，學 校 體 育 從 業 人 員 肯 定 的 表 示，體 育

運 動 及 健 康 計 畫 對 學 生 體 適 能 提 升 ， 規 律 運 動 人 口 的 增 加 ，

及 學 生 對 運 動 欣 賞 力 與 興 趣 的 培 養 有 極 大 正 面 效 果 ， 因 此 對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評 價 較 高 。 而 且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人 員

也 非 常 明 確 的 暸 解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的 目 標 ， 深 信 體 育 足 以 達

到 身 心 靈 均 衡 發 展 的 教 育 目 標，所 以 在「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給 予 高 分 。 另 外 ， 她 們 也 認 為 自 己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是 重 視 專 業

領 導 與 分 工 ， 不 但 ， 資 料 建 檔 完 整 ， 而 且 朝 向 資 訊 化 。 所 以

對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也 有 極 高 評 價 。  

    至 於 「 外 部 支 持 與成 長 」 得 分 較 低 的 原 因 ， 應 該 是 學 校

體 育 從 業 人 員 認 為 學 校 的 體 育 教 學 與 活 動 與 外 界 互 動 不 是 很

熱 絡 ， 學 校 也 未 獲 得 上 級 及 公 民 營 企 業 的 補 助 ， 認 為 效 果 不

彰 ， 所 以 給 予 較 低 的 分 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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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契 合 情 形  
 

由 於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上 的 得 分

差 距 甚 微 ， 因 此 ， 政 府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契 合

情 形 屬 於 良 好 ，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在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中 大 致

皆 能 相 互 對 應。雖 然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的 原 創 者  Q u i n n  僅 提 出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間 之 契 合 概 念 （ 藉 此 檢 視 複 雜 的 組 織 現 象

和 導 致 組 織 效 能 不 彰 之 原 因 ） ， 但 並 未 言 及 二 者 契 合 程 度 之

評 定 標 準 。 而 梁 雅 婷 （ 1 9 9 8） 在 其 研 究 裏 ， 界 定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契 合 與 否 的 標 準 為 ： 兩 者 相 互 對 應 構 面 之 每 題 平 均

數 差 距 值 約 在 0 . 3 5  分 以 下 之 配 對 者，則 視 為 契 合 狀 態 良 好 。 

    基 於 此 ， 在 本 研 究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各 構 面

的 兩 兩 配 對 下 ， 二 者 的 每 題 平 均 數 差 距 值 均 在 0 . 1 5  分 以 下

（ 見 表 4 - 5  中，共 識 文 化 與 人 群 關 係 效 能 類 型 之 分 數 差 距 ），

顯 示 出 二 者 在 各 對 應 構 面 之 數 值 均 十 分 接 近 ， 由 此 可 認 定 本

研 究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間 呈 現 高 度 趨 同 之 契 合 狀 態 。  

 

 

 

表4-5  學校體育行政組織文化與組織效能類型配對表 

組織效能  組織文化  

效能構面 效能平均數  文化構面 文化平均數 差距值 

理性目標模型 4.01  理性文化 3.91 0.09 
開放系統模型 3.74  發展文化 3.85 0.11 

人群關係模型 3.85  共識文化 4.00 0.15 

內部過程模型 3.81  科層文化 3.83 0.02 

整體效能 3.85  整體文化 3.89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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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其 組 織 效 能 的 契 合 狀 態

呈 現 高 度 趨 同（ 如 圖 4 - 1）。就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的 契 合 意

義 而 言 ， 顯 示 其 組 織 文 化 所 重 視 之 價 值 ， 在 組 織 效 能 上 亦 有

相 對 之 實 際 表 現 。 同 時 ， 也 指 出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所 存 在 的

矛 盾 與 弔 詭 特 質 較 少 。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原 創 者 — Q u i n n  ( 1 9 8 8 )

認 為 ， 競 值 途 徑 中 ， 「 趨 同 」 與 「 趨 異 」 的 契 合 狀 態 並 無 優

劣 之 別 ， 更 無 關 乎 組 織 效 能 。 其 可 做 為 診 斷 組 織 的 工 具 ， 藉

以 將 組 織 複 雜 之 現 象 抽 絲 剝 繭 。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理 論 研

究 者 — 李 翠 萍 （ 1 9 9 2） 贊 成 其 論 點 。 然 而 ， 王 順 合 （ 1 9 9 2）

則 抱 持 不 同 觀 點 ， 認 為 「 趨 同 」 狀 態 應 能 提 升 組 織 效 能 。  

    在 實 證 研 究 方 面 ， 鄭 彩 鳳 （ 1 9 9 6）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出 領 導

角 色 、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 趨 同 」 的 學 校 ， 其 效 能 最 佳 。

此 外 ， 梁 雅 婷 （ 1 9 9 8） 在 其 研 究 中 發 現 ， 領 導 型 態 、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三 者 呈 現 趨 同 情 形 ， 並 認 為 趨 同 狀 態 可 帶 動 組

織 之 運 作 。 本 研 究 也 認 為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間 呈 現 高 度 趨

同 之 契 合 狀 態 ， 是 一 種 互 相 呼 應 的 現 象 ， 既 然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間 差 距 很 小 ， 相 信 在 學 校 重 視 各 種 組 織 文 化 之 下 ， 組

織 效 能 也 會 同 樣 的 提 升 。  

 

 

 

 

 

 

 

 

圖4-1  組織文化與組織效能得分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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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不 同 背 景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差 異  

 

    本 節 旨 在 分 析 不 同 背 景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差 異 情 形 ， 本 節 採 用 ｔ 考 驗 及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茲 將 結 果 陳 述 如 下 ：  

 

壹 、 不 同 背 景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之 差 異 比 較  

一 、 不 同 性 別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之 差 異 比 較  

    採 用 獨 立 樣 本 ｔ 考 驗 ， 由 表 4 - 6  的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性 別

的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共 識 文 化 」

及「 科 層 文 化 」達 顯 著 差 異（ p＜  . 0 5）， 進 行 雪 費 法 比 較 得

知 男 性 優 於 女 性 。 組 織 文 化 之 「 整 體 文 化 」 亦 達 顯 著 差 異 ，

進 行 雪 費 法 比 較 得 知 男 性 優 於 女 性 。  

 

 
表 4-6  不同性別在組織文化之ｔ考驗分析摘要表 

項目  
男性 

176人 

女性 

154人 t P 比較 
理性文化 M 23.77 23.16 1.91 .057 －  
 SD 3.09 2.59    
發展文化 M 23.36 22.79 1.66 .098 －  
 SD 3.20 3.11    
共識文化 M 24.41 23.49 2.73 .007* 男＞女 
 SD 3.16 2.94    
科層文化 M 23.42 22.48 2.94 .004* 男＞女 
 SD 2.96 2.81    
整體文化 M 94.96 91.92 2.72 .007* 男＞女 
 SD 10.53 9.70    
※使用α = .05 考驗顯著水準，查表臨界值 t（3 2 8 ）=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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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上 一 節 得 知 ， 「 共 識 文 化 」 是 組 織 文 化 四 個 構 面 得 分

最 高 的 ， 但 是 男 女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 顯 示 ， 男 性 對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的 多 數 參 與 決 策 、 互 相 關 懷 及 歸 屬 感 等 有 極 高 的 評

價 ， 所 以 「 共 識 文 化 」 才 會 拉 高 得 分 。 另 外 ， 「 科 層 文 化 」

是 組 織 文 化 四 個 構 面 得 分 最 低 的 ， 男 女 之 間 也 有 顯 著 差 異 ，

原 來 是 女 性 健 體 人 員 在「 科 層 文 化 」六 題 平 均 得 分 較 低（ 2 2 . 4 8

分 ），才 把 得 分 拉 低，經 查 核 女 性 各 職 位 得 分 發 現：主 任 2 4 . 1 0

分 、 組 長 2 2 . 3 1分 、 老 師 2 2 . 3 8分 ， 顯 示 ， 女 性 老 師 及 組 長 認

為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在 依 規 行 事 、 資 訊 管 理 及 內 部 運 作 等 方 面 未

達 到 肯 定 的 標 準 ， 所 以 ， 對 此 認 知 分 數 較 低 。  

    回 顧 以 往 研 究 結 果 ， 在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性 別 方 面 ， 許 多

研 究 顯 示 ， 性 別 在 組 織 文 化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孫 本 初 ， 1 9 9 6；

許 祝 瑛， 1 9 9 9；陳 聖 謨， 1 9 9 5；曾 慶 昌， 1 9 9 9；鄭 彩 鳳， 1 9 9 6；

蔡 榮 福，2 0 0 3；宋 寰 宇，2 0 0 6；吳 岳 保，2 0 0 6；黃 開 成，2 0 0 6）。

其 中，有 一 些 研 究 顯 示 男 性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評 價 高 於 女 性 (林 朝

夫 ， 2 0 0 0； 陳 聖 謨 ， 1 9 9 5； 許 祝 瑛 ， 1 9 9 9； 鄭 彩 鳳 ， 1 9 9 6；

黃 開 成 ， 2 0 0 6 )。 本 研 究 也 顯 示 性 別 在 組 織 文 化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而 且 是 男 性 大 於 女 性 。 本 研 究 發 現 ， 男 性 體 育 從 業 人 員

比 女 性 更 重 視 組 織 內 部 的 和 諧 與 士 氣 ， 樂 於 提 供 意 見 ， 也 尊

重 別 人 的 意 見 。 另 外 ， 男 性 也 較 重 視 依 法 行 政 ， 權 責 分 明 ，

用 心 經 營 組 織 的 團 結 與 穩 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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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不 同 年 齡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 - 7  的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年 齡 的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各 構 面 得 分 之 差 異 未 達 顯 著 水 準（F （3, 326） ＝ 2.62，

p＞  . 0 5） 受 試 者 全 部 構 面 之 Ｆ 值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表 4-7  不同年齡在組織文化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年齡（歲）    
  55-65歲 45-54歲 35-44歲 25-34歲  

 代號 （1） （2） （3） （4）   
構面 ｎ 14人 49人 128人 139人 F P 比較 
理性文化 M 24.00 24.31 23.34 23.27 1.84 .139 － 
 SD 2.39 3.04 2.76 2.95    
發展文化 M 24.00 23.86 23.08 22.75 1.90 .130 － 
 SD 2.72 3.36 3.07 3.20    
共識文化 M 25.21 24.86 23.75 23.76 2.57 .054 － 
 SD 2.55 3.04 2.66 3.46    
科層文化 M 24.57 23.24 22.77 22.92  1.75 .156 － 
 SD 2.68 2.59 2.91 3.06    
整體文化 M 97.79 96.27 92.95 92.70 2.44 .064 － 
 SD 8.78 10.37 9.28 11.01    
※使用 α = .05 考驗顯著水準，查表臨界值 F（3,326）= 2.62。 

     

    這 部 分 與 以 往 許 多 研 究 所 顯 示 ， 不 同 年 齡 對 組 織 文 化 認

知 有 顯 著 差 異 之 結 果 不 同 。 經 檢 查 表 4 - 7發 現 年 齡 分 組 在 4 5

歲 以 上 的 二 組 人 數 太 少，未 被 統 計 接 受。其 中「 4 5 - 5 4歲 」有

4 9人 及「 5 5 - 6 5歲 」只 有 1 4人，為 了 近 一 步 探 討 年 齡 對 組 織 文

化 之 影 響 ， 所 以 將 上 述 二 組 年 齡 合 併 為 「 4 5歲 以 上 」 ， 再 進

行 一 次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結 果 由 表 4 - 8得 知，不 同 年 齡 的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整 體 組 織 文 化 達 顯 著 差 異 ， 但 是 ， 各 構 面

只 有 「 共 識 文 化 」 達 顯 著 水 準 （F（2, 327）＝3.02， p＜  . 0 5） 。  

    經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M e t h o d  ） 之 事 後 比 較 結 果 ： 「 4 5歲

以 上 」 組 平 均 數 大 於 「 2 5 - 3 4歲 」 組 及 「 3 5 - 4 4歲 」 組 。 在 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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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文 化 上 亦 達 顯 著 差 異 ， 年 齡 在 4 5歲 以 上 的 學 校 體 育 從 業 人

員 比「 2 5 - 3 4歲 」的 人 員 更 肯 定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之 組 織 文 化。本

研 究 發 現 ， 「 4 5歲 以 上 」 的 體 育 從 業 人 員 比 「 4 5歲 以 下 」 的

從 業 人 員 更 重 視 組 織 內 部 的 和 諧 與 士 氣 ， 並 樂 於 參 與 討 論 ，

以 凝 聚 團 隊 共 識 。  

 

表 4-8  不同年齡在組織文化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改年齡組別） 

  年齡（歲）    
  25-34歲 35-44歲 45歲以上  

 代號 （1） （2） （3）   
構面 ｎ 139人 128人 63人 F P 比較 
理性文化 M 23.27 23.34 24.24 2.71 .068*  － 
 SD 2.95 2.76 2.89    
發展文化 M 22.75 23.08 23.89 2.84 .060*  － 
 SD 3.20 3.07 3.21    
共識文化 M 23.76 23.75 24.94 3.80 .023*  3＞1,2 
 SD 3.46 2.66 2.92    
科層文化 M 22.92 22.77 23.54 1.50 .225*  － 
 SD 3.06 2.91 2.65    
整體文化 M 92.70 92.95 96.60 3.55 .030*  3＞1 
 SD 11.01 9.28 9.99    
※使用 α = .05 考驗顯著水準，查表臨界值 F（2,327）= 3.02。 

 

    此 一 結 果 與 大 多 數 的 研 究（ 邱 馨 儀，1 9 9 5；吳 世 望，1 9 9 7；

李 彥 蓁， 1 9 9 8；林 月 桂， 1 9 9 9；胡 瓊 文， 1 9 9 9；孫 本 初， 1 9 9 6；

黃 素 惠， 1 9 9 6；曾 慶 昌， 1 9 9 9；鄭 彩 鳳， 1 9 9 6；林 淑 芬， 2 0 0 1；

蔡 榮 福， 2 0 0 3；林 煥 民， 2 0 0 4；蔣 佳 良， 2 0 0 5；盧 心 雨， 2 0 0 1）

相 當 一 致 ， 咸 指 出 年 長 者 對 其 組 織 文 化 有 較 正 面 的 知 覺 。 其

原 因 可 能 是 年 長 者 在 教 職 經 驗 、 人 面 關 係 及 社 會 閱 歷 上 較 年

輕 者 豐 富 。 同 時 ， 也 由 於 年 長 的 關 係 ， 其 在 組 織 裏 往 往 較 受

尊 重 及 禮 遇 。 凡 此 種 種 ， 促 使 年 長 者 對 於 組 織 的 現 況 較 為 滿

意 ， 因 而 對 其 組 織 文 化 有 較 高 的 評 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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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不 同 學 歷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 - 9  的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學 歷 的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各 構 面 分 數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F（3, 326）＝ 2.62， p

＞  . 0 5） ， 顯 示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對 其 組 織 文 化 的 認 知 ， 並

不 因 學 歷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其 中 有 7 1位 具 碩 博 士 學 位 ， 但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認 知 與 大 學 生 無 異 ， 這 是 出 乎 意 料 的 結 果 。 二

位 高 中 學 歷 者 一 位 是 教 練 ， 另 一 位 是 經 過 檢 定 考 試 將 要 退 休

同 仁 的 ， 雖 然 他 們 對 組 織 文 化 各 構 面 均 有 極 高 的 認 同 ， 但 是

因 人 數 樣 本 不 足 ， 未 達 顯 著 。 其 他 學 歷 者 雖 然 人 數 足 夠 ， 但

高 低 平 均 數 差 距 不 大 ， 看 法 較 一 致 。 所 以 ， 本 研 究 結 果 ， 不

同 教 育 背 景 體 育 從 業 人 員 對 組 織 文 化 認 知 沒 有 差 異 ， 與 先 前

部 分 研 究  (李 彥 蓁， 1 9 9 8；吳 岳 保， 2 0 0 6；蔡 榮 福， 2 0 0 3 )  看

法 一 致 。  

 

 

表 4-9  不同學歷在組織文化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學歷    
  高中

 

專科

 

大學

 

碩博士  
 代號 （1） （2） （3） （4）   
構面 ｎ 2人 12人 245人 71人 F P 比較 
理性文化 M 26.00 23.08 23.56 23.21 .859 .462 － 

 SD 2.83 3.18 2.79 3.15    

發展文化 M 25.00 21.92 23.13 23.13 .803 .493 － 

 SD 1.41 3.45 3.08 3.44    

共識文化 M 26.00 23.58 23.96 24.04 .360 .782 － 

 SD 2.83 2.91 3.03 3.38    

科層文化 M 25.50 22.25 23.00 22.99 .742 .528 － 

 SD 2.12 2.26 2.92 3.10    

整體文化 M 102.50 90.83 93.65 93.37 .803 .493 － 

 SD 9.19 10.58 9.91 11.35    

※使用 α = .05 考驗顯著水準，查表臨界值 F（3,326）=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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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 - 1 0之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的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各 構 面 得 分 之 差 異 ， 除 了 「 理 性 文 化 」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其 他 「 發 展 文 化 」 、 「 共 識 文 化 」 及 「 科 層 文 化 」

三 構 面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經 進 行 雪 費 法 比 較 顯 示 ， 「 健 康

教 育 」 科 系 畢 業 之 健 體 領 域 從 業 人 員 對 學 校 體 育 組 織 文 化 的

認 知 比 「 體 育 科 系 」 及 「 其 他 科 系 」 的 從 業 人 員 來 得 低 。  

「 體 育 運 動 」 科 系 的 人 員 在 學 校 健 體 領 域 中 佔 有 重 要 的

角 色 ， 在 教 學 與 訓 練 上 追 求 創 新 突 破 、 重 視 人 際 互 動 與 和 諧

相 處 、 依 法 辦 事 及 掌 握 流 程 等 組 織 文 化 的 認 知 評 價 均 比 較 強

烈 。 「 其 他 一 般 科 系 」 的 體 育 從 業 人 員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認 知 一

樣，都 在 中 上 程 度，也 有 很 不 錯 的 評 價。唯 有，「 健 康 教 育 」

科 系 人 員 認 為 教 學 與 訓 練 的 創 新 突 破 、 人 際 互 動 和 諧 、 依 法

辦 事 及 掌 握 流 程 等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沒 有 達 到 滿 意 的 程 度 ， 這 點

值 得 進 一 步 探 討 。  

 

表 4-10  不同專業科系在組織文化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科系    
  體育運動 健康教育 其他

 

 
 代號 （1） （2） （3）   
構面 ｎ 1 6 7 人 29人 134人 F P 比較 
理性文化 M 23.49 22.59 23.67 1.70 .184*  － 
 SD 2.96 2.91 2.75    
發展文化 M 23.32 21.52 23.15 4.12 .017*  1,3＞2 
 SD 3.08 3.44 3.14    
共識文化 M 24.40 22.69 23.73 4.60 .011*  1,3＞2 
 SD 2.94 3.18 3.18    
科層文化 M 23.17 21.14 23.15 6.51 .002*  1,3＞2 
 SD 2.81 2.53 3.04    
整體文化 M 94.38 87.93 93.70 5.04 .007*  1,3＞2 
 SD 9.73 10.02 10.63    
※使用 α = .05 考驗顯著水準，查表臨界值 F（2,327 =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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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不 同 職 稱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 - 1 1之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職 稱 的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各 構 面 得 分 ， 在 「 發 展 文 化 」 、 「 共 識 文 化 」 「 整

體 文 化 」 達 顯 著 差 異 （F（4, 325）＝ 2.39， p＜  . 0 5） 。  

經 進 行 雪 費 法 比 較 ， 其 中 最 值 得 注 意 的 是 主 任 與 老 師 的

差 異 ， 主 任 在 上 述 幾 項 構 面 之 平 均 分 數 都 比 老 師 高 。 主 任 對

外 界 的 接 觸 面 比 較 寬 廣，認 為 教 學 訓 練 均 有 改 革 創 新，所 以，

對 「 發 展 文 化 」 的 認 同 較 高 ； 主 任 認 為 自 己 對 部 屬 的 照 顧 無

微 不 至 ， 也 致 力 於 同 仁 間 的 和 諧 與 融 洽 ， 所 以 ， 在 「 共 識 文

化 」的 努 力 就 顯 現 在 較 高 的 分 數 上。反 觀，老 師 是 被 管 理 者 ，

對 上 級 所 做 的 、 對 外 界 所 給 的 都 認 為 不 夠 ， 所 以 在 「 發 展 文

化 」 及 「 共 識 文 化 」 的 認 同 均 比 主 任 低 。 本 研 究 結 果 與 先 前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擔 任 主 管 職 位 （ 兼 任 行 政 ） 者 對 其 組 織 文 化

的 感 受 較 深，且 評 價 亦 較 佳（ 邱 馨 儀， 1 9 9 5；胡 瓊 文， 1 9 9 9；

孫 本 初，1 9 9 6；陳 聖 謨，1 9 9 5；許 祝 瑛，1 9 9 9；吳 岳 保，2 0 0 6）。 

 

表 4-11  不同職稱在組織文化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職稱    
  主 任

 

組 長

長

老 師

師

教 練 護 士  
 代號 （1） （2） （3） （4） （5）   
構面 ｎ 48人 99人 164人 12人 7人 F P 比較

理性文化 M 24.17 23.36 23.27 24.17 24.29 1.24 .293 － 
 SD 2.85 2.80 2.93 2.37 3.55    
發展文化 M 24.17 23.20 22.61 23.83 24.29 2.83 .025*  1＞3
 SD 3.01 2.93 3.30 3.10 2.63    
共識文化 M 25.44 23.89 23.57 24.00 24.71 3.60 .007*  1＞3
 SD 2.84 3.15 3.11 2.26 2.43    
科層文化 M 23.83 22.93 22.76 23.08 23.00 1.27 .281 － 
 SD 2.77 2.72 3.14 2.15 2.71    
整體文化 M 97.60 93.38 92.21 95.08 96.29 2.83 .025*  1＞3
 SD 9.51 9.63 10.76 7.28 10.13    
※使用 α = .05 考驗顯著水準，查表臨界值 F（4,325）= 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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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 不 同 婚 姻 狀 態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之 差 異 比 較  

本 節 採 用 獨 立 樣 本 ｔ 考 驗 ， 由 表 4 - 1 2的 結 果 得 知 ， 不 論

是 已 婚 或 未 婚 ， 在 不 同 的 婚 姻 狀 態 下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各 構 面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考 驗 p值 均 大 於 . 0 5。所 以 ，

對 組 織 文 化 評 價 的 高 低 與 婚 姻 無 關 。 但 是 ， 有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已 婚 或 未 婚 的 組 織 成 員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知 覺 有 顯 著 差 異 ，

（ 邱 馨 儀 ， 1 9 9 5； 黃 浩 杰 ， 2 0 0 0； 林 清 發 ， 2 0 0 1； 方 嘉 瑜 ，

2 0 0 3） ， 已 婚 者 的 知 覺 分 數 較 高 的 有 二 篇 （ 邱 馨 儀 ， 1 9 9 5；

方 嘉 瑜 ， 2 0 0 3） ， 這 是 與 本 研 究 不 同 的 的 結 果 。  

 
表 4-12  不同婚姻在組織文化之ｔ考驗分析摘要表 

項目  
已婚 

202人 
未婚 
128人 t P 比較 

理性文化 M 23.71 23.13 1.77 .077 － 
 SD 2.90 2.83    
發展文化 M 23.22 22.90 .89 .373 － 
 SD 3.16 3.18    
共識文化 M 24.09 23.80 .81 .417 － 
 SD 3.01 3.23    
科層文化 M 22.98 22.99 -.05 .959 － 
 SD 2.94 2.92    
整體文化 M 93.99 92.83 1.00 .316 － 
 SD 10.14 10.14    
※使用α = .05 考驗顯著水準，查表臨界值 t（3 2 8 ）= 1.96。 

 

七 、 不 同 服 務 單 位 年 資 在 組 織 文 化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 - 1 3  的 結 果 得 知，在 該 校 服 務 年 資 雖 有 不 同，但 在

組 織 文 化 全 部 構 面 之 Ｆ 值 均 未 達 標 準 ， 所 有 構 面 的 平 均 分 數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F（3, 326）＝ 2.62， p＞  . 0 5）。 所 以 ， 在 該 校 服

務 年 資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認 知 沒 有 顯 著 差 異 。 從 「 單 位 年 資 」 在

組 織 文 化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的 文 獻 結 果 可 以 發 現 ， 「 單 位 年 資 」



 86

應 為 一 個 值 得 探 討 的 變 項（ 盧 心 雨， 2 0 0 1）。一 些 研 究 顯 示 ，

單 位 年 資 深 者 對 其 組 織 文 化 之 評 價 較 高 （ 林 月 桂 ， 1 9 9 9； 曾

慶 昌 ， 1 9 9 9； 鄭 彩 鳳 ， 1 9 9 6） ； 然 而 ， 孫 本 初 （ 1 9 9 6） 在 其

研 究 中 則 發 現 不 同 單 位 年 資 者 在 組 織 文 化 上 並 無 差 異 。 本 研

究 也 是 獲 得 無 顯 著 差 異 的 結 果 ， 但 是 ， 仍 應 重 視 。  

先 前 研 究 ， 單 位 年 資 深 者 對 組 織 文 化 評 價 較 高 之 理 由 應

可 解 釋 為 ： 組 織 文 化 係 透 過 成 員 間 的 彼 此 互 動 ， 始 得 以 漸 進

發 展。而 成 員 在 組 織 中 所 處 時 日 愈 長，其 所 受 的 價 值、意 識 、

規 範 等 影 響 亦 愈 深 。 所 以 ，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該 單 位 的 服

務 年 資 較 久 ， 從 而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知 覺 較 為 深 刻 。  

 

表 4-13  不同單位年資在組織文化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單位年資    
  5年以下

 

6-10年 11-15年 16年以上  
 代號 （1） （2） （3） （4）   
構面 ｎ 129人 114人 53人 34人 F P 比較 
理性文化 M 23.26 23.46 23.58 24.26 1.11 .345 － 
 SD 3.00 2.67 3.31 2.30    
發展文化 M 22.84 23.18 23.23 23.53 .53 .656 － 
 SD 2.93 3.24 3.89 2.55    
共識文化 M 24.02 23.61 24.13 24.85 1.51 .210 － 
 SD 3.27 3.01 3.23 2.30    
科層文化 M 23.16 22.84 22.66 23.29 .576 .631 － 
 SD 3.00 2.96 3.13 2.24    
整體文化 M 93.28 93.09 93.60 95.94 .723 .539 － 
 SD 10.23 10.18 11.85 7.65    
※使用 α = .05 考驗顯著水準，查表臨界值 F（3,326）= 2.62。 

 

八 、 不 同 教 職 年 資 在 組 織 文 化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 - 1 4的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教 職 年 資 的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各 構 面 得 分 ， 除 了 「 共 識 文 化 」 之 差 異 達 顯 著

水 準 （F（3, 326）＝ 2.62， p＜  . 0 5）外 ，其 他 構 面 均 未 達 顯 著 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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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經 進 一 步 進 行 雪 費 法 事 後 比 較 得 知：教 職 年 資 在「 2 1  年

以 上 」 者 之 得 分 ， 顯 著 高 於 其 他 教 職 年 資 的 人 員 。  

先 前 之 研 究 在 年 資 與 組 織 文 化 間 之 關 係 方 面 則 有 較 一 致

的 看 法，許 多 研 究 皆 顯 示 年 資 與 組 織 文 化 之 間 有 顯 著 差 異（ 邱

馨 儀， 1 9 9 5；李 彥 蓁， 1 9 9 8；胡 瓊 文， 1 9 9 9；徐 莉 惠， 1 9 9 9；

孫 本 初， 1 9 9 6；陳 聖 謨， 1 9 9 5；許 祝 瑛， 1 9 9 9；曾 慶 昌， 1 9 9 9；

鄭 彩 鳳， 1 9 9 6；羅 錦 財， 2 0 0 1；蔡 榮 福， 2 0 0 3；邱 永 樵， 2 0 0 4；

吳 岳 保 ， 2 0 0 6） ， 年 資 深 者 對 其 組 織 文 化 的 知 覺 較 高 ， 亦 即

在 該 單 位 服 務 時 間 愈 久 者 對 其 組 織 文 化 之 感 受 愈 深 ， 對 其 有

較 高 評 價 （ 邱 馨 儀 ， 1 9 9 5） ， 本 研 究 只 有 部 分 結 果 相 同 。  

 

表 4-14  不同教職年資在組織文化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教職年資    
  10年以下

 

11-20年 21-30年 31年以上  
 代號 （1） （2） （3） （4）   
構面 ｎ 196人 95人 30人 9人 F P 比較 
理性文化 M 23.21 23.79 24.37 23.33 1.92 .127*  － 
 SD 2.81 3.17 2.36 2.12    
發展文化 M 22.87 23.23 23.90 23.89 1.23 .298*  － 
 SD 3.17 3.28 2.72 3.14    
共識文化 M 23.73 23.96 25.27 25.33 2.78  .041*  3＞1,2 
 SD 3.20 2.97 2.49 2.96    
科層文化 M 23.04 22.73 23.30 23.44 .45 .715*  － 
 SD 2.95 3.07 2.52 2.46    
整體文化 M 92.84 93.71 96.83 96.00 1.52 .208*  － 
 SD 10.32 10.67 8.15 9.31    
※使用 α = .05 考驗顯著水準，查表臨界值 F（3,326）= 2.62。 

 

九 、 任 職 學 校 規 模 大 小 在 組 織 文 化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15的結 果 得 知 ， 在 不 同 規 模 大 小 學 校 任 教 之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 在 組 織 文 化 各 構 面 得 分 之 差 異 ， 均 未 達 顯 著

水 準 （F（3, 326）＝ 2.62， p＜  . 0 5）， 由 此 得 知 ： 教 職 員 不 會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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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的 大 小 對 組 織 文 化 有 差 別 的 認 知 。  

本 研 究 之 結 果 與 先 前 研 究 結 果 不 同 ， 由 文 獻 中 可 以 發 現

「 學 校 規 模 」的 大 小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感 知 有 顯 著 差 異（ 張 品 芬，

1 9 9 5； 陳 勝 謨 ， 1 9 9 5； 邱 馨 儀 ， 1 9 9 5； 胡 瓊 文 ， 1 9 9 9； 徐 莉

惠 ， 1 9 9 9； 林 淑 芬 ， 2 0 0 1； 邱 永 樵 ， 2 0 0 4； 林 煥 民 ， 2 0 0 4；

陳 家 紋 ， 2 0 0 5； 吳 岳 保 ， 2 0 0 6； 黃 開 成 ， 2 0 0 6） ， 其 中 有 些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學 校 規 模 較 小 的 成 員 對 組 織 文 化 知 覺 較 深 （ 邱

馨 儀 ， 1 9 9 5； 徐 莉 惠 ， 1 9 9 9； 林 煥 民 ， 2 0 0 4） ， 亦 有 結 果 指

出 規 模 較 大 者 對 組 織 文 化 知 覺 較 深 （ 林 淑 芬 ， 2 0 0 1） ， 但 是

本 研 究 卻 發 現 不 同 規 模 大 小 對 組 織 文 化 認 知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15  不同學校規模在組織文化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任職學校規模    
  3-9班

 

10-18班 19-27班 28班以上  
 代號 （1） （2） （3） （4）   
構面 ｎ 57人 61人 32人 180人 F P 比較 
理性文化 M 23.88 23.10 23.56 23.48 .73 .538 － 
 SD 3.04 3.10 3.15 2.71    
發展文化 M 23.11 23.05 22.38 23.23 .67 .573 － 
 SD 3.63 2.70 4.14 2.97    
共識文化 M 24.21 23.36 23.97 24.12 1.04 .376 － 
 SD 2.97 3.25 3.82 2.93    
科層文化 M 23.86 22.79 23.28 22.72 2.41 .065 － 
 SD 2.79 2.68 3.51 2.91    
整體文化 M 95.05 92.30 93.19 93.54 .72 .538 － 
 SD 10.94 10.19 12.78 9.56    
※使用 α = .05 考驗顯著水準，查表臨界值 F（3,326）= 2.62。 

  

十 、 不 同 背 景 在 組 織 文 化 之 差 異 綜 合 討 論  

不 同 背 景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過 ｔ 考 驗 及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九 種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只 有 性 別 、

年 齡 、 專 業 科 別 及 職 稱 等 四 項 有 較 明 顯 的 差 異 ， 教 職 年 資 雖



 

 89

有 差 異 ， 但 只 有 在 「 共 識 文 化 」 一 個 構 面 有 差 異 ， 顯 示 ， 教

學 經 驗 在 2 1年 以 上 的 資 深 人 員 比 2 1年 以 下 的 資 淺 人 員 在 決 策

參 與 、 互 相 關 懷 及 凝 聚 力 等 方 面 的 認 知 評 價 較 高 。 由 表 4 - 1 6

可 以 得 知 ， 不 同 學 歷 、 婚 姻 、 該 校 年 資 及 學 校 規 模 在 組 織 文

化 的 認 知 上 沒 有 差 異 ， 在 此 ， 略 過 不 談 ， 僅 就 不 同 性 別 、 年

齡 、 職 稱 及 專 業 科 系 等 背 景 做 綜 合 討 論 ， 分 述 如 下 ：  

 

表 4-16  不同背景在組織文化認知差異一覽表 

背景變項 性別 年齡 學歷
專業

科系
職稱 婚姻

該校

年資

教職 
年資 

學校 
規模 

構面    
理性文化      
發展文化  ν ν     
共識文化 ν ν ν ν   ν  
科層文化 ν ν     
整體文化 ν ν ν ν   
※打ν者，在不同背景變項的對組織文化構面有顯著差異者。 

 

（ 一 ） 受 試 者 在 不 同 背 景 下 對 「 理 性 文 化 」 的 認 知 完 全 沒 有

差 異 ， 顯 示 大 家 對 學 校 體 育 所 擬 定 之 目 標 、 策 略 、 方

向 與 同 仁 工 作 表 現 的 評 量 方 式 等 都 有 中 上 程 度 的 肯 定

與 評 價 ， 這 是 推 展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非 常 重 要 的 指 標 。  

（ 二 ） 在 「 發 展 文 化 」 方 面 ，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及 不 同 職 稱 之 受

試 者 對 其 認 知 有 顯 著 差 異 ：  

1.「 體 育 科 系 」 及 「 其 他 科 系 」 之 受 試 者 比 「 健 康 教 育 科

系 」 之 受 試 者 在 「 發 展 文 化 」 之 認 知 有 較 高 評 價 。 「 健

康 教 育 科 系 」 的 受 試 者 認 為 教 學 與 訓 練 的 創 新 突 破 、 校

外 的 交 流 及 合 作 等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沒 有 達 到 滿 意 的 程 度 。  

2.「 主 任 」與「 老 師 」在「 發 展 文 化 」有 極 顯 著 差 異，「 主

任 」 在 此 構 面 之 分 數 比 「 老 師 」 高 。 「 主 任 」 對 「 發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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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化 」 的 認 同 較 高 。 「 老 師 」 是 被 管 理 者 ， 認 為 對 校 外

的 交 流 及 合 作 及 教 學 訓 練 的 改 革 與 創 新 ， 對 上 級 所 做

的 、 對 外 界 所 給 的 都 認 為 不 滿 意 ， 所 以 在 「 發 展 文 化 」

上 的 認 同 比 較 低 。  

（ 三 ） 在 「 共 識 文 化 」 是 組 織 文 化 中 得 分 最 高 的 構 面 ， 是 大

家 重 視 的 焦 點 ， 但 是 ， 大 家 對 它 的 認 知 比 較 不 一 致 ，

在 這 方 面 有 不 同 性 別 、 不 同 年 齡 、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及 不

同 職 稱 之 受 試 者 對 其 認 知 有 顯 著 差 異 ：  

1.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對 部 屬 的 照 顧 與 關 懷 、 對 同 仁 間 的 和

諧 與 融 洽 、 對 成 員 的 意 見 交 流 及 向 心 力 等 ， 是 否 盡 心 盡

力 做 好 ， 這 是 「 共 識 文 化 」 的 評 量 指 標 。  

2.在 這 方 面 ， 「 男 性 」 認 為 學 校 很 重 視 ； 「 資 深 者 」 認 為

學 校 很 重 視 ； 「 體 育 科 系 」 及 「 一 般 科 系 」 畢 業 者 認 為

學 校 很 重 視；「 主 任 」職 務 者 認 為 學 校 很 重 視。相 反 的 ，

「 女 性 、 資 淺 者 、 健 康 教 育 科 系 及 一 般 老 師 」 認 為 學 校

在 「 共 識 文 化 」 未 形 成 全 體 共 識 ， 要 有 共 同 的 價 值 觀 與

向 心 力 ， 還 需 努 力 加 強 。  

（ 四 ） 「 科 層 文 化 」 是 組 織 文 化 中 大 家 得 分 最 低 的 構 面 ， 或

許 是 大 家 比 較 不 重 視 這 一 環 ， 在 不 同 性 別 及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之 受 試 者 對 其 認 知 有 二 極 化 的 表 現 ：  

1.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是 否 重 視 依 法 行 政 ， 權 責 分 明 ， 是 否

確 實 建 檔 及 資 訊 管 理 ， 是 否 用 心 經 營 組 織 的 團 結 與 穩

定 。 這 是 「 科 層 文 化 」 的 評 量 指 標 。  

2.在 這 方 面，不 同 性 別 有 顯 著 差 異，原 來 是 女 性 人 員 在「 科

層 文 化 」六 題 平 均 得 分 較 低（ 2 2 . 4 8分 ）， 把 得 分 拉 低 ，

經 檢 核 女 性 人 員 各 職 位 得 分 ： 主 任 2 4 . 1 0分 、 組 長 2 2 .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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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老 師 2 2 . 3 8分，顯 示，女 性 老 師 及 組 長 認 為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在 依 規 行 事 、 資 訊 管 理 及 內 部 運 作 等 方 面 未 達 到 肯

定 的 標 準 ， 所 以 ， 對 此 認 知 分 數 較 低 。  

3.在 這 方 面 ，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也 有 顯 著 差 異 ， 「 健 康 教 育 科

系 」 人 員 的 認 知 分 數 較 低 ， 經 檢 核 其 所 擔 任 職 務 的 得 分

情 形 ， 主 任 2 3 . 0 0分 、 組 長 2 0 . 9分 、 老 師 2 0 . 8分 ， 顯 示 ，

擔 任 組 長 及 老 師 的 健 康 教 育 科 系 從 業 人 員 對「 科 層 文 化 」

較 不 滿 意 ， 認 為 依 法 辦 事 及 掌 握 流 程 等 行 政 工 作 沒 有 達

到 滿 意 的 程 度。但 是， 7  位 護 士 的 得 分 是 2 3 . 0 8分，她 們

對 「 科 層 文 化 」 的 認 知 很 好 。  

 

綜 合 上 述 結 果 發 現 ， 對 學 校 體 育 組 織 文 化 的 認 知 持 有 不

同 意 見 的 ， 對 其 比 較 不 滿 意 的 成 員 有 部 份 女 性 、 部 份 的 老 師

及 部 份 的 健 康 教 育 科 系 畢 業 的 組 長 及 老 師 ， 這 些 可 以 讓 後 續

研 究 者 繼 續 去 深 入 探 討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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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不 同 背 景 人 員 在 組 織 效 能 之 差 異 比 較  

一 、 不 同 性 別 人 員 在 組 織 效 能 之 差 異 比 較  

    採 用 獨 立 樣 本 ｔ 考 驗 ， 由 表4 - 1 7的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性 別

的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組 織 效 能 各 構 面 之 差 異 ， 「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 及 「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 達 顯 著 差 異 （ p＜ .  0 5） ， 經 雪 費

法 比 較 得 知 男 性 優 於 女 性 ， 「 整 體 效 能 」 男 性 亦 優 於 女 性 。  

 
表 4-17  不同性別在組織效能各模型之ｔ考驗分析摘要表 

效能類型  男性 女性 t P 比較 
理性目標模型 M 24.27 23.71 1.70 .091 － 
 SD 3.23 2.60    
開放系統模型 M 22.78 22.04 1.96 .050* 男＞女 
 SD 3.81 3.03    
人群關係模型 M 23.55 22.64 2.55 .011* 男＞女 
 SD 3.39 3.05    
內部過程模型 M 23.18 22.55 1.73 .084 － 
 SD 3.47 3.09    
整體效能 M 93.77 90.94 2.30 .022* 男＞女 
 SD 12.22 10.10    
※使用α = .05 考驗顯著水準，查表臨界值 t（3 2 8 ）= 1.96。 

 

    為 了 進 一 步 了 解 不 同 性 別 在「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效 能 」與「 人

際 關 係 模 型 效 能 」 達 顯 著 差 異 之 原 因 ， 採 用 獨 立 樣 本 ｔ 考 驗

來 檢 驗 八 個 構 面 之 差 異 ， 結 果 如 表 4 - 1 8說 明 ：  

（ 一 ）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效 能：其 中「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 仍 然 是 男 性 平 均 數 大 於 女 性 平 均 數 。  

（ 二 ）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效 能 ： 其 中「 承 諾 與 士 氣 」及「 參 與 和

開 放 」二 構 面 均 達 顯 著 差 異，仍 然 是 男 性 平 均 數 大 於

女 性 平 均 數 。  

（ 三 ）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效 能 雖 未 達 顯 著 差 異，但 是 其 中 構 面 之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卻 達 顯 著 差 異，仍 然 是 男 性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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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數 大 於 女 性 平 均 數 。  

（ 四 ）  由 上 得 知，男 性 體 育 健 康 教 育 從 業 人 員 比 女 性 從 業 人

員 肯 定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之 組 織 效 能 。  

 
表 4-18  不同性別在組織效能各構面之ｔ考驗分析摘要表 

組織效能模型 構面 男M 女M t P 比較 

方向與目標清晰度 11.92 11.74 .979 .328* － 理性目標模型 
生產量與工作完成 12.35 11.97 2.131 .034* 男＞女 
外部支持與成長 11.17 10.68 2.218 .027* 男＞女 開放系統模型 

＊ 革新與適應 11.61 11.36 1.243 .215* － 
承諾與士氣 11.72 11.34 1.987 .048* 男＞女 人群關係模型 

＊ 參與和開放 11.82 11.30 2.660 .008* 男＞女 
正式化與資訊管理 12.03 11.71 1.710 .088* － 內部過程模型 
穩定與控制 11.15 10.84 1.438 .151* － 

整體效能 － 93.77 90.94 2.30 .022* 男＞女 
※使用α = .05 考驗顯著水準，查表臨界值t（3 2 8 ）= 1.96。 

 

綜 上 討 論 ，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是 組 織 效 能 中 得 分

最 高 （ 4 . 0 6分 ） ， 學 校 體 育 從 業 人 員 確 信 體 育 運 動 及 健 康 計

畫 對 學 生 體 適 能 提 升 ， 規 律 運 動 人 口 的 增 加 ， 及 學 生 對 運 動

欣 賞 力 與 興 趣 的 培 養 有 極 大 正 面 效 果 ， 雖 然 男 女 從 業 人 員 都

有 很 高 評 價 ， 但 是 ， 以 男 性 對 此 的 評 價 比 女 性 高 價 。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是 所 有 構 面 中 得 分 最 低 的 構 面（ 3 . 6 5

分 ） ， 究 其 原 因 ， 不 但 大 部 分 男 性 認 為 健 體 領 域 沒 有 做 好 與

外 界 學 者 、 士 紳 及 民 代 的 溝 通 與 交 流 ， 也 沒 有 獲 得 外 界 的 贊

助 ， 所 以 分 數 偏 低 ， 而 且 女 性 從 業 人 員 對 此 更 不 滿 意 。 經 查

證 ， 女 性 組 長 及 女 性 老 師 對 此 效 能 得 分 最 低 ， 值 得 注 意 。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效 能 中 「 承 諾 與 士 氣 」 及 「 參 與 和 開 放 」

二 構 面 ， 仍 然 是 男 性 平 均 數 大 於 女 性 平 均 數 。 經 查 證 ， 女 性

組 長 及 女 性 老 師 對 此 效 能 得 分 仍 是 最 低 ， 也 值 得 了 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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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往 的 研 究 結 果 ， 在 人 口 統 計 變 項 的 性 別 方 面 ， 有 部 分

研 究 顯 示，男 性 對 組 織 效 能 的 評 價 高 於 女 性 (林 金 福， 1 9 9 1；

林 朝 夫， 2 0 0 0；鄭 彩 鳳， 1 9 9 6；蔡 培 林， 1 9 9 3；呂 祝 義， 1 9 9 6；

盧 心 雨 ， 2 0 0 1； 張 輝 雄 ， 2 0 0 1； 黃 開 成 ， 2 0 0 6 )； 但 也 有 部 分

的 研 究 (吳 璧 如 ， 1 9 9 0； 黃 久 芬 ， 1 9 9 6； 游 進 年 ， 1 9 9 0； 李 佳

霓 ， 1 9 9 9； 吳 勁 甫 ， 2 0 0 3； 林 惠 玲 ， 2 0 0 4 )指 出 ， 性 別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間 並 無 關 係 。 由 文 獻 可 知 ， 研 究 的 結 果 傾 向 於 男 性 所

知 覺 的 組 織 效 能 較 女 性 為 高 。 本 研 究 得 到 的 結 果 男 性 體 育 從

業 人 員 對 組 織 效 能 的 認 知 評 價 比 女 性 高 ， 與 先 前 研 究 相 同 。  

二 、 不 同 年 齡 人 員 在 組 織 效 能 之 差 異 比 較  

經 過 年 齡 組 別 人 數 調 整 ， 不 同 年 齡 的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組 織 效 能 各 構 面 得 分 之 差 異 ， 採 用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結

果 如 表 4 - 1 9， 說 明 如 下 ：  

 
表 4-19  不同年齡在組織效能各構面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各年齡平均數    
  25-34歲 35-44歲 45歲以上    
  （1） （2） （3）    
組織效能模型 構面 n＝139人 n＝128人 n＝63人 Ｆ P 比較

方向與目標清晰度 11.73 11.66 12.43 5.11  .007* 3＞1,2理性目標模型 
生產量與工作完成 12.03 12.19 12.46 1.57 .209 － 
外部支持與成長 10.65 11.09 11.29 2.70 .069 － 開放系統模型 
革新與適應 11.40 11.38 11.92 2.25 .107 － 
承諾與士氣 11.41 11.42 12.08 3.69  .026* 3＞1人群關係模型 
參與和開放 11.41 11.49 12.13 3.72  .025* 3＞1
正式化與資訊管理 11.68 11.91 12.25 2.56 .079 － 內部過程模型 
穩定與控制 10.85 10.89 11.57 3.34  .037* 3＞1

整體效能 － 91.16 92.03 96.13 4.38  .013* 3＞1
※使用α = .05 考驗顯著水準，查表臨界值F（2,327）= 3.02。 

 

（ 一 ）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效 能：不 同 年 齡 組 別 在「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構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4 5歲 以 上 的 人 平 均 數 大 於 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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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 以 下 「 2 5 - 3 4歲 」 及 「 3 5 - 4 4歲 」 二 組 別 的 人 。  

（ 二 ）  人 際 關 係 模 型 效 能 ： 其 中「 承 諾 與 士 氣 」及「 參 與 和

開 放 」二 構 面 都 達 顯 著 差 異，二 構 面 均 是「 4 5歲 以 上 」

的 人 平 均 數 大 於 「 2 5 - 3 4歲 」 的 人 。  

（ 三 ）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效 能：其 中「 穩 定 與 控 制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 同 樣 是 「 4 5歲 以 上 」 者 大 於 「 2 5 - 3 4歲 」 者 。  

（ 四 ）  整 體 效 能 達 顯 著 差 異 ， 同 樣 是 「 4 5歲 以 上 」 者 大 於

「 2 5 - 3 4歲 」 者 。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是 指 體 育 行 政 及 體 育 健 康 教 學 的

目 標 是 否 明 確 ， 是 否 讓 學 生 身 心 健 康 且 能 知 、 能 行 及 能 思 。

在 此 方 面 ， 4 5歲 以 上 的 資 深 人 員 持 肯 定 的 態 度 ， 認 為 成 效 顯

著 ， 而 4 5歲 以 下 的 資 淺 人 員 則 認 為 沒 有 很 好 的 成 效 。  

「 人 際 關 係 模 型 效 能 」 是 組 織 效 能 中 得 到 第 二 高 分 的 模

型。其 中「 承 諾 與 士 氣 」及「 參 與 和 開 放 」二 構 面 均 顯 示「 4 5

歲 以 上 」的 從 業 人 員 對 此 評 價 高 於「 2 5 - 3 4歲 」者。長 者 累 積

較 長 的 年 資 ， 公 職 經 驗 豐 富 ， 同 事 情 誼 較 深 ， 辦 理 業 務 較 得

心 應 手 ， 工 作 調 動 機 率 小 ， 組 織 承 諾 高 ， 加 上 頗 能 調 適 期 望

與 實 際 差 距 之 心 理 ， 因 而 可 以 感 受 到 較 高 的 組 織 效 能 。 因 此

在 「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效 能 」 之 「 穩 定 與 控 制 」 構 面 資 深 者 也 有

同 樣 的 認 知 。  

綜 觀 從 前 的 研 究 ， 大 多 數 的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年 長 者 對 組 織

效 能 的 知 覺 較 高，且 對 其 評 價 較 佳（ 李 佳 霓， 1 9 9 9；吳 璧 如 ，

1 9 9 0； 林 金 福 ， 1 9 9 2； 林 朝 夫 ， 2 0 0 0； 黃 久 芬 ， 1 9 9 6； 游 進

年 ， 1 9 9 0； 曾 慶 昌 ， 1 9 9 9； 鄭 彩 鳳 ， 1 9 9 6； 蔡 培 林 ， 1 9 9 3；

盧 心 雨 ， 2 0 0 1； 張 輝 雄 ， 2 0 0 1） ， 與 本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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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不 同 學 歷 人 員 在 組 織 效 能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 - 2 0的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學 歷 的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組 織 效 能 各 構 面 分 數 之 差 異 均 未 達 顯 著 水 準（F（3, 326）＝ 2.62，

p＞  . 0 5），顯 示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對 組 織 效 能 的 認 知，並 不

因 學 歷 的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即 使 是 碩 博 士 得 分 也 無 差 異 ， 這

和 一 般 人 認 為 高 學 歷 應 該 有 高 認 知 及 高 評 價 的 想 法 不 同 。  

 

表 4-20  不同學歷在組織效能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學歷    
  高中 專科 大學 碩博士  

 代號 （1） （2） （3） （4）   
組織效能模型 構面 2人 12人 245人 71人 F P 比較 
理性目標模型 方向與目標清晰度 12.50 11.58 11.81 11.94 .31 .82 － 

 生產量與工作完成 12.00 11.75 12.14 12.37 .66 .58 － 
開放系統模型 外部支持與成長 13.00 10.67 10.93 10.97 .76 .52 － 

 革新與適應 12.50 11.17 11.51 11.46 .36 .79 － 
人群關係模型 承諾與士氣 12.50 11.75 11.46 11.77 .86 .46 － 

 參與和開放 12.50 11.25 11.62 11.48 .41 .75 － 
內部過程模型 正式化與資訊管理 13.00 11.50 11.83 12.07 .84 .47 － 

 穩定與控制 12.50 10.83 10.95 11.18 .69 .56 － 

整體效能 － 100.50 90.50 92.24 93.25 .60 .62 － 

※使用 α = .05 考驗顯著水準，查表臨界值 F（3,326）= 2.62。 

  

先 前 之 研 究 結 果 在 教 育 背 景 與 組 織 效 能 的 關 係 方 面 ， 有

些 研 究 (方 德 隆 ， 1 9 8 6； 游 進 年 ， 1 9 9 0； 蔡 秋 桂 ， 1 9 9 3； 呂 祝

義 ， 1 9 9 4； 黃 久 芬 ， 1 9 9 6； 李 佳 霓 ， 1 9 9 9； 林 朝 夫 ， 2 0 0 0；

曾 慶 昌， 1 9 9 9；張 輝 雄， 2 0 0 1；洪 碧 珠， 2 0 0 4；涂 靜 容， 2 0 0 5；

林 柏 賢， 2 0 0 6；黃 開 成， 2 0 0 6 )指 出，不 同 教 育 背 景 在 組 織 效

能 上 有 差 異 ； 然 而 亦 有 部 分 的 研 究 顯 示 ， 教 育 背 景 在 組 織 效

能 上 沒 有 差 異 (吳 璧 如， 1 9 9 0；蔡 芬 卿， 1 9 9 8；吳 勁 甫， 2 0 0 3 )。 

由 此 可 知 ， 教 育 背 景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尚 無 明 確 的 結 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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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研 究 雖 然 沒 有 達 顯 著 差 異 ， 但 是 ， 由 整 體 效 能 及 大 部

分 效 能 構 面 的 得 分 比 較 ， 有 碩 博 士 學 位 之 體 育 從 業 人 員 比 其

他 學 歷 的 從 業 人 員 略 高 ， 這 也 顯 出 一 點 趨 勢 ， 所 以 鼓 勵 同 仁

在 職 進 修 有 其 效 果 與 必 要 性 。 在 另 外 統 計 數 據 發 現 ， 整 體 效

能 中 男 性 碩 博 士 得 分 9 4 . 3、大 學 生 9 3 . 7：而 女 性 大 學 生 9 0 . 4、

碩 博 士 9 2 . 1， 由 得 分 顯 示 ， 女 性 大 學 生 對 組 織 效 能 認 知 的 評

價 最 低 。  

四 、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人 員 在 組 織 效 能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 - 2 1之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的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組 織 效 能 各 類 型 得 分 之 差 異，除 了「 人 際 關 係 模 型 效 能 」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其 他 類 型 均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經 進 行 雪 費 法

（ S c h e f f e  M e t h o d） 事 後 比 較 ， 結 果 如 下 ：   

 

表     4-21  不同專業科系在組織效能各構面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科系    
  體育運動 健康教育 其他

 

   
  （1） （2） （3）    
組織效能模型 構面 167人 29人 134人 Ｆ P 比較 

方向與目標清晰度 12.08 11.48 11.60 3.85 .022* 1＞3 理性目標模型 
生產量與工作完成 12.40 11.45 12.04 5.17 .006* 1＞2 
外部支持與成長 10.97 9.83 11.14 5.14 .006* 1,3＞2 開放系統模型 
革新與適應 11.56 10.86 11.54 2.01 .135* － 
承諾與士氣 11.50 11.41 11.62 .25 .782* － 人群關係模型 
參與和開放 11.68 11.10 11.56 1.26 .285* － 
正式化與資訊管理 12.01 11.10 11.89 3.52 .031* 1＞2 內部過程模型 
穩定與控制 10.92 10.55 11.20 2.78 .064* － 

整體效能 － 93.13 87.79 92.60 3.85 .022* 1＞2 
※使用α = .05 考驗顯著水準，查表臨界值F（2,327）= 3.02。 

 

（ 一 ）  理 性 目 標 模 型：不 同 科 系 組 別 在「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構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 體 育 科 系 」者 平 均 數 大 於「 其 他

科 系 」者 。 在「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構 面 也 有 顯 著 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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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 ， 「 體 育 科 系 」 者 大 於 「 健 康 科 系 」 者 。  

（ 二 ）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 體 育 科 系 」 及「 其 他 科 系 」大 於 「 健 康 科 系 」 者 。 

（ 三 ）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 「 體 育 科 系 」 者 大 於 「 健 康 科 系 」 者 。  

（ 四 ）  「 整 體 效 能 」達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仍 是「 體 育 科 系 」者

大 於 「 健 康 科 系 」 者 。 。  

    「 體 育 科 系」在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人 員 佔 有 1 / 2，是 屬 於 健 體

領 域 的 專 業 份 子 ， 照 理 講 ， 對 體 育 行 政 的 組 織 效 能 本 來 就 應

該 比 其 他 科 系 持 有 更 高 的 肯 定 與 評 價 。 如 果 主 導 者 對 自 己 的

專 業 領 域 還 抱 著 敷 衍 、 漠 視 的 態 度 ， 那 麼 這 個 領 域 將 註 定 被

淘 汰 、 被 取 代 ， 這 將 是 個 危 險 的 警 訊 。  

    在 上 一 節 組 織 文 化的 結 果 ， 「 體 育 運 動 科 系 」 的 人 員 除

了「 理 性 文 化 」與 其 他 科 系 都 得 高 分 以 外，在「 發 展 文 化 」、

「 共 識 文 化 」 及 「 科 層 文 化 」 都 是 表 現 最 突 出 。 但 是 ， 在 組

織 效 能 的 成 效 上 卻 不 如 預 期 ， 預 測 可 達 顯 著 差 異 的 「 革 新 與

適 應 」、「 承 諾 與 士 氣 」、「 參 與 和 開 放 」及「 穩 定 與 控 制 」

的 表 現 ， 卻 與 其 他 科 系 人 員 之 間 完 全 沒 有 差 異 。 反 而 ， 在 組

織 文 化 中 未 達 顯 著 的 構 面 「 理 性 文 化 」 ， 其 相 對 的 組 織 效 能

中 「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效 能 」 構 面 確 有 極 大 的 差 異 ， 其 中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構 面 ， 「 體 育 科 系 」 的 人 員 比 「 其 他 科 系 」

的 認 知 高 ； 在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構 面 則 比 「 健 康 科 系 」

的 認 知 高。另 外，雖 然，大 家 都 肯 定「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的「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構 面 ， 但 是 ， 「 健 康 科 系 」 三 題 得 分 平 均

有 3 . 7 0高 分 ， 與 「 體 育 科 系 」 4 . 0 0分 之 間 ， 仍 有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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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不 同 職 稱 人 員 在 組 織 效 能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 - 2 2之 結 果 得 知 ， 不 同 職 稱 的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組 織 效 能 模 型 之 得 分 ， 在 「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 、 「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 達 顯 著 水 準 （F（4, 325）＝ 2.39， p＜ .  0 5） ， 進 一 步 進 行 雪

費 法 比 較 ， 發 現 各 構 面 差 異 情 形 ：  

（ 一 ）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二 個 構 面 中 「 承 諾 與 士 氣 」 達 顯 著 差

異 ， 「 主 任 」 的 得 分 比 「 組 長 」 、 「 老 師 」 高 。  

（ 二 ）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 對「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及「 穩 定 與

控 制 」二 個 構 面 都 達 顯 著 差 異，其 中「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構 面 「 主 任 」 的 得 分 比「 老 師 」 高 。「 穩 定 與

控 制 」 也 是 「 主 任 」 的 得 分 比 「 老 師 」 高 。  

（ 三 ）  整 體 效 能 也 達 顯 著 差 異，看 出「 主 任 」對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效 能 持 有 超 高 的 肯 定 與 認 同 。  

 

表 4-22  不同職稱在組織效能各構面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職稱    
  主任 組長 老師 教練 護士  

 代號 （1） （2） （3） （4） （5）    
組織效能模型 構面 48 99 164 12 7  F P 比較

理性目標模型 方向與目標清晰度 12.29 11.96 11.59 12.17 12.14 2.12 .078 － 
 生產量與工作完成 12.58 12.25 11.98 12.58 12.00 1.65 .162 － 

開放系統模型 外部支持與成長 11.44 10.81 10.82 11.25 11.71 1.30 .271 － 
 革新與適應 11.88 11.63 11.30 11.58 11.43 1.19 .316 － 

人群關係模型 承諾與士氣 12.25 11.40 11.39 11.33 12.57 3.12 .015* 1＞2,3
 參與和開放 11.88 11.70 11.38 11.50 12.71 1.65 .162* － 

內部過程模型 正式化與資訊管理 12.48 11.95 11.62 12.17 12.43 2.84 .024* 1＞3
 穩定與控制 11.67 11.23 10.66 10.75 11.71 3.36 .010* 1＞3

整體效能 － 96.46 92.93 90.73 93.33 96.71 2.80 .026* 1＞3
※使用 α = .05 考驗顯著水準，查表臨界值 F（4,325）= 2.39。 

 

不 同 職 位 人 員 在 組 織 效 能 不 同 的 認 知 表 現 ， 顯 現 出 「 主

任 」 與 「 老 師 」 在 「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 及 「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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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 知 態 度 相 當 分 歧 ， 在 前 一 節 討 論 組 織 文 化 時 ， 「 主 任 」 和

「 老 師 」在「 發 展 文 化 」與「 共 識 文 化 」有 極 大 不 同 的 表 現 ，

在 本 節 中 探 討 的 「 組 織 效 能 」 中 ， 則 在 「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 的

「 承 諾 與 士 氣 」 有 顯 著 差 異 ， 主 任 的 得 分 比 組 長 及 老 師 高 。

另 外 在 「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效 能 」 中 「 穩 定 與 控 制 」 及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主 任 的 得 分 則 比 老 師 高 。 所 以 ， 未 來 要 解 決 的

是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中 「 主 任 」 與 「 老 師 」 之 間 意 見 的 相 左

與 態 度 的 對 立 。 組 長 的 確 是 中 間 的 橋 樑 與 潤 滑 劑 ， 必 須 扮 演

好 溝 通 與 傳 達 的 角 色 ， 才 能 改 善 如 此 現 象 。  

較 多 的 研 究 顯 示 ， 擔 任 主 管 職 位 （ 兼 任 行 政 ） 者 對 其 組

織 效 能 的 感 受 較 深 ， 且 評 價 亦 較 高 (方 德 隆 ， 1 9 8 6； 吳 璧 如 ，

1 9 9 0； 林 朝 夫 ， 2 0 0 0； 曾 慶 昌 ， 1 9 9 9； 鄭 彩 鳳 ， 1 9 9 6； 蔡 培

林， 1 9 9 4；張 輝 雄， 2 0 0 1；吳 勁 甫， 2 0 0 3；洪 碧 珠， 2 0 0 4； )，

本 研 究 結 果 相 同 。  

六 、 不 同 婚 姻 狀 態 人 員 在 組 織 效 能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 - 2 3的 結 果 得 知 ， 不 論 是 已 婚 或 未 婚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人 員 在 組 織 效 能 各 構 面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  

 
表 4-23  不同婚姻在組織效能各構面之ｔ考驗分析摘要表 

組織效能模型 構面 
已婚 

n＝102人
未婚 

n＝128人 t P 比較 
理性目標模型 方向與目標清晰度 11.90 11.73 .884 .377 － 

 生產量與工作完成 12.27 12.02 1.342 .180 － 
開放系統模型 外部支持與成長 11.04 10.77 1.180 .239 － 

 革新與適應 11.47 11.54 -.365 .715 － 
人群關係模型 承諾與士氣 11.58 11.48 .477 .634 － 

 參與和開放 11.67 11.44 1.132 .258 － 
內部過程模型 正式化與資訊管理 11.97 11.73 1.227 .221 － 

 穩定與控制 11.03 10.95 .368 .713 － 
整體效能 － 92.93 91.68 .975 .330 － 
※使用α = .05 考驗顯著水準，查表臨界值 t（3 2 8 ）= 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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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 前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已 婚 或 未 婚 的 組 織 成 員 對 組 織 效 能

的 評 價 有 顯 著 差 異 ， 可 是 ， 在 學 校 組 織 效 能 的 相 關 文 獻 仍 然

很 少 將 婚 姻 狀 況 作 為 人 口 變 項 ， 僅 有 四 篇 （ 陳 淑 嬌 ， 1 9 8 9；

蔡 秋 桂 ， 1 9 9 3； 鍾 安 宜 ， 2 0 0 1； 張 思 綺 ， 2 0 0 2） 。 研 究 結 果

均 指 出 ， 婚 姻 狀 況 對 組 織 效 能 的 知 覺 有 顯 著 差 異 ， 這 是 與 本

研 究 不 同 的 地 方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人 員 及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的 從

業 人 員 不 會 因 為 已 婚 或 未 婚 ， 或 對 家 庭 的 角 色 的 更 換 而 影 響

組 織 的 效 能 ， 所 以 ， 任 用 或 甄 補 人 員 時 ， 不 能 對 婚 姻 狀 態 有

所 偏 執 。  

七 、 在 該 校 服 務 年 資 不 同 在 組 織 效 能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 - 2 4  的 結 果 得 知，學 校 體 育 行 政 人 員 在 該 校 服 務 年

資 不 同 ， 對 組 織 效 能 的 各 項 構 面 的 得 分 比 較 ， 只 有 在 「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中 之「 穩 定 與 控 制 」這 個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F（3, 326）

＝ 2.62， p＜  . 0 5） 。  

 

 

表 4-24  不同單位年資在組織效能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單位年資    
  5年以下 6-10年 11-15年 16年以上  

 代號 （1） （2） （3） （4）    
組織效能模型 構面 129人 114人 53人 34人 F P 比較

理性目標模型 方向與目標清晰度 11.64 12.04 11.62 12.24 2.07 .104 － 
 生產量與工作完成 11.96 12.28 12.19 12.59 1.68 .171 － 

開放系統模型 外部支持與成長 10.82 10.84 11.23 11.26 .87 .457 － 
 革新與適應 11.47 11.44 11.53 11.74 .26 .854 － 

人群關係模型 承諾與士氣 11.43 11.40 11.77 12.06 1.69 .168 － 
 參與和開放 11.56 11.39 11.81 11.91 1.08 .358 － 

內部過程模型 正式化與資訊管理 11.84 11.70 12.06 12.32 1.40 .244 － 
 穩定與控制 10.97 10.73 11.15 11.82 2.90 .035* 4＞2

整體效能 － 91.70 91.82 93.36 95.94 1.50 .216 － 
※使用 α = .05 考驗顯著水準，查表臨界值 F（3,326）=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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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 雪 費 法 比 較 顯 示 ， 在 校 「 1 6年 以 上 」 者 對 「 穩 定 與 控

制 」的 認 知 分 數 比「 6 - 1 0  年 」者 高 。 表 示 ， 在 該 校 服 務 時 日

愈 久 ， 愈 能 感 受 依 法 行 政 的 重 要 性 ， 也 深 深 體 會 團 隊 紀 律 給

組 織 帶 來 的 穩 定 與 進 步 。  

在 單 位 （ 機 構 ） 年 資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方 面 ， 以 往 的 研

究 者 較 少 將 單 位 年 資 列 入 研 究 變 項 ， 有 部 分 的 研 究 顯 示 ， 單

位 年 資 深 者 其 對 組 織 效 能 之 評 價 較 高 （ 曾 慶 昌 ， 1 9 9 9； 鄭 彩

鳳 ， 1 9 9 6） ， 本 研 究 結 果 顯 示 ， 在 校 「 1 6年 以 上 」 者 對 「 穩

定 與 控 制 」的 認 知 分 數 比「 6 - 1 0  年 」者 高，與 先 前 研 究 結 果

有 部 分 相 同 。  

八 、 不 同 教 職 年 資 在 組 織 效 能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 - 2 5  的 結 果 得 知，不 同 教 職 年 資 的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組 織 效 能 各 類 型 及 各 構 面 的 得 分 ， 只 有 「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效 能 」中 之「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構 面 達 顯 著 差 異 （F（2, 327）

＝ 3.02， p＜  . 0 5） ， 經 雪 費 法 比 較 顯 示 ， 在 此 構 面 中 教 職 年

資 在 「 2 1  年 以 上 」 者 之 得 分 ， 顯 著 高 於 「 1 0  年 以 下 」 者 。  

 
表 4-25  不同教職年資在組織效能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教職年資    
  10年以下 11-20年 21年以上  

 代號 （1） （2） （3）   
組織效能模型 構面 196人 95人 30人 F P 比較

理性目標模型 方向與目標清晰度 11.74 11.78 12.46 3.17 .043* 3＞1
 生產量與工作完成 12.11 12.17 12.49 .88 .415 － 

開放系統模型 外部支持與成長 10.80 11.15 11.15 1.20 .302 － 
 革新與適應 11.41 11.52 11.85 .97 .381 － 

人群關係模型 承諾與士氣 11.40 11.64 12.03 2.30 .102 － 
 參與和開放 11.42 11.79 11.85 1.81 .166 － 

內部過程模型 正式化與資訊管理 11.75 12.02 12.18 1.50 .224 － 
 穩定與控制 10.83 11.17 11.49 2.35 .097 － 

組織效能模型 － 91.46 93.23 95.49 2.39 .094 － 
※使用 α = .05 考驗顯著水準，查表臨界值 F（2,327）= 3.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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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年 資 與 組 織 效 能 的 關 係 方 面 ， 研 究 結 果 則 較 為 一 致 。

許 多 文 獻 指 出 ， 年 資 較 深 者 對 其 組 織 效 能 的 評 價 較 佳 (方 德

隆 ， 1 9 8 6； 李 佳 霓 ， 1 9 9 9； 呂 祝 義 ， 1 9 9 4； 吳 璧 如 ， 1 9 9 0；

林 金 福， 1 9 9 2；林 朝 夫， 2 0 0 0；黃 久 芬， 1 9 9 6；游 進 年， 1 9 9 0；

曾 慶 昌， 1 9 9 9；鄭 彩 鳳， 1 9 9 6；蔡 培 林， 1 9 9 3；盧 心 雨， 2 0 0 1；

羅 錦 財， 2 0 0 1；蔡 榮 福， 2 0 0 3；邱 永 樵， 2 0 0 4；吳 岳 保， 2 0 0 6；

吳 璧 如 ， 1 9 9 0； 呂 祝 義 ， 1 9 9 4； 林 柏 賢 ， 1 9 9 4 )， 本 研 究 雖 然

只 有 少 部 份 相 同 ， 但 是 ， 數 據 證 明 ， 2 1年 以 上 年 資 的 行 政 人

員 ， 每 一 構 面 的 平 均 數 都 比 其 他 2 1年 以 下 年 資 者 高 。  

九 、 任 職 學 校 規 模 大 小 在 組 織 效 能 之 差 異 比 較  

    由 表 4-26的結 果 得 知 ， 在 不 同 規 模 大 小 學 校 任 教 之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 在 組 織 效 能 各 構 面 得 分 ， 均 未 達 顯 著 差

異 水 準 （F（3, 326）＝ 2.62，p＞ . 0 5） ， 由 此 得 知 ： 教 職 員 不 會

因 學 校 的 規 模 大 小 不 同 對 組 織 效 能 的 認 知 而 有 所 差 別 。   

 

 
表 4-26  不同學校規模在組織效能之變異數分析摘要表 

  任職學校規模    
  3-9班 10-18班 19-27班 28班以上  

 代號 （1） （2） （3） （4）    
組織效能模型 構面 57人 61人 32人 180人 F P 比較

理性目標模型 方向與目標清晰度 11.79 11.46 12.09 11.93 1.52 .209 － 
 生產量與工作完成 12.04 11.84 12.75 12.23 2.50 .059 － 

開放系統模型 外部支持與成長 11.35 10.52 10.59 11.01 2.02 .111 － 
 革新與適應 11.75 11.02 11.53 11.57 1.99 .116 － 

人群關係模型 承諾與士氣 11.88 11.20 11.34 11.59 1.66 .175 － 
 參與和開放 11.81 11.39 11.31 11.62 .78 .509 － 

內部過程模型 正式化與資訊管理 11.95 11.69 12.38 11.83 1.23 .297 － 
 穩定與控制 11.53 10.74 10.84 10.96 1.85 .138 － 

組織效能模型 － 94.09 89.85 92.84 92.73 1.52 .210 － 
※使用 α = .05 考驗顯著水準，查表臨界值 F（3,326）= 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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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 文 獻 中 可 以 發 現 「 學 校 規 模 」 的 大 小 對 組 織 效 能 的 感

知 有 顯 著 差 異（ 方 德 隆， 1 9 8 6；吳 清 山， 1 9 8 9；游 進 年， 1 9 9 0；

林 金 福， 1 9 9 2；李 佳 霓， 1 9 9 9；呂 祝 義， 1 9 9 4；吳 勁 甫， 2 0 0 3；

吳 璧 如 ， 1 9 9 0） ， 而 本 研 究 結 果 不 同 。 所 以 學 校 規 模 大 小 對

組 織 文 化 知 覺 高 低 ， 視 研 究 對 象 的 不 同 而 定 。 本 研 究 有 一 半

以 上 受 測 者 都 是 2 8班 以 上 的 體 育 從 業 人 員 ， 也 許 是 其 他 規 模

大 小 學 校 之 樣 本 數 未 達 標 準 ， 所 以 未 能 顯 現 差 異 。 但 是 ， 以

數 據 觀 察，似 乎 規 模 在「 3 - 9班 」的 小 學 校 人 員，在 整 體 效 能

上 有 較 高 的 價 值 認 知 。  

十 、 不 同 背 景 在 組 織 效 能 之 差 異 綜 合 討 論  

不 同 背 景 人 員 在 組 織 效 能 之 差 異 比 較 ， 經 過 ｔ 考 驗 及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結 果 發 現 ： 九 種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只 有 性 別 、

年 齡 、 專 業 科 別 及 職 稱 等 四 項 有 較 顯 著 的 差 異 。  

 

表 4-27  不同背景變項對組織效能構面的得分差異情形一覽表 

 背景變項 性別 年齡 學歷 科系 職稱 婚姻
該校 
年資 

教職 
年資 

學校

規模

組織效能 構面    
理性目標模型 方向與目標清晰度  ν ν   ν  

 生產量與工作完成 ν ν     
開放系統模型 外部支持與成長 ν ν     

 革新與適應      
人群關係模型 承諾與士氣 ν ν ν     

 參與和開放 ν ν     
內部過程模型 正式化與資訊管理  ν ν     

 穩定與控制  ν ν  ν   
 整體效能 ν ν ν ν    
※打 ν者，在不同背景變項的人員對組織效能構面的得分有顯著差異。 

 

在 該 校 年 資 雖 有 差 異 ， 但 只 有 在 「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 中 之

「 穩 定 與 控 制 」 一 個 構 面 有 差 異 ， 其 中 ， 在 該 校 服 務 「 1 6年

以 上 」者 對「 穩 定 與 控 制 」的 認 知 分 數 比「 6 - 1 0  年 」者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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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 示 ， 在 該 校 服 務 時 日 愈 久 ， 愈 能 感 受 依 法 行 政 的 重 要 性 ，

也 深 深 體 會 團 隊 紀 律 給 組 織 帶 來 的 穩 定 與 進 步 。  

另 外 ， 在 教 職 年 資 雖 有 差 異 ， 但 只 有 在 「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效 能 」 中 之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一 個 構 面 有 差 異 ， 其 中 ，

教 學 經 驗 在 「 2 1年 以 上 」 的 資 深 人 員 比 「 2 1年 以 下 」 的 資 淺

人 員 在 此 構 面 分 數 較 高 ， 顯 示 ， 教 學 經 驗 在 「 2 1年 以 上 」 的

資 深 人 員 肯 定 體 育 行 政 及 體 育 健 康 教 學 的 目 標 明 確 ， 讓 學 生

達 到 身 心 健 康 ， 且 能 知 、 能 行 及 能 思 的 目 標 。  

由 表 4 - 2 7得 知 ， 不 同 學 歷 、 婚 姻 及 學 校 規 模 在 組 織 效 能

的 認 知 上 沒 有 差 異，在 此 就 略 過 不 談，僅 就 不 同 性 別、年 齡 、

職 稱 及 專 業 科 系 等 背 景 做 綜 合 討 論 ， 分 述 如 下 ：  

（ 一 ）  受 試 者 在 不 同 年 齡 及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下 對「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效 能 」之「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的 構 面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顯 示 ，「 4 5歲 以 上 的 資 深 人 員 」及「 體

育 科 系 」的 人 員 對 學 校 體 育 所 擬 定 之 目 標、策 略、方

向 與 同 仁 工 作 表 現 的 評 量 方 式 等 效 能 有 較 高 的 肯 定

與 評 價 。 而「 4 5歲 以 下 」及「 其 他 科 系 」人 員 表 示 這

方 面 有 要 加 強 的 地 方 。  

（ 二 ）  受 試 者 在 不 同 性 別 及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下 對「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效 能 」之「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的 構 面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顯 示 ，「 男 性 」及「 體 育 科 系 」的 人 員

確 信 體 育 運 動 及 健 康 計 畫 對 學 生 體 適 能 提 升，運 動 人

口 的 增 加，及 對 運 動 欣 賞 力 與 興 趣 的 培 養 有 極 大 正 面

效 果，雖 然 男 女 從 業 人 員 都 有 很 高 評 價，但 是 以 男 性

對 此 的 評 價 比 女 性 高 。  

（ 三 ）  受 試 者 在 不 同 性 別 及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下 對「 開 放 系 統 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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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 效 能 」之「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構 面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

異，結 果 顯 示，大 部 分 男 性 認 為 健 體 領 域 沒 有 做 好 與

外 界 學 者、士 紳 及 民 代 的 溝 通 與 交 流，也 沒 有 獲 得 外

界 的 贊 助，所 以 分 數 偏 低，而 且 女 性 從 業 人 員 對 此 更

不 滿 意。經 查 證，女 性 組 長 及 女 性 老 師 對 此 效 能 得 分

最 低 。「 健 康 科 系 」的 人 員 對 此 的 評 價 更 低 ， 無 論 男

女 均 認 為 沒 有 做 到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的 組 織 效 能 。  

（ 四 ）  受 試 者 在 不 同 性 別、年 齡 及 職 稱 下 對「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效 能 」之「 承 諾 與 士 氣 」構 面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顯 示 ，「 4 5歲 以 上 」、「 男 性 」 及 「 主 任 」 在 此 部

分 有 較 高 的 評 價。長 者 對 同 事 情 誼 較 深 厚，工 作 調 動

機 率 小，組 織 承 諾 高，因 而 可 以 感 受 到 較 高 的 組 織 效

能；男 性 在 此 部 分 也 比 女 性 評 價 高；另 外，主 任 也 是

對 此 評 價 最 高 的。其 中，女 性 組 長 及 女 性 老 師 對 此 效

能 得 分 最 低 ， 不 滿 意 團 隊 在 這 方 面 的 表 現 。  

（ 五 ）  受 試 者 在 不 同 性 別 及 不 同 年 齡 對 「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效

能 」之「 參 與 與 開 放 」構 面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 異 ， 結 果

顯 示 ，「 4 5歲 以 上 」及「 男 性 」在 此 部 分 有 較 高 的 評

價 。 他 們 都 認 為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能 讓 成 員 參 與 決

策 ， 大 家 都 有 包 容 與 關 懷 的 心 ， 所 以 ， 對 此 評 價 高 。

而 女 性 組 長 及 女 性 老 師 對 此 效 能 評 價 最 低，也 許 她 們

認 為，組 織 中 的 決 策 都 被 一 群 人 把 持，根 本 沒 有 參 與

意 見 的 機 會 ， 這 點 也 值 得 後 續 研 究 揭 曉 。  

（ 六 ）  受 試 者 在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及 不 同 職 稱 對「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效 能 」之「 正 式 化 及 資 訊 管 理 」構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 其

中「 體 育 科 系 」及「 主 任 」認 為 學 校 體 育 都 是 專 業 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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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與 分 工，行 政 是 依 規 行 事，重 視 書 面 建 擋 及 資 訊 管

理 ， 所 以 ， 給 予 高 評 價 。 但 是 ，「 健 康 科 系 」及 一 般

「 老 師 」則 認 為 沒 有 完 全 做 到 公 正 無 私，資 訊 管 理 也

未 完 全 普 及 ， 所 以 ， 有 進 步 的 空 間 ， 因 此 與「 體 育 科

系 」 及 「 主 任 」 意 見 相 左 。  

（ 七 ）  受 試 者 在 不 同 年 齡 及 職 稱 在「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效 能 」之

「 穩 定 與 控 制 」構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 4 5歲 以 上 者 」及

「 主 任 」認 為 學 校 體 育 都 是 依 法 行 政，依 照 法 定 標 準

考 核，經 費 編 列 及 開 支 均 合 情 合 法，一 切 都 在 穩 定 與

控 制 中 ， 所 以 ， 給 予 高 評 價 。 但 是 ， 「 2 5 - 3 4  歲 者 」

及「 老 師 」則 認 為 沒 有 完 全 依 照 法 律，還 有 很 多 未 臻

完 善 的 地 方 ， 所 以 ， 認 知 與 態 度 有 對 立 的 情 形 。  

綜 合 上 述 結 果 發 現 （ 如 表 4 - 2 8）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人 員 對

組 織 效 能 的 認 知 仍 有 很 多 不 同 的 看 法 ， 以 整 體 效 能 來 講 ， 還

是 存 著 男 女 對 立 ； 資 深 者 與 資 淺 者 不 同 調 ； 體 育 科 系 、 其 他

科 系 與 健 康 科 系 的 主 張 不 一 ； 及 主 任 、 組 長 和 老 師 沒 有 共 識

的 情 形。所 以，身 為 主 管 級 的 主 任 與 組 長 是 否 發 現 這 些 問 題，

要 用 什 麼 方 法 來 做 解 決 ， 這 是 很 重 要 的 當 務 之 急 。 往 往 我 們

都 被 亮 麗 的 平 均 分 數 所 迷 惑，認 為 差 距 不 大，就 能 相 安 無 事。

星 星 之 火 可 以 燎 原 ， 如 果 不 能 防 範 未 然 ， 可 能 ， 就 是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的 成 敗 關 鍵 ， 最 終 無 法 達 成 體 育 與 健 康 領 域 的 目

標 ， 也 無 法 達 到 教 育 的 目 的 。 希 望 ， 學 校 體 育 從 業 人 員 針 對

以 上 所 發 現 的 問 題 ， 能 探 究 真 正 的 原 因 ， 尋 求 解 決 之 道 ， 以

塑 造 更 完 善 的 組 織 文 化 ， 創 造 更 完 美 的 組 織 效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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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8  不同背景變項對組織文化與組織效能構面有顯著意見者 

構面 背景變項 性別 年齡 科系 職稱 
組織文化      
 理性文化     
 發展文化   健康科系 老師 
 共識文化 女性 45歲以下 健康科系 老師 
 科層文化 女性老師組長  健康科系  
組織效能      
理性目標 方向與目標清晰度  45歲以下 其他科系  

 生產量與工作完成 女性  健康科系  
開放系統 外部支持與成長 女性  健康科系  

 革新與適應     
人群關係 承諾與士氣 女性老師組長 25-34歲  老師和組長 

 參與和開放 女性老師組長 25-34歲   
內部過程 正式化與資訊管理   健康科系 老師 

 穩定與控制  25-34歲  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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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為 瞭 解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 理 性 文 化 、 發 展 文 化 、

共 識 文 化 、 科 層 文 化 ） 與 組 織 效 能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革 新 與 適 應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參 與 和 開

放、士 氣 與 承 諾、控 制 與 穩 定、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之 關 係 ，

本 研 究 以 皮 爾 森 積 差 相 關 法 來 檢 視 其 相 關 情 形（ 如 表 4 - 2 9）。  

 

表4-29 組織文化與組織效能之相關係數表 

  相關 

變項 構面 
理性 
文化 

發展 
文化 

共識 
文化 

科層 
文化 

整體 
文化 

理性目標模型 方向與目標清晰度 .504(**) .612(**) .618(**) .550(**) .675(**) 
 生產量與工作完成 .528(**) .547(**) .600(**) .534(**) .651(**) 
開放系統模型 外部支持與成長 .502(**) .544(**) .512(**) .525(**) .614(**) 
 革新與適應 .589(**) .625(**) .563(**) .581(**) .695(**) 
人群關係模型 承諾與士氣 .509(**) .579(**) .658(**) .574(**) .685(**) 
 參與和開放 .499(**) .605(**) .580(**) .552(**) .660(**) 
內部過程模型 正式化與資訊管理 .529(**) .603(**) .661(**) .574(**) .699(**) 
 穩定與控制 .508(**) .615(**) .589(**) .643(**) .694(**) 
整體效能  .657(**) .746(**) .751(**) .715(**) .846(**) 
※上述相關顯著性P= .000＜ .05，均達顯著水準。 

 

    從 表 4 - 2 9  中 可 知，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各 構 面 的 相 關 係

數 介 於 . 4 9 9∼  . 6 6 1之 間 ， 兩 者 間 存 有 中 度 的 正 相 關 。 但 是 ，

在 整 體 效 能 及 整 體 文 化 之 相 關 高 達 . 8 4 6  ，有 高 度 的 正 相 關 。

也 就 是 說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的 得 分 愈 高 ， 其 組

織 效 能 的 得 分 愈 高 。  

    首 先 ， 在 「 理 性 文化 」 構 面 與 組 織 效 能 各 構 面 間 均 有 相

關 ， 係 數 介 於 . 4 9 9∼  . 5 8 9之 間 。 而 相 關 係 數 最 高 者 為「 革 新

與 適 應 」 ， 然 後 依 次 為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 「 生 產 量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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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 作 完 成 」 、 「 承 諾 與 士 氣 」 、 「 控 制 與 穩 定 」 、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 而 以 「 參 與 和 開 放 」

為 最 低 。 由 此 可 知 ， 組 織 成 員 重 視 效 率 ， 以 目 標 為 取 向 的 同

時 ， 這 種 「 理 性 文 化 」 ， 也 會 促 進 組 織 為 適 應 外 在 環 境 而 做

的 改 革 與 創 新 。  

    其 次 ， 「 發 展 文 化」 構 面 與 組 織 效 能 各 構 面 間 ， 相 關 係

數 介 於 . 5 4 4∼  . 6 2 5之 間 。 相 關 最 高 的 是 「 革 新 與 適 應 」， 次

高 者 為「 控 制 與 穩 定 」，而 後 依 序 為「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 參 與 和 開 放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士 氣 與 承 諾 」、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 而 以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為 最 低 。

在 這 部 分，「 發 展 文 化 」與 其 相 對 應 的「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效 能 」

之 構 面「 革 新 與 適 應 」相 呼 應，在 相 關 系 數 .589最 高。但 是 ，

與 其 相 對 應 的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卻 是 相 關 最 低 。  

    再 就 「 共 識 文 化 」構 面 與 組 織 效 能 各 構 面 而 言 ， 相 關 係

數 介 於 . 5 1 2∼  . 6 6 1之 間 。 其 高 低 之 順 序 為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 「 士 氣 與 承 諾 」 、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 「 控 制 與 穩 定 」 ， 接 著 依 次 為 「 參 與 和 開

放 」、「 革 新 與 適 應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這 部 份，「 共

識 文 化 」與「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之 相 關 系 數 . 6 6 1  最 高 ， 由

此 可 見 ， 組 織 內 部 人 員 有 高 度 參 與 感 與 歸 屬 感 ， 會 影 響 組 織

內 部 正 常 運 作 與 資 訊 管 理 之 健 全 。  

    而 「 科 層 文 化 」 構面 與 組 織 效 能 各 構 面 間 ， 相 關 係 數 介

於 . 5 2 5∼  . 6 4 3之 間。其 高 低 之 次 序 為：「 控 制 與 穩 定 」、「 革

新 與 適 應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士 氣 與 承 諾 」、「 參

與 和 開 放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 在 這 部 份 ， 「 科 層 文 化 」 與 「 控 制 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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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 定 」 構 面 相 關 系 數  . 6 4 3最 高 ， 有 達 到 相 對 呼 應 的 效 果 。  

    綜 括 言 之 ， 組 織 文化 與 組 織 效 能 間 的 各 構 面 相 關 程 度 極

為 接 近，其 最 高 與 最 低 係 數 之 差 僅 . 1 6 2  。組 織 文 化 的 各 構 面

均 與 組 織 效 能 的 各 構 面 呈 現 正 相 關 。  

    許 多 研 究 結 果 皆 顯 示 ，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呈 高

度 正 相 關 （ 吳 璧 如 ， 1 9 9 0； 林 朝 夫 ， 2 0 0 0； 陳 培 文 ， 1 9 9 5；

曾 慶 昌， 1 9 9 9；鄭 彩 鳳， 1 9 9 6；蔡 培 儀， 1 9 9 7；蔡 芬 卿， 1 9 9 8；

盧 心 雨，1 9 9 1；林 惠 玲，2 0 0 4；涂 靜 容，2 0 0 5；余 麗 華，2 0 0 5）。

換 言 之 ， 組 織 成 員 對 其 組 織 文 化 的 知 覺 愈 深 ， 其 組 織 效 能 亦

愈 高 。 因 此 ， 組 織 文 化 能 明 顯 的 影 響 組 織 效 能 。 本 研 究 在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各 構 面 間 呈 現 中 度 正 相 關 ， 但 在 整 體 文 化

與 整 體 效 能 之 間 亦 達 高 度 正 相 關 ， 這 與 過 去 的 文 獻 有 一 致 的

結 果 。  

    依 常 理 推 論 ， 「 組 織 文 化 」 及 「 組 織 效 能 」 呈 現 高 度 趨

同 之 契 合 狀 態 ， 那 麼 「 理 性 文 化 」 與 「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效 能 」

各 構 面 之 相 關 程 度 應 該 比 其 他 三 種 組 織 效 能 模 型 的 相 關 來 得

高 才 對 。 而 其 他「 發 展 文 化 」、「 共 識 文 化 」及「 科 層 文 化 」

與 其 相 契 合 之「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效 能 」、「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效 能 」

及「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效 能 」之 各 構 面 相 關 係 數 也 應 該 相 對 最 高。

事 實 ， 並 不 如 此 ， 這 可 以 說 明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各 種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間 存 有 高 度 的 交 叉 重 疊 、 相 互 影 響 的 關 係 。 茲 將 本

研 究 所 得 結 果 歸 納 如 下 ：  

一 、  在 「 理 性 文 化 」 構 面 而 言 ， 與 它 關 係 程 度 最 高 的 組 織 效

能 構 面 是「 革 新 與 適 應 」，而「 革 新 與 適 應 」是 屬 於「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效 能 」，不 屬 於「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效 能 」構 面 。

由 此 可 知 ， 「 理 性 文 化 」 與 「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效 能 」 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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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間 雖 然 有 高 度 趨 同 之 契 合 狀 態 ， 而 相 互 之 間 的 相 關 程

度 未 必 最 高 。  

二 、  在 「 發 展 文 化 」 構 面 而 言 ， 與 它 關 係 程 度 最 高 的 組 織 效

能 構 面 是 「 革 新 與 適 應 」 ， 而 「 革 新 與 適 應 」 正 好 屬 於

「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效 能 」。由 此 可 知，「 發 展 文 化 」對「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效 能 」 構 面 之 間 有 高 度 趨 同 之 契 合 狀 態 ， 則

相 互 之 間 的 相 關 程 度 最 有 可 能 最 高 。  

三 、  在 「 共 識 文 化 」 構 面 而 言 ， 與 它 關 係 程 度 最 高 的 組 織 效

能 構 面 是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 而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是 屬 於 「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效 能 」 ， 而 不 屬 於 「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效 能 」 構 面 。 由 此 證 明 ， 「 共 識 文 化 」 對 「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效 能 」 構 面 之 間 雖 然 有 高 度 趨 同 之 契 合 狀 態 ，

而 相 互 之 間 的 相 關 程 度 未 必 最 高 。  

四 、  在 「 科 層 文 化 」 構 面 而 言 ， 與 它 關 係 程 度 最 高 的 組 織 效

能 構 面 是 「 穩 定 與 控 制 」 ， 而 「 穩 定 與 控 制 」 正 好 屬 於

「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效 能 」。由 此 可 知，「 科 層 文 化 」對「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效 能 」 構 面 之 間 有 高 度 趨 同 之 契 合 狀 態 ， 則

相 互 之 間 的 相 關 程 度 最 有 可 能 最 高 。  

由 此 可 證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各 種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間 存

有 高 度 的 交 叉 重 疊 及 相 互 影 響 的 關 係 。 也 證 明 所 有 的 組 織 文

化 構 面 均 能 影 響 組 織 效 能 之 全 部 構 面 。 此 結 果 亦 證 實 過 去 研

究 者 在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關 係 之 論 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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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對 其 組 織 效 能 之 預 測  

 

    本 研 究 為 進 一 步 探討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對 其 組 織 效

能 之 預 測 情 形 ， 以 組 織 文 化 （ 理 性 文 化 、 發 展 文 化 、 共 識 文

化 、 科 層 文 化 ） 為 預 測 變 項 ， 並 以 組 織 效 能 的 八 個 構 面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革 新 與 適 應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參 與 和 開 放 、 士 氣 與 承 諾 、 控 制 與 穩 定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及 整 體 效 能 為 效 標 變 項 ， 進 行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 以 考 驗 各 預 測 變 項 對 組 織 效 能 依 變 項 之 預 測 力 。  

    以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策略 來 決 定 具 有 解 釋 力 的 預 測 變 項 ， 一

般 作 法 是 投 入 多 個 預 測 變 項 後 ， 由 各 變 項 與 依 變 項 的 相 關 高

低 來 決 定 每 一 個 預 測 變 項 是 否 進 入 迴 歸 模 型 或 淘 汰 出 局 ， 最

後 得 到 一 個 最 少 預 測 變 項 ， 而 對 依 變 項 最 多 解 釋 力 的 最 佳 迴

歸 模 型 （ 邱 皓 政 ， 2 0 0 0） 。 根 據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對 其 組 織 效 能 各 構 面 之 預 測 情 形 （ 如 表

4 - 3 0） 說 明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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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4-30  組織文化各構面對組織效能各構面之多元逐步迴歸分析摘要表 

依變項 
組織效能構面 

預測變項

投入順序 Ｒ Ｒ2 
Ｒ2 
增加量

Ｆ改變
顯著性 Ｂ βeta 

方向與目標清晰度 共識文化 .618 .382 .382 203.16* .151 .279 
 發展文化 .657 .432 .050 28.58* .145 .276 
 科層文化 .677 .458 .026 15.38* .120 .211 

生產量與工作完成 共識文化 .600 .361 .361 184.96* .188 .361 
 理性文化 .636 .405 .044 24.43* .112 .200 
 科層文化 .652 .425 .020 11.44* .106 .193 

外部支持與成長 發展文化 .544 .296 .296 138.04* .183 .284 
 科層文化 .599 .358 .062 31.70* .171 .246 
 理性文化 .615 .378 .020 10.41* .133 .188 

革新與適應 發展文化 .625 .391 .391 210.56* .187 .333 
理性文化 .680 .462 .071 43.23* .156 .252 
科層文化 .703 .494 .032 20.33* .144 .236 

承諾與士氣 共識文化 .658 .433 .433 250.27* .256 .451 
科層文化 .690 .477 .044 27.44* .139 .232 
理性文化 .695 .483 .006 3.95* .064 .105 

參與和開放 發展文化 .605 .366 .366 188.95* .180 .316 
科層文化 .650 .422 .057 32.14* .151 .246 
共識文化 .660 .436 .014 7.97* .110 .189 

正式化與資訊管理 共識文化 .661 .438 .438 255.15* .200 .363 
科層文化 .693 .480 .043 26.99* .114 .197 
發展文化 .702 .493 .013 8.20* .079 .147 
理性文化 .707 .500 .006 4.22* .065 .109 

穩定與控制 科層文化 .643 .413 .413 230.70* .262 .392 
發展文化 .705 .497 .084 54.34* .174 .282 

 共識文化 .709 .503 .007 4.44* .084 .132 
整體效能 共識文化 .751 .564 .564 424.55* .977 .266 

 科層文化 .815 .664 .100 97.35*  1.129 .291 
 發展文化 .840 .705 .041 45.29* .979 .273 
 理性文化 .848 .720 .015 16.83* .645 .164 

※上述相關顯著性P= .000＜ .05，均達顯著水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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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 組 織 文 化 對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之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一 、 投 入 變 項 順 序  

    從 表 4 - 2 8  中，組 織 文 化 對「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之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共 有 三 個 預 測 變 項 臨 界 值 Ｆ 考 驗 顯

著 性 小 於 . 0 5  ， 所 以 被 選 入 模 型 中 。 其 投 入 順 序 分 別 為 ：  

1 .共 識 文 化、 2 .  發 展 文 化、 3 .  科 層 文 化。只 有 理 性 文 化 這 個

預 測 變 數 因 為 與 依 變 數 偏 相 關 係 數 ｔ 考 驗 未 達 到 . 0 5  的 統 計  

顯 著 性 ， 因 此 被 終 止 ， 只 留 下 最 佳 預 測 力 的 三 個 獨 變 項 。  

二 、 投 入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由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三 個 投 入 變 項 的 整 體 預

測 力 達 4 5 . 8％（ R 2累 積 量 =  . 4 5 8）， 其 中「 共 識 文 化 」佔 3 8 . 2

％ 的 預 測 力 為 最 高 ； 選 入「 發 展 文 化 」， 增 加 5 . 0％ ； 最 後 為

「 科 層 文 化 」 ， 再 增 加 2 . 6％ 的 預 測 力 。  

三 、 β 係 數  

    在 β 係 數 方 面，三 個 變 項 分 別 為 . 2 7 9、 . 2 7 6、 . 2 1 1，其 中

以 「 共 識 文 化 」 的 相 對 重 要 性 最 高 。 三 個 變 項 β 係 數 都 是 正

值 ， 所 以 ， 「 共 識 文 化 」 、 「 發 展 文 化 」 與 「 科 層 文 化 」 對

於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的 影 響 皆 為 正 向 。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可 知 ， 影 響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的 變

項 共 有 三 個 ， 其 中 以 「 共 識 文 化 」 的 預 測 力 最 強 。 體 育 行 政

人 員 在 「 共 識 文 化 」 、 「 發 展 文 化 」 與 「 科 層 文 化 」 的 得 分

愈 高 ， 其 在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之 得 分 亦 愈 高 。 但 是 ， 被

排 斥 在 外 的 「 理 性 文 化 」 並 非 完 全 沒 有 預 測 力 ， 只 是 與 最 佳

迴 歸 模 型 不 合。其 實，「 理 性 文 化 」與「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之 相 關 也 達 . 5 0 4  之 正 相 關，如 以 簡 單 迴 歸 分 析，單 獨 預 測 其

可 達 2 5 . 4％ （ R 2 =  . 2 5 4） 預 測 力 ， 只 是 預 測 力 偏 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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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 組 織 文 化 對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之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一 、 投 入 變 項 順 序  

    從 表 4 - 2 9  中，組 織 文 化 對「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之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共 有 三 個 預 測 變 項 的 選 入 臨 界 值 Ｆ

考 驗 顯 著 性 小 於  . 0 5， 所 以 被 選 入 模 型 中 ， 其 投 入 順 序 分 別

為： 1 .共 識 文 化、 2 .理 性 文 化、 3 .科 層 文 化。另 外 發 展 文 化 這

個 預 測 變 數 因 為 與 依 變 數 偏 相 關 係 數 ｔ 考 驗 未 達 到  . 0 5的 統

計 顯 著 性 ， 因 此 被 終 止 ， 只 留 下 最 佳 預 測 力 的 三 個 獨 變 項 。  

二 、 投 入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由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三 個 投 入 變 項 的 整 體 預

測 力 達 4 2 . 5％（ R 2累 積 量 =  . 4 2 5）， 其 中「 共 識 文 化 」佔 3 6 . 1

％ 的 預 測 力 為 最 高 ； 選 入「 理 性 文 化 」， 增 加 4 . 4％ ； 最 後 為

「 科 層 文 化 」 ， 再 增 加 2 . 0％ 的 預 測 力 。  

三 、 β 係 數  

    在 β 係 數 方 面，三 個 變 項 分 別 為 . 3 6 1、 . 2 0 0、 . 1 9 3，其 中

以 「 共 識 文 化 」 的 相 對 重 要 性 最 高 。 三 個 變 項 β 係 數 都 是 正

值 ， 所 以 ， 「 共 識 文 化 」 、 「 理 性 文 化 」 與 「 科 層 文 化 」 對

於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的 影 響 皆 為 正 向 。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可 知 ， 在 整 體 迴 歸 模 型 中 ， 影 響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的 變 項 共 有 三 個 ， 其 中 以 「 共 識 文 化 」 的 預

測 力 最 強 ， 且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 共 識 文 化 」 、 「 發 展 文

化 」與「 科 層 文 化 」的 得 分 愈 高，其 在「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之 得 分 亦 愈 高 。 但 是 ， 被 排 斥 在 外 的 「 發 展 文 化 」 並 非 完 全

沒 有 預 測 力，只 是 與 最 佳 迴 歸 模 型 不 合。其 實，「 發 展 文 化 」

與「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之 平 均 數 也 達 . 5 4 7  之 正 相 關，如 單

獨 預 測 也 可 達 2 9 . 9％ （ R 2 =  . 2 9 9） 之 預 測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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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 組 織 文 化 對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之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一 、 投 入 變 項 順 序  

    從 表 4 - 2 9  中，組 織 文 化 對「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之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共 有 三 個 預 測 變 項 的 選 入 臨 界 值 Ｆ 考

驗 顯 著 性 小 於 . 0 5，所 以 被 選 入 模 型 中，其 投 入 順 序 分 別 為 ：

1 .發 展 文 化、 2 .  科 層 文 化、 3 .  理 性 文 化。另 外 共 識 文 化 這 個

預 測 變 數 因 為 與 依 變 數 偏 相 關 係 數 ｔ 考 驗 未 達 到  . 0 5的 統 計

顯 著 性 ， 因 此 被 終 止 ， 只 留 下 最 佳 預 測 力 的 三 個 獨 變 項 。  

二 、 投 入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由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三 個 投 入 變 項 的 整 體 預

測 力 達 3 7 . 8％（ R 2累 積 量 =  . 3 7 8）， 其 中「 發 展 文 化 」佔 2 9 . 6

％ 的 預 測 力 為 最 高 ； 選 入「 科 層 文 化 」， 增 加 6 . 2％ ； 最 後 為

「 理 性 文 化 」 ， 再 增 加 2 . 0％ 的 預 測 力 。  

三 、 β 係 數  

    在 β 係 數 方 面，三 個 變 項 分 別 為 . 2 8 4、 . 2 4 6、 . 1 8 8，其 中

以 「 發 展 文 化 」 的 相 對 重 要 性 最 高 。 三 個 變 項 β 係 數 都 是 正

值 ， 所 以 ， 「 發 展 文 化 」 、 「 科 層 文 化 」 與 「 理 性 文 化 」 對

於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的 影 響 皆 為 正 向 。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可 知 ， 在 整 體 迴 歸 模 型 中 ， 影 響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的 變 項 共 有 三 個 ， 其 中 以 「 發 展 文 化 」 的 預 測

力 最 強，且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發 展 文 化 」、「 科 層 文 化 」

與 「 理 性 文 化 」 的 得 分 愈 高 ， 其 在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之 得

分 亦 愈 高 。 但 是 ， 被 排 斥 在 外 的 「 共 識 文 化 」 並 非 完 全 沒 有

預 測 力 ， 只 是 與 最 佳 迴 歸 模 型 不 合 。 其 實 ， 「 共 識 文 化 」 與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之 平 均 數 也 達 . 5 1 2  之 正 相 關，如 單 獨 預

測 其 預 測 力 也 可 達 2 6 . 3％ （ R 2 =  . 2 6 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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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 組 織 文 化 對 「 革 新 與 適 應 」 之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一 、 投 入 變 項 順 序  

    從 表 4 - 2 9  中，組 織 文 化 對「 革 新 與 適 應 」之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共 有 三 個 預 測 變 項 的 選 入 臨 界 值 Ｆ 考 驗 顯

著 性 小 於 . 0 5， 所 以 被 選 入 模 型 中 ， 其 投 入 順 序 分 別 為 ： 1 .發

展 文 化 、  2 .  理 性 文 化 、 3 .  科 層 文 化 。 另 外 共 識 文 化 這 個 預

測 變 數 因 為 與 依 變 數 偏 相 關 係 數 ｔ 考 驗 未 達 到  . 0 5的 統 計 顯

著 性 ， 因 此 被 終 止 ， 只 留 下 最 佳 預 測 力 的 三 個 獨 變 項 。  

二 、 投 入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由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三 個 投 入 變 項 的 整 體 預

測 力 達 4 9 . 4％（ R 2累 積 量 =  . 4 9 4）， 其 中「 發 展 文 化 」佔 3 9 . 1

％ 的 預 測 力 為 最 高 ； 選 入「 理 性 文 化 」， 增 加 7 . 1％ ； 最 後 為

「 科 層 文 化 」 ， 再 增 加 3 . 2％ 的 預 測 力 。  

三 、 β 係 數  

    在 β 係 數 方 面，三 個 變 項 分 別 為 . 3 3 3、 . 2 5 2、 . 2 3 6，其 中

以 「 發 展 文 化 」 的 相 對 重 要 性 最 高 。 三 個 變 項 β 係 數 都 是 正

值 ， 所 以 ， 「 發 展 文 化 」 、 「 理 性 文 化 」 與 「 科 層 文 化 」 對

於 「 革 新 與 適 應 」 的 影 響 皆 為 正 向 。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可 知 ， 在 整 體 迴 歸 模 型 中 ， 影 響 「 革 新

與 適 應 」 的 變 項 共 有 三 個 ， 其 中 以 「 發 展 文 化 」 的 預 測 力 最

強 ， 且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 發 展 文 化 」 、 「 理 性 文 化 」 與

「 科 層 文 化 」 的 得 分 愈 高 ， 其 在 「 革 新 與 適 應 」 之 得 分 亦 愈

高。但 是，被 排 斥 在 外 的「 共 識 文 化 」並 非 完 全 沒 有 預 測 力 ，

只 是 與 最 佳 迴 歸 模 型 不 合 。 其 實 ， 「 共 識 文 化 」 與 「 革 新 與

適 應 」 之 平 均 數 也 達 . 5 6 3之 正 相 關 ， 如 單 獨 預 測 其 預 測 力 也

可 達 3 7 . 1％ （ R 2 =  . 3 1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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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 、 組 織 文 化 對 「 承 諾 與 士 氣 」 之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一 、 投 入 變 項 順 序  

    從 表 4 - 2 9  中，組 織 文 化 對「 承 諾 與 士 氣 」之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共 有 三 個 預 測 變 項 的 選 入 臨 界 值 Ｆ 考 驗 顯

著 性 小 於 . 0 5， 所 以 被 選 入 模 型 中 ， 其 投 入 順 序 分 別 為 ： 1 .共

識 文 化 、 2 .  科 層 文 化 、 3 .  理 性 文 化 。 另 外 發 展 文 化 這 個 預

測 變 數 因 為 與 依 變 數 偏 相 關 係 數 ｔ 考 驗 未 達 到 . 0 5的 統 計 顯

著 性 ， 因 此 被 終 止 ， 只 留 下 最 佳 預 測 力 的 三 個 獨 變 項 。  

二 、 投 入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由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三 個 投 入 變 項 的 整 體 預

測 力 達 4 8 . 3％（ R 2累 積 量 =  . 4 8 3）， 其 中「 共 識 文 化 」佔 4 3 . 3

％ 的 預 測 力 為 最 高 ； 選 入「 科 層 文 化 」， 增 加 4 . 4％ ； 最 後 為

「 理 性 文 化 」 ， 再 增 加 0 . 6％ 的 預 測 力 。  

三 、 β 係 數  

    在 β 係 數 方 面，三 個 變 項 分 別 為 . 4 5 1、 . 2 3 2、 . 1 0 5，其 中

以 「 共 識 文 化 」 的 相 對 重 要 性 最 高 。 三 個 變 項 β 係 數 都 是 正

值 ， 所 以 ， 「 共 識 文 化 」 、 「 科 層 文 化 」 與 「 理 性 文 化 」 對

於 「 承 諾 與 士 氣 」 的 影 響 皆 為 正 向 。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可 知 ， 在 整 體 迴 歸 模 型 中 ， 影 響 「 承 諾

與 士 氣 」 的 變 項 共 有 三 個 ， 其 中 以 「 共 識 文 化 」 的 預 測 力 最

強 ， 且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 共 識 文 化 」 、 「 科 層 文 化 」 與

「 理 性 文 化 」 的 得 分 愈 高 ， 其 在 「 承 諾 與 士 氣 」 之 得 分 亦 愈

高。但 是，被 排 斥 在 外 的「 發 展 文 化 」並 非 完 全 沒 有 預 測 力 ，

只 是 與 最 佳 迴 歸 模 型 不 合 。 其 實 ， 「 發 展 文 化 」 與 「 承 諾 與

士 氣 」之 平 均 數 也 達 . 5 7 9  之 正 相 關，如 單 獨 預 測 其 預 測 力 也

可 達 3 3 . 5％ （ R 2 =  . 3 3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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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 組 織 文 化 對 「 參 與 和 開 放 」 之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一 、 投 入 變 項 順 序  

    從 表 4 - 2 9  中，組 織 文 化 對「 參 與 和 開 放 」之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共 有 三 個 預 測 變 項 的 選 入 臨 界 值 Ｆ 考 驗 顯

著 性 小 於 . 0 5， 所 以 被 選 入 模 型 中 ， 其 投 入 順 序 分 別 為 ： 1 .發

展 文 化 、 2 .  科 層 文 化 、 3 .共 識 文 化 。 另 外 理 性 文 化 這 個 預 測

變 數 因 為 與 依 變 數 偏 相 關 係 數 ｔ 考 驗 未 達 到  . 0 5的 統 計 顯 著

性 ， 因 此 被 終 止 ， 只 留 下 最 佳 預 測 力 的 三 個 獨 變 項 。  

二 、 投 入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由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三 個 投 入 變 項 的 整 體 預

測 力 達 4 3 . 6％（ R 2累 積 量 =  . 4 3 6）， 其 中「 發 展 文 化 」佔 3 6 . 6

％ 的 預 測 力 為 最 高 ； 選 入「 科 層 文 化 」， 增 加 5 . 7％ ； 最 後 為

「 共 識 文 化 」 ， 再 增 加 1 . 4％ 的 預 測 力 。  

三 、 β 係 數  

    在 β 係 數 方 面，三 個 變 項 分 別 為 . 3 1 6、 . 2 4 6、 . 1 8 9，其 中

以 「 發 展 文 化 」 的 相 對 重 要 性 最 高 。 三 個 變 項 β 係 數 都 是 正

值 ， 所 以 ， 「 發 展 文 化 」 、 「 科 層 文 化 」 與 「 共 識 文 化 」 對

於 「 參 與 和 開 放 」 的 影 響 皆 為 正 向 。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可 知 ， 在 整 體 迴 歸 模 型 中 ， 影 響 「 參 與

和 開 放 」 的 變 項 共 有 三 個 ， 其 中 以 「 發 展 文 化 」 的 預 測 力 最

強 ， 且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 發 展 文 化 」 、 「 科 層 文 化 」 與

「 共 識 文 化 」 的 得 分 愈 高 ， 其 在 「 參 與 和 開 放 」 之 得 分 亦 愈

高。但 是，被 排 斥 在 外 的「 理 性 文 化 」並 非 完 全 沒 有 預 測 力 ，

只 是 與 最 佳 迴 歸 模 型 不 合 。 其 實 ， 「 理 性 文 化 」 與 「 參 與 和

開 放 」 之 平 均 數 也 達 . 4 9 9之 正 相 關 ， 如 單 獨 預 測 其 預 測 力 也

可 達 2 4 . 9％ （ R 2 =  . 2 4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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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 、 組 織 文 化 對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之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一 、 投 入 變 項 順 序  

    從 表 4 - 2 9  中，組 織 文 化 對「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之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四 個 預 測 變 項 的 選 入 臨 界 值 Ｆ 考 驗

顯 著 性 均 小 於  . 0 5  ，所 以 均 被 選 入 模 型 中，其 投 入 順 序 分 別

為： 1 .  共 識 文 化、 2 .  科 層 文 化、 3 .  發 展 文 化、 4 .  理 性 文 化 。 

二 、 投 入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由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四 個 投 入 變 項 的 整 體 預

測 力 達 5 0 . 0％（ R 2累 積 量 =  . 5 0 0）， 其 中「 共 識 文 化 」佔 4 3 . 8

％ 的 預 測 力 為 最 高；選 入「 科 層 文 化 」，增 加 4 . 3％；選 入「 發

展 文 化 」 ， 增 加 1 . 3％ ， 最 後 為 「 理 性 文 化 」 ， 再 增 加 0 . 6％

的 預 測 力 。  

三 、 β 係 數  

    在 β 係 數 方 面，四 個 變 項 分 別 為 . 3 6 3、 . 1 9 7、 . 1 4 7、 . 1 0 9，

其 中 以 「 共 識 文 化 」 的 相 對 重 要 性 最 高 。 四 個 變 項 β 係 數 都

是 正 值 ， 所 以 ，「 共 識 文 化 」、「 科 層 文 化 」、「 發 展 文 化 」

及「 理 性 文 化 」對 於「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的 影 響 皆 為 正 向 。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可 知 ， 在 整 體 迴 歸 模 型 中 ， 影 響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的 變 項 共 有 四 個 ， 其 中 以 「 共 識 文 化 」 的 預

測 力 最 強 ， 且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 共 識 文 化 」 、 「 科 層 文

化 」 、 「 共 識 文 化 」 與 「 理 性 文 化 」 的 得 分 愈 高 ， 其 在 「 控

制 與 穩 定 」 之 得 分 亦 愈 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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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 、 組 織 文 化 對 「 穩 定 與 控 制 」 之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一 、 投 入 變 項 順 序  

    從 表 4 - 2 9  中，組 織 文 化 對「 穩 定 與 控 制 」之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共 有 三 個 預 測 變 項 的 選 入 臨 界 值 Ｆ 考 驗 顯

著 性 小 於 . 0 5， 所 以 被 選 入 模 型 中 ， 其 投 入 順 序 分 別 為 ： 1 .科

層 文 化 、 2 .  發 展 文 化 、 3 .共 識 文 化 。 另 外 理 性 文 化 這 個 預 測

變 數 因 為 與 依 變 數 偏 相 關 係 數 ｔ 考 驗 未 達 到 . 0 5的 統 計 顯 著

性 ， 因 此 被 終 止 ， 只 留 下 最 佳 預 測 力 的 三 個 獨 變 項 。  

二 、 投 入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由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三 個 投 入 變 項 的 整 體 預

測 力 達 5 0 . 3％（ R 2累 積 量 =  . 5 0 3）， 其 中「 科 層 文 化 」佔 4 1 . 3

％ 的 預 測 力 為 最 高 ； 選 入「 發 展 文 化 」， 增 加 8 . 4％ ； 最 後 為

「 共 識 文 化 」 ， 再 增 加 0 . 7％ 的 預 測 力 。  

三 、 β 係 數  

    在 β 係 數 方 面，三 個 變 項 分 別 為 . 3 9 2、 . 2 8 2、 . 1 3 2，其 中

以 「 科 層 文 化 」 的 相 對 重 要 性 最 高 。 三 個 變 項 β 係 數 都 是 正

值 ， 所 以 ， 「 科 層 文 化 」 、 「 發 展 文 化 」 與 「 共 識 文 化 」 對

於 「 穩 定 與 控 制 」 的 影 響 皆 為 正 向 。  

    由 上 述 分 析 結 果 可 知 ， 在 整 體 迴 歸 模 型 中 ， 影 響 「 穩 定

與 控 制 」 的 變 項 共 有 三 個 ， 其 中 以 「 科 層 文 化 」 的 預 測 力 最

強 ， 且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 科 層 文 化 」 、 「 發 展 文 化 」 與

「 共 識 文 化 」 的 得 分 愈 高 ， 其 在 「 穩 定 與 控 制 」 之 得 分 亦 愈

高。但 是，被 排 斥 在 外 的「 理 性 文 化 」並 非 完 全 沒 有 預 測 力 ，

只 是 與 最 佳 迴 歸 模 型 不 合 。 其 實 ， 「 理 性 文 化 」 與 「 穩 定 與

控 制 」之 平 均 數 也 達  . 5 0 8之 正 相 關，如 單 獨 預 測 其 預 測 力 也

可 達 2 5 . 8％ （ R 2 =  . 2 5 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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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 、 組 織 文 化 對 「 整 體 效 能 」 之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一 、 投 入 變 項 順 序  

    從 表 4 - 2 9  中，組 織 文 化 對「 整 體 效 能 」之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四 個 預 測 變 項 的 選 入 臨 界 值 Ｆ 考 驗 顯 著 性 均

小 於  . 0 5， 所 以 均 被 選 入 模 型 中 ， 其 投 入 順 序 分 別 為 ： 1 .共

識 文 化 、 2 .  科 層 文 化 、 3 .  發 展 文 化 、 4 .  理 性 文 化 。  

二 、 投 入 變 項 的 預 測 力  

    由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結 果 得 知 ， 四 個 投 入 變 項 的 整 體 預

測 力 達 7 2 . 0％（ R 2累 積 量 =  . 7 2 0）， 其 中「 共 識 文 化 」佔 5 6 . 4

％ 的 預 測 力 為 最 高 ； 選 入「 科 層 文 化 」， 增 加 1 0 . 0  ％ ； 選 入

「 發 展 文 化 」，增 加 4 . 1％，最 後 為「 理 性 文 化 」，再 增 加 1 . 5

％ 的 預 測 力 。  

三 、 β 係 數  

    在 β 係 數 方 面，四 個 變 項 分 別 為 . 2 6 6、 . 2 9 1、 . 2 7 3、 . 1 6 4，

其 中 以 「 科 層 文 化 」 的 相 對 重 要 性 最 高 。 四 個 變 項 β 係 數 都

是 正 值 ， 所 以 ，「 共 識 文 化 」、「 科 層 文 化 」、「 發 展 文 化 」

及 「 理 性 文 化 」 對 於 「 整 體 效 能 」 的 影 響 皆 為 正 向 。  

 

拾 、 迴 歸 分 析 預 測 力 綜 合 討 論  

    綜 合 討 論 將 以 主 要 的 預 測 變 項 來 探 討 其 在 組 織 效 能 各 構

面 之 預 測 情 形 ， 以 瞭 解 主 要 預 測 變 項 對 該 構 面 之 影 響 程 度 ；

最 後 是 探 討 整 體 組 織 文 化 對 整 體 組 織 效 能 之 預 測 情 形 。 茲 將

組 織 文 化 對 組 織 效 能 之 預 測 情 形 討 論 如 下 ：  

一 、 主 要 預 測 變 項 對 各 構 面 預 測 之 討 論 ：  

（ 一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由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共 識 文 化 」為「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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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主 要 預 測 因 素。亦 即「 共 識 文 化 」得 分 愈 高 者，該 校 在「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之 效 能 愈 佳 。 兩 者 間 之 相 關 係 數 為 . 6 1 8，

比 其 他 組 織 文 化 的 相 關 程 度 高 。 或 許 正 由 於 組 織 成 員 的 情 誼

深 厚 ， 參 與 討 論 活 動 頻 繁 ， 塑 造 了 對 團 隊 的 凝 聚 力 ， 所 以 ，

對 於 組 織 業 務 的 規 劃 、 執 行 方 法 達 成 共 識 ， 因 此 成 員 甚 瞭 解

組 織 的 目 標 與 發 展 方 向 。  

（ 二 ） 生 產 力 與 工 作 完 成  

    在 「 生 產 力 與 工 作 完 成 」 方 面 ， 「 共 識 文 化 」 也 是 其 主

要 之 預 測 因 素 ， 表 示 在 「 共 識 文 化 」 之 得 分 愈 高 者 ， 該 校 在

「 生 產 力 與 工 作 完 成 」 之 效 能 愈 佳 。 同 樣 的 道 理 ， 正 由 於 組

織 成 員 的 情 誼 深 厚，溝 通、討 論 活 動 頻 繁，且 共 同 參 與 事 務 ，

而 對 於 組 織 業 務 的 規 劃 、 執 行 方 法 達 成 共 識 ， 因 此 成 員 甚 瞭

解 其 所 屬 組 織 的 目 標 與 發 展 方 向 。 為 了 目 標 的 達 成 ， 成 員 全

力 以 赴 ， 漸 而 達 到 體 育 與 健 康 教 育 增 進 學 生 體 能 ， 提 升 學 生

對 運 動 的 欣 賞 力 與 興 趣 ， 以 及 運 動 人 口 倍 增 的 效 果 。  

（ 三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在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方 面 ， 「 發 展 文 化 」 為 其 主 要 之

預 測 因 素 ， 顯 示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 發 展 文 化 」 上 得 分 愈

高 者 ， 知 覺 其 所 屬 單 位 愈 具 有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之 效 能 。

學 校 重 視 「 發 展 文 化 」 的 情 形 是 主 管 洞 悉 社 會 變 遷 ， 鼓 勵 同

仁 創 意 、 進 修 ； 老 師 主 動 積 極 在 教 學 與 訓 練 上 求 新 求 變 ， 因

此 ， 該 校 在 整 體 積 極 創 新 的 風 氣 下 ， 對 外 進 行 學 術 交 流 與 外

界 建 立 良 好 的 互 動 關 係 ， 在 建 教 合 作 的 措 施 下 ， 獲 得 上 級 與

外 界 的 肯 定 ， 更 增 加 經 費 的 挹 注 ， 而 達 到 教 學 的 提 升 ， 運 動

團 隊 的 成 長 ， 學 校 因 此 而 更 具 競 爭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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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革 新 與 適 應  

    由 於 「 發 展 文 化 」 為 「 革 新 與 適 應 」 之 主 要 預 測 因 素 ，

顯 示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 發 展 文 化 」 上 得 分 愈 高 者 ， 認 為

其 所 屬 單 位 愈 具 有 「 革 新 與 適 應 」 之 效 能 。 易 言 之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愈 強 調 持 續 創 新 、 不 斷 改 進 教 學 品 質 及 運 動 團 隊

的 訓 練 效 果 ， 工 作 績 效 就 會 漸 入 佳 境 。 如 果 主 管 充 分 授 權 ，

及 給 予 部 屬 寬 廣 的 自 主 空 間，勉 勵 其 勇 於 創 新、嘗 試 新 方 法，

那 麼 老 師 就 會 研 發 出 多 元 、 樂 趣 與 休 閒 的 教 材 ， 也 會 善 用 科

技 與 教 具 ， 使 學 生 學 習 效 果 提 高 。 所 以 ， 校 長 與 主 任 應 力 倡

發 展 文 化 ， 以 增 進 組 織 效 能 。  

（ 五 ） 承 諾 與 士 氣  

    在 「 承 諾 與 士 氣 」 方 面 ， 「 共 識 文 化 」 為 為 其 主 要 之 預

測 因 素 ， 顯 示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 共 識 文 化 」 上 得 分 愈 高

者 ， 則 該 校 就 愈 具 有 「 承 諾 與 士 氣 」 之 效 能 。 首 先 就 工 作 士

氣 而 言 ， 楊 振 昇 （ 1 9 9 1） 的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 成 員 參 與 決 定 的

行 為 愈 明 顯 ， 其 工 作 士 氣 愈 高 昂 。 黃 景 良 （ 1 9 9 8） 在 歸 納 過

去 的 學 校 研 究 時 發 現 ， 擴 大 教 師 參 與 校 務 的 機 會 ， 可 以 提 高

士 氣 並 增 進 組 織 效 能 。 其 次 ， 就 組 織 承 諾 而 言 ， 「 組 織 的 和

諧 ， 以 及 組 織 成 員 具 有 共 識 並 共 同 信 守 組 織 規 範 ， 將 可 提 高

成 員 對 組 織 的 承 諾 （ 張 瑞 村 ， 1 9 9 8） 。 」 所 以 ， 身 為 主 管 者

應 促 進 同 仁 間 之 和 諧 關 係 、 強 化 成 員 的 組 織 認 同 感 、 給 予 部

屬 充 分 的 自 主 權 、 鼓 勵 同 仁 多 元 參 與 ， 並 建 立 內 部 共 識 ， 如

此 才 能 確 實 提 高 成 員 的 工 作 士 氣 與 組 織 承 諾 。  

（ 六 ） 參 與 和 開 放  

    在 「 參 與 和 開 放 」 方 面 ， 「 發 展 文 化 」 為 其 主 要 之 預 測

因 素，顯 示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發 展 文 化 」上 得 分 愈 高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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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 該 校 愈 具 有 「 參 與 和 開 放 」 之 效 能 。 因 此 ， 如 果 主 管 充 分

授 權 ， 及 給 予 部 屬 寬 廣 的 自 主 空 間 ， 勉 勵 其 勇 於 創 新 、 嘗 試

新 方 法 ， 那 麼 部 屬 就 會 勇 於 參 與 事 務 ， 在 工 作 崗 位 盡 責 盡 力

並 積 極 充 實 自 我 能 力，這 樣 就 能 夠 真 正 地 落 實「 參 與 和 開 放 」

之 效 能 。  

（ 七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由 於 「 共 識 文 化 」 為 最 能 預 測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之

因 素，顯 示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共 識 文 化 」之 得 分 愈 高 者 ，

認 為 其 所 屬 單 位 在 重 視 規 章 與 檔 案 文 書 管 理 的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之 效 能 表 現 愈 佳 。 「 共 識 文 化 」 是 擴 大 教 師 參 與 校

務 的 機 會 ， 主 管 者 促 進 同 仁 間 之 和 諧 關 係 、 強 化 成 員 的 組 織

認 同 感 ， 追 求 組 織 內 部 的 共 識 。 因 此 而 強 化 內 部 的 向 心 力 ，

也 促 成 成 員 依 章 行 事 、 公 正 無 私 的 作 風 ， 並 著 重 內 部 作 業 的

控 管 與 嚴 謹 的 檔 案 處 理 ， 使 得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之 效 能

適 當 彰 顯 出 來 。  

（ 八 ） 控 制 與 穩 定  

    在 「 控 制 與 穩 定 」 方 面 ， 「 科 層 文 化 」 為 其 主 要 之 預 測

因 素，表 示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科 層 文 化 」上 得 分 愈 高 者 ，

認 為 其 所 屬 單 位 愈 具 有 「 控 制 與 穩 定 」 之 效 能 。 由 此 可 知 ，

如 果 主 管 及 部 屬 均 能 依 法 行 政 、 權 責 分 明 ， 並 能 遵 守 團 體 規

範 ， 那 麼 就 可 達 到 層 層 控 管 與 維 持 穩 定 運 作 的 組 織 效 能 。  

    總 體 而 言 ， 本 研 究 發 現 ： 1 .「 共 識 文 化 」 能 有 效 預 測 四

個 組 織 效 能 構 面 ：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 「 承 諾 與 士 氣 」 及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等 ； 2 .而

「 發 展 文 化 」 則 能 有 效 預 測 三 個 組 織 效 能 構 面 ：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 「 革 新 與 適 應 」 及 「 參 與 和 開 放 」 等 ； 3 .最 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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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 層 文 化 」 有 效 預 測 一 個 組 織 效 能 構 面 「 穩 定 與 控 制 」 。  

由 上 述 發 現 ， 「 共 識 文 化 」 影 響 學 校 體 育 組 織 效 能 之 層

面 非 常 的 廣 ， 學 校 體 育 組 織 人 員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認 知 與 評 價 以

「 共 識 文 化 」 為 最 高 ， 的 確 它 是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組 織 文 化 。 是

以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如 欲 提 升 其 組 織 效 能 ， 首 應 強 化 「 共

識 文 化 」 類 型 的 組 織 文 化 ， 如 能 深 耕 「 共 識 文 化 」 ， 久 之 ，

必 能 達 到 成 員 廣 泛 參 與 業 務 及 決 策 、 提 升 士 氣 與 承 諾 等 效

能 。 其 次 ， 亦 須 重 視 「 發 展 文 化 」 所 蘊 含 之 高 度 價 值 而 予 以

提 倡 。 如 果 主 管 充 分 授 權 ， 及 給 予 部 屬 寬 廣 的 自 主 空 間 ， 勉

勵 其 勇 於 創 新 、 嘗 試 新 方 法 ， 必 能 獲 得 上 級 與 外 界 的 肯 定 ，

增 加 學 校 經 費 的 挹 注，而 達 到 教 學 的 提 升，運 動 團 隊 的 成 長，

學 校 因 此 而 更 具 競 爭 力 。  

 

二 、 整 體 組 織 文 化 對 整 體 組 織 效 能 預 測 之 討 論  

    由 於 四 種 組 織 文 化 類 型 預 測 組 織 效 能 的 解 釋 變 異 量 達 到

7 2 . 0  ％ ， 其 中 以「 共 識 文 化 」之 預 測 值（ 7 1％ ）為 最 高 ， 因

此 「 共 識 文 化 」 為 預 測 「 整 體 組 織 效 能 」 之 主 要 因 素 。 表 示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 共 識 文 化 」 上 得 分 愈 高 者 ， 認 為 其 所

屬 單 位 在 組 織 效 能 上 表 現 愈 良 好 。 由 此 可 見 ， 「 共 識 文 化 」

實 為 促 進 組 織 效 能 的 最 具 關 鍵 性 角 色 ， 本 結 果 正 可 提 供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在 組 織 管 理 上 一 項 重 要 之 參 考 指 標 。  

    因 此 ， 本 研 究 之 假 設 四 —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對 其

組 織 效 能 有 顯 著 預 測 力 」 已 獲 得 成 立 ， 同 時 也 支 持 了 先 前 的

研 究 （ 吳 璧 如 ， 1 9 9 0； 林 朝 夫 ， 2 0 0 0； 卓 秀 冬 ， 1 9 9 5； 鄭 彩

鳳 ， 1 9 9 6； 蔡 芬 卿 ， 1 9 9 8） 所 指 出 ， 組 織 文 化 對 組 織 效 能 有

顯 著 之 預 測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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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結論與建議 

 

    本 章 旨 在 概 述 本 研究 之 目 的 、 研 究 對 象 ， 並 依 研 究 結 果

與 討 論 提 出 結 論 與 建 議 ， 以 供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及 後 續 研 究

者 參 考 。  

    本 研 究 目 的 在 於 瞭解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現 況 及 契 合 性 ， 其 次 ， 比 較 不 同 背 景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上 之 認 知 差 異 ， 最 後 則 探 討 影 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因 素 。 研 究 對 象 為 台 中 、 苗 栗 及 台 東 三 縣 市

縣 立 國 民 中 學 之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 並 以 「 組 織 文 化 」

及 「 組 織 效 能 」 兩 分 量 表 為 研 究 工 具 ， 進 行 問 卷 調 查 。  

    根 據 調 查 所 得 資 料， 以 平 均 數 、 標 準 差 、 ｔ 考 驗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O n e - w a y  A N O V A）、 積 差 相 關 及 多 元 迴 歸 分

析 等 方 法 進 行 統 計 分 析 ， 將 研 究 結 果 予 以 討 論 後 ， 獲 得 以 下

結 論 並 提 出 數 項 建 議 。  

 

 

第 一 節 結 論  

 

壹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現 況  

一 、 在 「 組 織 文 化 」 現 況 方 面 ， 組 織 文 化 各 構 面 之 得 分 皆 為

中 上 程 度，其 中 以「 共 識 文 化 」之 得 分 最 高，其 次 為「 理

性 文 化 」 ， 再 其 次 為 「 發 展 文 化 」 ， 而 以 「 科 層 文 化 」

的 得 分 最 低 。 茲 說 明 如 下 ：  

（ 一 ）受 測 者 傾 向 於 共 有 共 治 共 享，家 庭 式 的「 共 識 文 化 」。 

（ 二 ） 其 次 是 重 目 標 及 重 效 率 ， 公 司 型 的 「 理 性 文 化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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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 再 其 次 是 重 改 革 及 重 創 新 ， 社 團 型 的 「 發 展 文 化 」 。  

（ 四 ）最 後 是 依 法 辦 事 及 穩 定 控 制，機 關 型 的「 科 層 文 化 」。 

二 、 在 「 組 織 效 能 」 現 況 方 面 ， 組 織 效 能 構 面 之 得 分 亦 屬 中

上 程 度 ， 其 中 以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三 個 構 面 效 能 受 到 同

等 最 高 的 肯 定。其 次 是「 參 與 和 開 放 」、「 承 諾 與 士 氣 」、

「 革 新 與 適 應 」 三 個 構 面 ； 而 以 「 穩 定 與 控 制 」 及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二 個 構 面 得 分 最 低 。 茲 分 別 說 明 如 下 ：  

（ 一 ） 學 校 體 育 重 視 「 學 生 帶 著 走 的 能 力 」 ， 對 學 生 體 能 的

增 進、終 身 運 動 的 養 成，及 身 心 均 衡 發 展 有 好 的 效 能。

所 以 ， 受 試 者 對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的 效 能 最 高 。  

（ 二 ） 學 校 為 政 府 機 關 ， 凡 事 依 法 行 事 ； 每 年 教 育 訪 視 均 需

陳 列 資 料 佐 證 ， 重 視 資 訊 管 理 ， 已 成 慣 例 。 所 以 ， 受

測 者 對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效 能 也 給 予 肯 定 。  

（ 三 ）學 校 體 育 為 落 實「 體 育 中 程 計 畫 」及「 體 育 實 施 辦 法 」，

每 年 度 召 開 體 育 會 議 ， 擬 訂 計 劃 及 討 論 政 策 方 針 ， 所

以 ， 在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效 能 也 獲 肯 定 。  

（ 四 ） 「 參 與 和 開 放 」 、 「 承 諾 與 士 氣 」 及 「 革 新 與 適 應 」

三 項 構 面 屬 於 分 權 分 化 、 彈 性 變 化 的 型 態 ， 以 「 人 」

為 主 體 ， 關 係 到 「 權 利 」 的 分 配 ， 在 這 方 面 ， 充 分 參

與 決 策 、 公 開 討 論 、 調 整 職 務 、 適 當 獎 勵 、 鼓 勵 進 修

與 創 新 等 措 施 ， 受 試 者 認 為 有 效 果 ， 但 是 ， 效 果 不 夠

彰 顯 ， 所 以 ， 給 予 的 評 價 ， 差 強 人 意 。  

（ 五 ） 「 穩 定 與 控 制 」 及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兩 項 得 到 最 低

的 評 價 ， 一 個 屬 於 內 部 工 作 分 配 、 績 效 考 核 及 經 費 運

用 ； 另 一 個 是 屬 於 對 外 部 學 術 及 活 動 交 流 ， 並 爭 取 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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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 。 在 這 兩 方 面 ， 部 分 受 試 者 認 為 效 果 不 佳 ， 所 以 ，

在 此 給 予 最 低 的 評 價 。  

  整 體 而 言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為 綜 合 類 型 的 組 織 文 化 ， 其 組

織 效 能 亦 能 兼 顧 各 類 效 能 構 面 ， 所 以 ， 必 須 重 視 各 類 文 化 之

發 展 情 形 ， 同 時 ， 也 要 監 測 每 項 組 織 效 能 之 變 化 ， 才 能 達 到

學 校 體 育 整 體 性 的 均 衡 發 展 。  

 

貳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契 合 情 形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呈 現 高 度 趨 同 之 契 合

狀 態 ， 此 一 結 果 顯 示 其 組 織 文 化 所 重 視 之 價 值 ， 在 組 織 效 能

上 亦 有 相 對 之 實 際 表 現 。 同 時 ， 也 指 出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所

存 在 的 矛 盾 衝 突 與 弔 詭 特 質 較 少 。  

 

參 、 不 同 背 景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差 異  

在 此 將 本 研 究 探 討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所 發 現 之 差 異 分

別 敘 述 於 後 ：  

一 、 在 組 織 文 化 方 面  

不 同 性 別 、 年 齡 、 專 業 科 系 及 職 稱 對 組 織 文 化 之 認 知 有

較 明 顯 的 差 異 ， 分 述 如 下 ：  

（ 一 ） 在 「 發 展 文 化 」 方 面 ：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及 不 同 職 稱 的 人

在 認 知 評 價 有 顯 著 差 異 ：  

1.「 體 育 科 系 」及「 其 他 科 系 」之 受 試 者 對「 發 展 文 化 」

之 認 知 有 較 高 評 價 。 「 健 康 科 系 」 者 則 認 為 校 外 交 流

合 作 ， 校 內 創 新 突 破 ， 沒 有 達 到 滿 意 的 程 度 。  

2.「 主 任 」職 務 者 在「 發 展 文 化 」之 評 價 較 高 。「 老 師 」

則 認 為 校 外 的 交 流 及 合 作 ， 校 內 的 改 革 與 創 新 ， 沒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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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 到 滿 意 的 程 度 。  

（ 二 ） 「 共 識 文 化 」 獲 得 最 高 評 價 ， 是 大 家 重 視 的 焦 點 ， 但

評 價 不 一 ， 在 不 同 性 別 、 不 同 年 齡 、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及

不 同 職 稱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 異 ：  

1.「 男 性 」、「 資 深 者 」、「 體 育 科 系 」、「 一 般 科 系 」

及 「 主 任 」 認 為 學 校 很 重 視 對 部 屬 的 照 顧 與 關 懷 ， 同

仁 間 能 和 諧 融 洽 ， 成 員 也 有 歸 屬 感 及 向 心 力 。  

2.但 是 ， 「 女 性 」 、 「 資 淺 者 」 、 「 健 康 科 系 」 及 「 老

師 」 認 為 在 「 共 識 文 化 」 未 形 成 全 體 共 識 ， 要 有 共 同

的 價 值 觀 與 向 心 力 ， 還 需 努 力 加 強 。  

（ 三 ） 「 科 層 文 化 」 是 得 分 最 低 的 構 面 ， 在 不 同 性 別 及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的 認 知 有 二 極 化 的 表 現 ：  

1.「 女 性 」 得 分 較 低 ， 尤 其 是 女 性 老 師 及 組 長 認 為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在 依 規 行 事 、 資 訊 管 理 及 內 部 運 作 等 方 面 未

達 到 肯 定 的 標 準 。  

2.「 健 康 科 系 」 分 數 較 低 ， 尤 其 是 健 康 科 系 的 組 長 及 老

師 對 此 最 不 滿 意 。 但 是 ， 護 士 對 它 認 知 很 好 。  

    綜 合 上 述 結 果 發 現， 學 校 體 育 從 業 人 員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認

知 持 有 不 同 意 見 ， 這 些 可 以 讓 後 續 研 究 者 繼 續 去 深 入 探 討 ，

尤 其 對 「 共 識 文 化 」 ， 雖 然 得 到 最 高 評 價 ， 但 是 ， 不 同 背 景

的 評 價 卻 顯 然 不 同 。  

二 、 在 組 織 效 能 方 面  

不 同 性 別 、 年 齡 、 專 業 科 別 及 職 稱 對 組 織 效 能 之 認 知 有

明 顯 的 差 異 ， 分 述 如 下 ：  

（ 一 ） 不 同 年 齡 及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對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的

效 能 認 知 有 顯 著 差 異 ， 「 4 5歲 以 上 」 及 「 體 育 科 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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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人 員 對 學 校 體 育 所 擬 定 之 目 標 、 策 略 、 方 向 與 工 作

評 量 方 式 有 較 高 的 肯 定 與 評 價。而「 4 5歲 以 下 」及「 其

他 科 系 」 人 員 表 示 這 方 面 效 果 不 佳 。  

（ 二 ） 不 同 性 別 及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對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 異 ， 「 男 性 」 及 「 體 育 科 系 」 確 信 體 育

運 動 及 健 康 計 畫 能 提 升 學 生 體 適 能 ， 使 運 動 人 口 的 增

加 及 對 運 動 欣 賞 力 與 興 趣 提 高。但 是，「 女 性 」及「 健

康 科 系 」 從 業 人 員 ， 對 此 評 價 較 低 。  

（ 三 ） 不 同 性 別 及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對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 異 ， 「 男 性 」 認 為 健 體 領 域 沒 有 做 好 與 外

界 學 者 、 士 紳 及 民 代 的 溝 通 與 交 流 ， 也 沒 有 獲 得 外 界

的 贊 助，所 以 分 數 偏 低。而 且「 女 性 」對 此 更 不 滿 意 ，

女 性 組 長 及 女 性 老 師 對 此 得 分 最 低 。 「 健 康 科 系 」 的

人 員 對 此 的 評 價 更 低 。  

（ 四 ） 不 同 性 別 、 不 同 年 齡 及 不 同 職 稱 對 「 承 諾 與 士 氣 」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 異 ，「 4 5歲 以 上 」、「 男 性 」及「 主 任 」

在 此 部 分 有 較 高 的 評 價 。 長 者 對 同 事 情 誼 較 深 厚 ， 工

作 調 動 機 率 小 ， 組 織 承 諾 高 ， 因 而 可 以 感 受 到 較 高 效

能 ；「 2 5 - 3 4歲 」、「 女 性 」及「 老 師 」則 對 此 效 能 深

表 不 滿 ， 尤 其 是 女 性 組 長 及 女 性 老 師 。  

（ 五 ）不 同 性 別 及 年 齡 對「 參 與 與 開 放 」的 認 知 有 顯 著 差 異 ，

「 4 5歲 以 上 」 及 「 男 性 」 在 此 部 分 有 較 高 的 評 價 。 他

們 都 認 為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能 讓 成 員 參 與 決 策 ， 大 家

都 有 包 容 與 關 懷 的 心 。 但 是 ， 「 2 5 - 3 4歲 」 及 「 女 性 」

則 對 此 效 能 深 表 不 滿 ， 女 性 組 長 及 女 性 老 師 對 此 評 價

評 價 最 低 ， 也 許 她 們 認 為 ， 決 策 都 被 一 群 人 把 持 。  



 

 133

（ 六 ）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及 不 同 職 稱 對 「 正 式 化 及 資 訊 管 理 」 有

顯 著 差 異 ， 「 體 育 科 系 」 及 「 主 任 」 認 為 學 校 體 育 有

專 業 管 理 與 分 工 ， 依 規 行 事 ， 並 重 視 書 面 建 擋 及 資 訊

管 理 。 但 是 ， 「 健 康 科 系 」 及 「 老 師 」 則 認 為 沒 有 做

到 公 正 無 私 ， 資 訊 管 理 也 未 普 及 。  

（ 七 ） 不 同 年 齡 及 職 稱 在 「 穩 定 與 控 制 」 有 顯 著 差 異 ， 「 4 5

歲 以 上 」 及 「 主 任 」 認 為 學 校 體 育 都 有 依 法 行 政 ， 依

照 規 定 考 核，經 費 編 列 及 開 支 均 合 理 合 法。但 是，「 老

師 」 及 「 2 5 - 3 4歲 」 則 認 為 沒 有 完 全 依 照 規 定 。  

    綜 合 上 述 結 果 發 現，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人 員 對 組 織 效 能 的 認

知 仍 有 很 多 不 同 的 看 法 ， 存 著 男 女 對 立 ； 資 深 者 與 資 淺 者 不

同 調 ； 體 育 科 系 、 其 他 科 系 與 健 康 科 系 的 主 張 不 一 ； 主 任 和

老 師 也 沒 有 共 識 。 所 以 ， 身 為 主 管 的 主 任 與 組 長 是 否 發 現 這

些 問 題 。 希 望 ， 學 校 體 育 從 業 人 員 針 對 以 上 問 題 ， 探 究 真 正

的 原 因 ， 尋 求 解 決 之 道 ， 以 創 造 更 完 美 的 組 織 效 能 。  

 

肆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  

    本 研 究 結 果 ，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各 構 面 的 相 關 係 數 介

於 . 4 9 9∼  . 6 6 1之 間 ， 兩 者 間 存 有 中 度 的 正 相 關 。 但 是 ， 在 整

體 效 能 及 整 體 文 化 之 相 關 高 達  . 8 4 6，有 高 度 的 正 相 關。也 就

是 說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人 員 在 組 織 文 化 的 得 分 愈 高 ， 其 組 織 效

能 的 得 分 愈 高 。  

    在 「 理 性 文 化 」 構面 與 所 有 「 組 織 效 能 」 構 面 間 均 呈 正

相 關 ， 而 與 之 相 關 係 數 最 高 者 為 「 革 新 與 適 應 」 ， 而 與 「 參

與 和 開 放 」 相 關 最 低 。 由 此 可 知 ， 組 織 成 員 重 視 效 率 ， 以 目

標 為 取 向 ， 會 促 進 組 織 的 外 部 適 應 及 改 革 創 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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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 發 展 文 化 」 與之 相 對 應 的 「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效 能 」 之

構 面「 革 新 與 適 應 」相 關 系 數 最 高。但 是，與 其 相 對 應 的「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卻 是 相 關 最 低 。  

    在 「 共 識 文 化 」 與「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相 關 最 高 者 ，

而 與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為 最 低 。 由 此 可 見 ， 組 織 內 部 人 員

有 高 度 參 與 感 與 歸 屬 感 ， 會 影 響 組 織 內 部 正 常 運 作 與 資 訊 管

理 之 健 全 。  

    在「 科 層 文 化 」與「 控 制 與 穩 定 」相 關 最 高 者，而 與「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為 最 低 ， 有 達 到 相 對 呼 應 的 效 果 。  

    本 研 究 在 組 織 文 化與 組 織 效 能 各 構 面 之 間 呈 現 中 度 正 相

關 ， 但 在 整 體 文 化 與 整 體 效 能 之 間 達 高 度 正 相 關 ， 這 與 過 去

的 文 獻 有 一 致 的 結 果 。  

    依 常 理 推 論 ， 「 組 織 文 化 」 及 「 組 織 效 能 」 呈 現 高 度 趨

同 之 契 合 狀 態 ， 那 麼 「 理 性 文 化 」 與 「 理 性 目 標 模 型 效 能 」

各 構 面 之 相 關 程 度 應 該 比 其 他 三 種 組 織 效 能 模 型 的 相 關 來 得

高 才 對 。 而 其 他「 發 展 文 化 」、「 共 識 文 化 」及「 科 層 文 化 」

與 其 相 契 合 之「 開 放 系 統 模 型 效 能 」、「 人 群 關 係 模 型 效 能 」

及「 內 部 過 程 模 型 效 能 」之 各 構 面 相 關 係 數 也 應 該 相 對 最 高。

事 實 ， 並 不 如 此 ， 這 可 以 說 明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各 種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間 存 有 高 度 的 交 叉 重 疊 、 相 互 影 響 的 關 係 。  

 

伍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對 其 組 織 效 能 之 預 測  

    本 研 究 發 現 ， 全 部的 組 織 文 化 構 面 （ 理 性 文 化 、 發 展 文

化 、 共 識 文 化 、 科 層 文 化 ） 均 能 預 測 其 組 織 效 能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革 新 與 適 應 、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參 與 和 開 放 、 士 氣 與 承 諾 、 控 制 與 穩 定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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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 理 、 整 體 組 織 效 能 ） ， 但 是 ， 最 有 效 的 預 測 力 ， 因 組 織 效

能 各 構 面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分 述 如 下 ：  

一 、 「 共 識 文 化 」 能 最 有 效 預 測 四 個 組 織 效 能 構 面 ： 「 方 向

與 目 標 清 晰 度 」 、 「 生 產 量 與 工 作 完 成 」 、 「 承 諾 與 士

氣 」 及 「 正 式 化 與 資 訊 管 理 」 等 。  

二、而「 發 展 文 化 」則 能 最 有 效 預 測 三 個 組 織 效 能 構 面：「 外

部 支 持 與 成 長 」，「 革 新 與 適 應 」及「 參 與 和 開 放 」等 。 

三 、 最 後 ， 「 科 層 文 化 」 只 能 最 有 效 預 測 一 個 組 織 效 能 構 面

「 穩 定 與 控 制 」 。  

其 中 以 「 共 識 文 化 」 與 「 發 展 文 化 」 之 預 測 力 為 最 佳 。

學 校 體 育 組 織 人 員 對 組 織 文 化 的 認 知 是 以 「 共 識 文 化 」 評 價

最 高 ， 它 是 最 具 影 響 力 的 組 織 文 化 。 所 以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如 欲 提 升 其 組 織 效 能 ， 首 應 強 化 「 共 識 文 化 」 類 型 的 組 織

文 化 ， 如 能 深 耕 「 共 識 文 化 」 ， 久 之 ， 必 能 使 組 織 成 員 對 團

體 有 共 識 及 凝 聚 力，廣 泛 參 與 業 務 與 決 策，提 升 士 氣 與 承 諾，

使 內 部 運 作 順 暢 ， 達 成 預 定 目 標 。 其 次 ， 亦 須 重 視 「 發 展 文

化 」 ， 如 果 主 管 充 分 授 權 ， 及 給 予 部 屬 寬 廣 的 自 主 空 間 ， 勉

勵 其 勇 於 創 新 、 嘗 試 新 方 法 ， 必 能 獲 得 上 級 與 外 界 的 肯 定 ，

增 加 經 費 的 挹 注 ， 而 達 到 教 學 的 提 升 ， 運 動 團 隊 的 成 長 ， 如

此 ， 又 更 能 促 進 成 員 參 與 與 創 新 的 意 願 。  

 

 

第 二 節 建 議  

 

壹 、 對 主 管 教 育 行 政 機 關 的 建 議  

一 、 有 關 體 育 課 教 學 正 常 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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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體 育 課 由 體 育 老 師 擔 任 ， 在 正 常 的 教 學 情 況 下 ， 所 達

到 的 效 果 一 定 比 非 專 業 的 老 師 好 。 本 研 究 中 擔 任 體 育

課 的 1 3 4  位 老 師 中 有  6 7  位 是 「 非 體 育 健 康 科 系 」 ，

為 了 保 障 體 育 課 的 品 質 ， 請 主 管 單 位 重 視 此 一 問 題 ，

讓 教 學 回 歸 專 業 。  

（ 二 ） 體 育 老 師 只 有 一 種 專 長 不 可 能 勝 任 體 育 課 程 ， 要 培 養

學 生 對 運 動 的 興 趣 與 欣 賞 能 力 ， 要 帶 動 社 團 及 運 動 團

隊 ， 以 往 ， 老 師 以 放 牛 式 的 上 課 方 式 是 不 可 能 做 到 。

如 果 ， 沒 有 給 體 育 老 師 一 點 難 度 及 考 驗 ， 任 何 其 他 科

系 老 師 都 認 為 自 己 可 以 教 體 育 。 所 以 ， 規 定 體 育 老 師

要 有 兩 種 以 上 競 技 項 目 教 練 證 及 裁 判 證 照 ， 這 樣 ， 也

可 以 方 便 協 同 教 學 ， 也 可 讓 兼 課 或 配 課 的 一 般 老 師 知

難 而 退 ， 以 確 保 體 育 課 的 品 質 。  

二 、 有 關 健 康 教 育 課 正 常 化  

（ 一 ） 本 研 究 中 有  5 3  所 學 校 ， 健 康 教 育 科 系 畢 業 的 老 師 只

有  2 9  位，其 中  7  位 是 護 士，由 數 據 可 以 知 道，體 育

老 師 要 兼 上 健 康 教 育 課 ， 配 課 的 一 般 老 師 也 要 上 健 康

教 育 課 。 體 育 科 系 養 成 教 育 ， 有 關 健 康 教 育 相 關 課 程

很 少 ， 大 學 上 了 幾 堂 課 ， 就 能 傳 授 學 生 攸 關 生 存 與 生

命 的 重 要 課 程 ， 令 人 質 疑 ， 何 況 一 般 老 師 沒 有 上 過 相

關 健 康 教 育 學 程 ， 更 是 讓 人 憂 心 忡 忡 。  

（ 二 ） 建 議 健 康 教 育 課 程 必 須 由 健 康 教 育 相 關 系 所 畢 業 的 老

師 來 擔 任 ， 如 此 ， 可 以 減 少 專 業 老 師 的 無 奈 感 ， 也 可

以 減 少 體 育 老 師 及 一 般 兼 課 老 師 的 心 虛 感 。 在 這 方 面

的 課 程 內 容 由 專 業 主 導 ， 也 因 此 可 以 增 加 深 度 與 廣

度 ， 以 改 變 學 生 忽 視 健 康 教 育 課 的 心 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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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解 決 當 前 健 康 體 育 領 域 的 作 法  

（ 一 ） 體 育 課 與 健 康 教 育 課 和 美 術 課 與 音 樂 課 一 樣 ， 已 淪 為

配 課 的 次 要 課 程 ， 大 型 學 校 尚 且 如 此 ， 何 況 是 偏 遠 學

校 或 小 型 學 校 。 建 議 教 育 主 管 單 位 ， 如 果 沒 有 辦 法 補

充 正 式 員 額 ， 但 是 ， 為 了 保 障 學 生 受 教 權 ， 應 落 實 教

育 部 正 在 推 行 的 「 共 聘 巡 迴 教 師 制 度 」 ， 學 校 組 成 策

略 聯 盟 ， 相 互 交 流 師 資 ， 讓 一 流 的 師 資 ， 嘉 惠 弱 勢 學

校 。  

（ 二 ） 如 果 無 法 在 短 時 間 解 決 配 課 與 兼 課 問 題 ， 建 議 教 育 主

管 單 位 必 須 積 極 辦 理 教 師 精 進 課 程 研 習 ， 強 迫 要 求 兼

課 老 師 必 須 擁 有 體 育 或 健 康 教 育 課 程 之 相 關 研 習 基 本

時 數 ， 規 定 研 習 時 數 能 讓 老 師 不 斷 充 實 專 業 領 域 知 能

與 素 養 ， 以 確 保 教 學 的 品 質 。  

四 、 增 加 體 育 團 隊 的 競 爭 力  

（ 一 ） 學 校 校 長 是 教 育 領 導 者 ， 但 未 必 重 視 體 育 的 推 展 ； 訓

導 主 任 是 體 育 業 務 的 直 屬 長 官 ， 兼 辦 學 生 各 項 輔 導 與

管 理 事 務 ， 對 體 育 的 關 注 實 在 有 限 ， 因 此 ， 體 育 組 長

（ 體 衛 組 長 ） 的 角 色 與 責 任 就 顯 得 特 別 重 要 ， 學 校 體

育 需 要 專 業 領 導 、 規 劃 與 分 工 ， 所 以 ， 組 長 必 須 有 專

業 素 養 與 學 歷 。 本 研 究 中 發 現  9 9  位 組 長 中 有  3 8  位

是 非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  6 1  位 健 體 科 系 畢 業 的 組 長 中

有  4 1  位 沒 有 碩 士 學 歷 ， 所 以 ， 組 長 職 務 在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的 認 知 無 法 提 升 ， 也 沒 有 做 好 溝 通 的 橋

樑 ， 致 使 ， 主 任 與 老 師 之 間 存 著 許 多 不 信 任 感 及 意 見

相 左 的 現 象 。  

（ 二 ） 目 前 全 國 國 中 教 師 平 均 年 齡  3 1  歲 ， 距 離 退 休 還 很 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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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 ， 社 會 變 遷 快 速 ， 老 師 不 斷 進 修 是 趨 勢 ， 教 育 部 有

意 將 碩 士 學 位 設 為 甄 試 的 門 檻 。 本 研 究 受 測 者 平 均 年

齡  3 5  歲 ， 為 了 提 升 主 管 職 務 的 專 業 素 養 ， 在 甄 試 門

檻 政 策 未 定 案 之 前 ， 建 議 教 育 部 及 學 校 校 長 在 安 排 主

任 與 組 長 職 務 時 ， 考 慮 增 加 必 須 具 有 碩 士 學 位 者 之 限

制 。 一 方 面 可 促 進 教 師 在 職 進 修 風 氣 ； 一 方 面 可 提 升

主 管 人 員 專 業 素 養 與 領 導 能 力 。 讓 一 般 老 師 能 心 服 口

服 推 行 業 務 ， 逐 漸 提 昇 團 隊 競 爭 力 。  

 

貳 、 對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的 建 議  

    本 研 究 在 討 論 中 發現 不 少 組 織 內 部 整 合 與 外 部 適 應 的 問

題 ， 聽 一 聽 反 對 者 的 心 聲 ， 看 一 看 沒 有 共 識 的 地 方 ， 不 要 因

為 強 調 少 數 服 從 多 數 ， 就 忽 視 而 排 斥 少 數 。 茲 整 理 如 後 ， 給

予 建 議 ， 作 為 改 善 參 考 。  

一 、 解 決 組 織 文 化 面 臨 之 一 些 問 題  

（ 一 ） 理 性 文 化 方 面  

1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為 達 成 提 升 學 生 體 適 能 及 增 加 運 動 人

口 目 標 ， 應 做 好 計 畫 、 執 行 、 考 核 。  

2 .學 校 應 檢 視 運 動 社 團 及 團 隊 數 量 是 否 符 合 學 生 需 求 ， 以

提 升 學 生 運 動 興 趣 及 欣 賞 力 。  

（ 二 ） 發 展 文 化 方 面  

1 .學 校 主 管 應 洞 悉 社 會 變 遷 及 健 體 領 域 趨 勢 ， 勇 於 接 受 挑

戰 ， 並 鼓 勵 同 仁 創 新 與 改 革 ， 並 肯 定 部 屬 與 團 隊 卓 越 表

現 。  

2.學 校 運 動 場 地 與 器 材 應 提 供 社 區 使 用 ， 並 聯 合 社 區 舉 辦

相 關 體 育 或 教 學 活 動 ， 做 好 與 外 界 學 者 、 士 紳 及 民 代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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溝 通 交 流 。  

3 .健 體 領 域 應 積 極 爭 取 上 級 及 外 界 經 費 贊 助 ， 以 提 升 教 學

成 果 及 運 動 團 隊 成 績 。  

（ 三 ） 共 識 文 化 方 面  

1 .主 管 應 摒 除 「 自 我 中 心 」 及 「 權 威 管 理 」 之 心 態 ， 給 予

部 屬 充 分 表 達 意 見 機 會 ， 給 予 關 懷 ， 並 重 視 同 仁 生 涯 規

劃 ， 鼓 勵 同 仁 在 職 進 修 。  

2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應 時 常 舉 辦 聯 誼 活 動 ， 活 絡 感 情 及 和

諧 氣 氛 ， 使 成 員 對 組 織 有 歸 屬 感 ， 並 將 人 際 關 係 與 向 心

力 ， 列 入 績 效 評 估 。  

（ 四 ） 科 層 文 化 方 面  

1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應 做 好 權 責 分 明 及 善 用 人 力 資 源 ， 經 費 應

做 合 理 編 列 與 運 用 ， 做 好 與 其 他 處 室 溝 通 協 調 。  

2.學 校 體 育 行 政 應 重 視 內 部 流 程 控 管 及 資 訊 管 理 ， 時 常 辦

理 資 訊 研 習 及 專 業 訓 練 ， 以 充 實 成 員 專 業 知 能 。  

3.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應 重 專 業 領 導 ， 凡 事 依 法 行 政 ， 對 事 不 對

人 ， 做 到 公 正 無 私 ， 公 開 考 核 。  

二 、 發 展 綜 合 型 組 織 文 化 以 提 升 組 織 效 能  

    從 研 究 結 果 得 知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兩

者 間 之 關 係 呈 高 度 正 相 關 ， 也 就 是 組 織 文 化 的 特 質 愈 濃 厚 ，

組 織 效 能 則 愈 佳 。 而 且 ， 每 一 種 組 織 文 化 類 型 均 能 影 響 各 類

組 織 效 能 ， 亦 即「 理 性 文 化 」、「 發 展 文 化 」、「 共 識 文 化 」

及 「 科 層 文 化 」 的 表 現 愈 凸 顯 ， 其 組 織 效 能 則 愈 高 。 整 體 而

言 ， 各 類 組 織 文 化 皆 能 促 進 與 其 相 對 應 之 組 織 效 能 （ 如 理 性

文 化 — 理 性 目 標 類 型 效 能、發 展 文 化 — 開 放 系 統 類 型 效 能 ）。

換 言 之 ， 均 衡 發 展 上 述 四 類 文 化 的 綜 合 型 組 織 文 化 ， 將 是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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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體 育 行 政 的 最 佳 文 化 組 合 。  

三 、 宜 深 耕 「 共 識 文 化 」 與 「 發 展 文 化 」  

    本 研 究 發 現 ， 「 共識 文 化 」 與 「 發 展 文 化 」 是 最 能 預 測

組 織 效 能 的 文 化 類 型 。 是 以 ，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如 欲 提 升 其

組 織 效 能 ， 實 應 倡 導 此 類 組 織 文 化 。  

建 議 方 法 如 下 ：  

1.共 識 文 化 方 面  

( 1 )  善 用 激 勵 效 果  

    身 為 學 校 主 管 人 員應 將 鼓 勵 部 屬 的 工 作 視 為 一 種 挑 戰 ，

隨 時 關 心 部 屬 工 作 情 形 ， 了 解 成 員 的 實 際 需 求 ， 並 給 予 適 時

適 當 的 滿 足，如 此 才 能 真 正 達 到 激 勵 的 目 的。激 勵 受 到 個 人、

工 作 本 身 及 工 作 環 境 的 相 互 影 響 ， 所 以 格 外 複 雜 ， 必 須 先 瞭

解 真 正 的 需 求 ， 例 如 ： 部 屬 優 異 表 現 ， 除 了 口 頭 獎 勵 ， 也 可

報 請 公 開 表 揚 ， 必 要 時 給 予 升 遷 機 會 ， 當 然 也 可 以 考 慮 獎 金

或 獎 品 鼓 勵 ； 鼓 勵 部 屬 進 修 及 參 加 訓 練 ， 對 激 發 成 員 潛 能 也

有 幫 助 。 組 隊 參 加 教 職 員 對 外 競 賽 活 動 也 可 以 激 勵 員 工 凝 聚

力 ， 亦 可 增 進 人 際 關 係 。 激 勵 的 方 法 實 在 很 多 ， 但 是 能 身 體

力 行 ， 認 真 去 做 才 是 最 重 要 。  

( 2 )  運 用 溝 通 技 巧  

    楊 振 昇 （2 0 0 1） 表 示 ， 沒 有 溝 通 就 沒 有 組 織 ， 「 行 政 無

它 ， 溝 通 而 已 」 。 所 以 ， 組 織 必 須 要 有 暢 通 的 溝 通 管 道 ， 才

能 使 成 員 彼 此 交 換 意 見 ， 建 立 共 識 。 學 校 體 育 組 織 中 有 個 人

不 同 個 性 、 不 同 年 齡 、 不 同 職 務 、 不 同 學 歷 及 不 同 專 業 科 系

等 溝 通 障 礙 因 素 ， 身 為 主 管 人 員 無 論 是 下 行 溝 通 、 上 行 溝 通

及 平 行 溝 通 均 應 誠 心 面 對，首 先，要 能 放 下 身 段，拋 開 成 見 ，

不 要 自 以 為 是 ， 要 有 接 納 不 同 意 見 的 雅 量 ， 並 專 注 的 傾 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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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同 理 心 去 了 解 說 話 者 的 意 思 。 如 果 是 違 反 紀 律 或 異 常 行 為

的 溝 通 ， 則 要 考 慮 部 屬 立 場 ， 以 非 正 式 管 道 來 傳 遞 訊 息 ， 可

以 利 用 餐 敘 及 休 閒 活 動 等 場 合 進 行 非 正 式 溝 通 。  

2.發 展 文 化 方 面  

( 1 )  建 立 學 習 型 組 織  

文 化 組 織 不 僅 要 學 習 如 何 適 應 現 狀 ， 同 時 也 得 學 習 如 何

因 應 、 創 造 未 來 ， 並 持 續 革 新 ， 以 成 為 一 個 具 有 高 效 能 的 優

良 組 織 。 所 以 ， 身 為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的 主 管 首 先 應 為 部 屬

塑 造 一 個 良 好 的 學 習 環 境 ， 增 加 學 習 機 會 ， 使 其 得 便 投 入 學

習 活 動 而 不 至 於 妨 礙 正 常 的 業 務 工 作 ， 進 而 建 立 學 習 型 組 織

文 化 ， 以 汲 取 、 運 用 對 組 織 有 所 裨 益 的 知 識 。 身 為 主 管 也 應

主 動 探 求 新 知 ， 帶 動 學 習 風 氣 ， 激 發 同 仁 的 學 習 意 願 ， 鼓 勵

人 員 提 出 新 思 維 ， 以 最 少 的 資 源 完 成 高 效 能 的 業 務 。  

( 2 )  工 作 輪 調 鼓 勵 突 破  

發 展 是 指 組 織 對 成 員 個 人 成 長 的 長 期 承 諾 ， 員 工 本 身 也

非 常 重 視 個 人 的 生 涯 規 畫 。 所 以 ， 身 為 主 管 必 須 讓 成 員 在 適

當 的 改 變 下 ， 催 促 其 積 極 學 習 ， 使 能 漸 漸 成 長 茁 壯 。 另 外 ，

為 了 讓 同 仁 對 其 業 務 有 新 鮮 感 ， 培 養 其 應 變 及 接 受 挑 戰 的 能

力 ， 實 施 工 作 輪 調 有 其 必 要 性 ， 促 使 同 仁 從 事 進 修 、 參 加 相

關 研 習 ， 以 充 實 其 專 業 知 能 ， 藉 此 ， 讓 部 屬 熟 悉 業 務 ， 為 自

己 未 來 前 途 作 準 備 。 如 此 ， 也 可 以 提 升 組 織 整 體 的 能 力 與 活

力 ， 達 到 革 新 與 適 應 的 效 能 。  

( 3 )  洞 悉 發 展 做 好 協 調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必 須重 視 校 內 橫 向 的 協 調 ， 總 務 、 會 計 、

人 事 及 教 務 各 項 業 務 ， 隨 著 社 會 變 遷 時 常 有 法 規 與 政 策 的 修

正 ， 主 管 要 負 起 與 各 處 室 間 之 聯 繫 ， 攸 關 學 校 體 育 發 展 的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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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訊 息 都 要 隨 時 掌 握 ， 為 體 育 業 務 爭 取 更 充 裕 的 經 費 編 列 ，

為 同 仁 爭 取 更 好 的 福 利 ， 為 體 育 發 展 開 創 更 有 利 的 空 間 ， 身

為 主 管 責 無 旁 貸 ， 所 以 ， 必 須 要 熟 悉 法 令 ， 充 實 專 業 。  

 

參 、 對 未 來 研 究 者 的 建 議  

（ 一 ） 研 究 主 題  

    由 於 受 到 人 力 、 財力 、 時 間 等 限 制 ， 研 究 者 僅 探 討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關 係。事 實 上，影 響 組 織 效 能 的 因 素 甚 多，

因 此 未 來 研 究 者 除 使 用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兩 個 研 究 主 題

外 ， 尚 可 選 取 或 增 加 組 織 領 導 、 組 織 承 諾 、 組 織 衝 突 、 組 織

學 習 、 組 織 環 境 、 組 織 革 新 、 工 作 士 氣 及 工 作 滿 意 等 變 項 ，

俾 建 立 以 組 織 效 能 為 核 心 之 研 究 領 域 。  

（ 二 ） 研 究 內 容  

    由 於 採 量 化 研 究 之故 ， 研 究 者 乃 以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的

系 統 文 化 為 研 究 內 容 ， 並 未 觸 及 其 次 級 文 化 ， 然 而 組 織 內 確

實 有 次 級 文 化 的 存 在 。 因 此 ， 後 續 的 研 究 者 可 再 就 組 織 內 的

次 級 文 化 詳 加 探 討 ， 以 取 得 更 完 整 之 資 料 ， 藉 以 分 析 其 與 系

統 文 化 之 差 異 及 對 組 織 效 能 之 影 響 。  

（ 三 ）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以 學 校 體 育行 政 組 織 人 員 為 範 圍 ， 而 且 僅 以 三 個

縣 市 為 對 象 ， 未 來 可 擴 大 到 其 他 縣 市 ， 甚 至 以 全 國 國 中 、 高

中 為 對 象。研 究 者 亦 可 針 對 運 動 健 身 俱 樂 部、民 間 運 動 組 織、

運 動 產 品 公 司 、 職 業 運 動 等 各 類 組 織 進 行 多 方 的 探 討 ， 應 能

獲 致 有 意 義 之 研 究 結 果 。  

（ 四 ） 研 究 方 法  

    研 究 者 以 問 卷 調 查法 進 行 實 證 研 究 ， 雖 然 得 以 透 過 統 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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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析 來 印 證 、 比 對 不 同 的 研 究 結 果 ， 然 因 受 囿 於 問 卷 調 查 法

之 限 制 而 無 法 取 得 較 具 全 面 性 的 研 究 資 料 。 因 此 ， 未 來 研 究

者 若 能 採 用 質 性 研 究 或 質、量 兼 顧 的 統 合 研 究，以 實 地 觀 察、

訪 談、文 獻 分 析、或 採 個 案 研 究，當 可 獲 得 更 為 豐 富 的 結 果 ，

以 補 量 化 研 究 之 不 足 。  

    本 研 究 屬 橫 斷 面 的研 究 ， 然 而 ，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兩

種 變 數 均 會 因 時 間 的 流 逝 而 產 生 變 化 ， 所 以 後 續 研 究 者 亦 可

使 用 時 間 序 列 或 縱 斷 面 之 研 究 方 式 ， 如 此 將 能 兼 顧 時 間 因 素

而 得 以 更 深 入 地 剖 析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  

（ 五 ）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工 具 採 用 機關 團 體 所 使 用 之 競 爭 價 值 途 徑 問 卷 為

範 本 ， 研 究 者 將 其 改 成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之 內 容 ， 雖 經 專 家

學 者 效 度 審 查 及 信 效 度 檢 驗 ， 然 而 ， 其 周 延 性 如 何 ， 則 留 待

後 續 的 研 究 進 一 步 檢 驗 。  

（ 六 ） 統 計 方 式  

    本 研 究 使 用 ｔ 考 驗、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積 差 相 關 及 多

元 逐 步 迴 歸 分 析 等 統 計 方 法 進 行 資 料 處 理 ， 除 此 以 外 ， 尚 可

採 用 多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集 群 分 析 及 區 別 分 析 等 ， 以 更 為 廣

泛 地 交 互 印 證 資 料 中 所 隱 藏 之 種 種 現 象 與 訊 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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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 係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 高

雄 市 。  

邱 皓 政 （ 2 0 0 0） 。 量 化 研 究 與 統 計 分 析 。 臺 北 ： 五 南 。  

邱 永 樵 （ 2 0 0 4） 。 學 校 組 織 文 化 與 工 作 價 值 觀 對 體 育 教 師 工

作 投 入 影 響 之 研 究 -以 臺 北 市 國 民 中 學 體 育 教 師 為 例。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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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輔 仁 大 學 ， 臺 北 縣 。  

邱 馨 儀 （ 1 9 9 5） 。 國 民 小 學 組 織 文 化 與 教 師 組 織 承 諾 關 係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師 範 學 院 ， 臺 北 市 。  

洪 嘉 文 （ 2 0 0 1） 。 學 校 體 育 經 營 管 理 策 略 。 臺 北 市 ： 師 大 書

苑 。  

洪 碧 珠 （ 2 0 0 4） 。 國 民 小 學 兼 行 政 教 師 知 覺 校 長 激 勵 策 略 與

學 校 組 織 效 能 關 係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博 士 論 文 ，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 高 雄 市 。  

胡 瓊 文 （ 1 9 9 9） 。 學 校 組 織 成 員 屬 性 、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變 革

支 持 度 之 研 究 — 以 臺 北 市 國 民 中 小 學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師 範 學 院 ， 臺 北 市 。  

范 明 峰 （ 1 9 9 5） 。 應 用 競 值 途 徑 探 討 不 同 成 長 階 段 之 研 發 組

織 效 能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成 功 大 學 ， 臺 南 市 。  

孫 本 初 （ 1 9 9 6） 。 臺 北 市 政 府 組 織 文 化 與 員 工 態 度 之 探 討 。

臺 北 市 政 府 研 究 發 展 考 核 委 員 會 委 託 專 案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臺 北 市 。  

徐 莉 惠 （ 1 9 9 9） 。 國 民 小 學 實 施 教 師 聘 任 職 度 的 影 響 內 涵 與

學 校 文 化 之 關 聯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師 範

學 院 ， 臺 北 市 。  

涂 靜 容 （ 2 0 0 5） 。 議 會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關 係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 高 雄 市 。  

張 品 芬 （ 1 9 9 5） 。 高 雄 地 區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組 織 文 化 知 覺 、 學

校 環 境 特 性 與 教 師 組 織 承 諾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南 師 範 學 院 ， 臺 南 市 。  

張 瑞 村 （ 1 9 9 8） 。 高 級 工 業 職 業 學 校 校 長 領 導 行 為 、 教 師 組

織 承 諾 與 學 校 效 能 關 係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博 士 論 文 ， 國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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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治 大 學 ， 臺 北 市 。  

張 慶 勳 （ 1 9 9 5） 。 國 小 校 長 轉 化 、 互 易 領 導 影 響 學 校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博 士 論 文 ，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 高 雄 市 。  

張 明 輝 （ 1 9 9 9） 。 學 校 教 育 與 行 政 革 新 研 究 。 臺 北 市 ： 師 大

書 苑 。  

張 輝 雄 （ 2 0 0 1） 。 臺 北 市 立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參 與 校 務 決 定 與 學

校 組 織 效 能 關 係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北 市

立 師 範 學 院 ， 臺 北 市 。  

張 思 綺 （ 2004） 。工 作 價 值 觀 與 工 作 績 效 關 係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中 央 大 學 ， 桃 園 縣 。  

梁 雅 婷 （ 1 9 9 8） 。 競 值 途 徑 在 醫 療 機 構 之 應 用 — 以 臺 北 市 市

立 醫 院 為 例。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國 立 臺 灣 大 學，臺 北 市 。 

許 祝 瑛 （ 1 9 9 9） 。 臺 灣 省 中 區 國 民 中 學 組 織 文 化 與 教 師 工 作

士 氣 關 係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中 正 大 學 ， 嘉

義 縣 。  

陳 家 紋 （ 2 0 0 5） 。 公 立 高 職 學 校 組 織 文 化 與 智 慧 資 本 關 係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博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南 大 學 ， 臺 南 市 。  

陳 培 文 （ 1 9 9 5） 。 中 部 地 區 高 職 （ 中 ） 工 業 類 科 學 校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相 關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彰 化

師 範 大 學 ， 彰 化 縣 。  

陳 淑 嬌 （ 1 9 8 9） 。 國 民 中 學 校 長 領 導 型 式 、 教 師 工 作 投 入 與

組 織 效 能 關 係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 高 雄 市 。  

陳 聖 謨 （ 1 9 9 5） 。 高 級 中 學 組 織 文 化 與 教 師 教 學 承 諾 關 係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 高 雄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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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 慧 芬 （ 1 9 9 8） ， 組 織 文 化 的 意 義 與 功 能 ， 台 中 師 院 學 報 ，

1 2， 1 - 2 1。  

曾 慶 昌 （ 1 9 9 9） 。 臺 北 市 政 府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臺 北 市 。  

游 進 年（ 1 9 9 0）。國 民 中 學 學 校 氣 氛 與 學 效 效 能 關 係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臺 北 市 。  

黃 久 芬 （ 1 9 9 6） 。 國 民 小 學 全 面 品 質 管 理 與 學 校 組 織 效 能 關

係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臺 北 市 立 師 範 學 院 ， 臺 北

市 。  

黃 素 惠 （ 1 9 9 7） 。 高 級 中 等 教 育 階 段 學 校 文 化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博 士 論 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臺 北 市 。  

黃 景 良 （ 1 9 9 8） 。 國 民 中 學 教 師 參 與 管 理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臺 北 市 。  

黃 開 成 （ 2 0 0 6） 。 競 值 途 徑 模 式 在 學 校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應 用 -以 彰 化 縣 國 民 中 學 為 例。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暨 南

大 學 ， 南 投 縣 。  

楊 振 昇 （ 1 9 9 1） 。 國 民 小 學 教 師 參 與 學 校 行 政 決 定 與 工 作 士

氣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臺 北

市 。  

趙 嘉 莉 （ 2 0 0 0） 。 以 競 值 途 徑 為 基 礎 探 討 新 產 品 發 展 績 效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中 國 文 化 大 學 ， 臺 北 市 。  

蔣 佳 良 （ 2 0 0 5） 。 臺 北 市 國 中 行 政 人 員 情 緒 勞 務 與 學 校 組 織

文 化 及 工 作 滿 意 相 關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臺 北 市 。  

蔡 芬 卿 （ 1 9 9 8） 。 我 國 民 間 運 動 組 織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實 證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體 育 學 院 ， 桃 園 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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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 俊 良 （ 1 9 9 4） 。 組 織 文 化 、 員 工 生 涯 定 位 與 其 生 涯 發 展 需

求 、 工 作 滿 意 度 之 相 關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彰

化 大 學 ， 彰 化 市 。  

蔡 培 儀 （ 1 9 9 7） 。 農 業 產 銷 班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探 討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 臺 北 市 。  

蔡 培 林 （ 1993） 。國 民 中 學 學 校 管 理 型 態 與 學 校 效 能 關 係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台 灣 師 範 大 學 ， 臺 北 市 。  

蔡 榮 福 （ 2 0 0 3） 。 國 民 中 學 學 校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變 革 支 持 度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政 治 大 學 ， 臺 北 市 。  

鄭 彩 鳳 （ 1 9 9 6） 。 競 值 途 徑 應 用 在 高 中 職 校 長 領 導 角 色 、 學

校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關 係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博 士 論 文 ，

國 立 高 雄 師 範 大 學 ， 高 雄 市 。  

盧 心 雨（ 2 0 0 1）。政 府 體 育 行 政 組 織 文 化 與 組 織 效 能 之 研 究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臺 北 市 。  

龍 冠 海 （ 1 9 7 9） 。 社 會 學 （ 第 七 版 ） 。 臺 北 市 ： 三 民 。  

鍾 安 宜 （ 2 0 0 1） 。 替 代 領 導 影 響 員 工 對 領 導 的 需 求 及 工 作 結

果 之 情 形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中 山 大 學 ， 高 雄 市 。  

羅 錦 財 （ 2 0 0 1） 。 國 民 中 學 領 導 角 色 與 學 校 組 織 文 化 之 競 值

途 逕 研 究 - -以 桃 園 縣 市 為 例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師 範 大 學 ， 臺 北 市 。  

譚 潔 芝 （ 1 9 9 0） 。 組 織 文 化 對 組 織 運 作 之 影 響 。 未 出 版 碩 士

論 文 ， 國 立 臺 灣 大 學 ， 臺 北 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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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英 文 部 分  

B a r n a r d ,  C .  I .  ( 1 9 6 4 ) .  F u n c t i o n s  o f  e x e c u t i v e .  C a m b r i d g e ,  M A :  

H a r v a r d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 s s .  

B a n e r j e e ,  M .  ( 1 9 9 5 ) .  D e s i r e d  s e r v i c e  o u t c o m e :  A t t a i n i n g  a n  

e l u s i v e g o a l .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i n  S o c i a l  W o r k ,  1 9 ( 1 ) ,  

3 3 - 5 3 .  

B a r n e y ,  J .  B . ( 1 9 8 6 )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c u l t u r e :  C a n  i t  b e  a  

s o u r c e  o f  s u s t a i n e d  c o m p e t i t i v e  a d v a n t a g e  ?  A c a d e m y  o f  

M a n a g e m e n t  R e v i e w ,  3 ,  6 5 6 - 6 6 5 .  

C a m e r o n ,  K .  S .  ( 1 9 8 1 ) .  D o m a i n s  o f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i n c o l l e g e s  a n d  u n i v e r s i t i e s .  A c a d e m y  o f  

M a n a g e m e n t  J o u r n a l , 2 4 , 2 5 - 4 7 .  

C a m e r o n ,  K .  S .  ( 1 9 8 6 ) .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a s  p a r a d o x :  C o n s e n s u s  

a n d c o n f l i c t  i n  c o n c e p t i o n s  o f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  M a n a g e m e n t  S c i e n c e ,  3 2 ( 5 ) ,  5 3 9 - 5 5 3 .  

C a m e r o n ,  K .  S . ,  &  W h e t t e n ,  D ,  A .  ( 1 9 8 3 )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  A  C o m p a r i s o n  o f  M u l t i p l e  M o d e l s .  N e w  

Y o r k :  A c a d e m i c  P r e s s .  

C o o k e ,  P .  A . ,  &  L a f f e r t y ,  J .  C . ( 1 9 8 7 ) .  L e v e l :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Ⅴ

C u l t u r e  I n v e n t o r y - f o r mⅢ .  P l y m o u t h ,  M I :  H u m a n  

S y n e r g i s t i c .  

D e n i s o n ,  D . ( 1 9 9 0 ) .  C o r p o r a t e  c u l t u r e  a n d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e f f e c t i v e n e s s . N e w  Y o r k :  J o h n  W i l e y  a n d  S o n s .  

H o y ,  W .  K . ,  &  M i s k e l ,  C .  G .  ( 1 9 8 2 ) .  E d u c a t i o n a l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o n  :  T h e o r y ,  r e s e a r c h ,  a n d  p r a c t i c e  ( 2 r d  e d . ) .  

N e w  Y o r k :  R a n d o m  H o u s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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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v a n c e r i c h ,  J .  M . ,  D o n n e l l y ,  J r . ,  J .  M .  &  G i b s o n ,  G .  L . ( 1 9 8 0 ) .  

M a n a g i n g  f o r  P e r f o r m a n c e .  D o l l a s ,  T X :  B u s i n e s s .  

J a q u e s ,  P . ( 1 9 9 4 ) .  A  u s e r ' s  g u i d e  t o  o f f i c e  p o l i t i c s  ( u s e  a t  y o u r  

p e r i l ! ) . M a n a g e m e n t  S e r v i c e s ,  M a r c h ,  1 6 - 1 9 .  

M o r g a n ,  G .  ( 1 9 8 3 ) .  B e y o n d  m e t h o d :  S t r a t e g i e s  f o r  s o c i a l  

r e s e a r c h .  B e v e r l y  H i l l s ,  C A :  S a g e .  

O t t ,  J .  S .  ( 1 9 8 9 ) .  T h e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c u l t u r e  p e r s p e c t i v e .  

P a c i f i c  G r o v e ,  C A  :  B o o k s / c o l e  P u b l i s h i n g  C o m p a n y .  

O u c h i ,  W .  G .  ( 1 9 8 1 ) .  T h e o r y  Z :  H o w  A m e r i c a n  b u s i n e s s  c a n  

m e e t  t h e  J a p a n e s e  c h a l l e n g e .  R e a d i n g ,  M A :  

A d d i s o n - W e s l e y .  

P e t e r s ,  T .  J . ,  &  W a t e r m a n ,  R .  H .  ( 1 9 8 2 ) .  I n  s e a r c h  o f  

e x c e l l e n c e :  L e s s o n s  f r o m  A m e r i c a ’ s  b e s t - r u n  c o m p a n i e s .  

N e w  Y o r k :  H a r p e r  &  R o w .  

P e t t i g r e w ,  A .  M .  ( 1 9 7 9 ) .  O n  S t u d y i n g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C u l t u r e s .  

A d m i n i s t r a t i v e  S c i e n c e  Q u a r t e r l y ,  2 4 ( 4 ) ,  5 7 0 - 5 8 1 .  

Q u i n n ,  R .  E . ,  &  M c g r a t h ,  M .  R .  ( 1 9 8 5 ) .  T h e  t r a n s f o r m a t i o n  o f  

o r g a n i z a t i o n a l  c u l t u r e s :  A  c o m p e t i n g  v a l u e  p e r s p e c t i v e .  

I n  P .  J .  F r o s t ,  M .  R .  L o u i s ,  L .  F .  M o o r e ,  C .  C .  L u n d b e r 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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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原始參照問卷樣本 

【第一部分】  

本組織的成員是： 
 
1. 重視工作績效。．．．．．．．．．．．．．．5 4 3 2 1

2. 具有成就取向。．．．．．．．．．．．．．．5 4 3 2 1

3. 具有勇於冒險的精神。．．．．．．．．．．．5 4 3 2 1

4. 具有旺盛的企圖心。．．．．．．．．．．．．5 4 3 2 1

5. 擁有充分的自主空間．．．．．．．．．．．．5 4 3 2 1

6. 具有人情味。．．．．．．．．．．．．．．．5 4 3 2 1

7. 以向上級請示作為行事準則。．．．．．．．．5 4 3 2 1
 

本組織的領導者（指直屬上司）是： 
 
8. 一位嚴格鞭策部屬努力工作的人。．．．．．．5 4 3 2 1

9. 一位重視工作績效的人。．．．．．．．．．．5 4 3 2 1

10. 一位革新者。．．．．．．．．．．．．．．．5 4 3 2 1

11. 一位勇於冒險的人。．．．．．．．．．．．．5 4 3 2 1

12. 一位常指導部屬工作的人。．．．．．．．．．5 4 3 2 1

13. 擅於組織。．．．．．．．．．．．．．．．．5 4 3 2 1

促使本組織凝聚的力量是：     

14. 重視工作績效。．．．．．．．．．．．．．．5 4 3 2 1

15. 重視目標的達成。．．．．．．．．．．．．．5 4 3 2 1

16. 追求組織成長。．．．．．．．．．．．．．．5 4 3 2 1

17. 追求組織革新。．．．．．．．．．．．．．．5 4 3 2 1

18. 成員對組織的忠誠。．．．．．．．．．．．．5 4 3 2 1

19. 使組織運作順暢的法規、程序。．．．．．．．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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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組織的氣氛是：                       

20. 成員在工作上彼此競爭。．．．．．．．．．．5 4 3 2 1

21. 具有機動性，隨時準備迎接新的挑戰。．．．．5 4 3 2 1

22. 不斷地嘗試新事務。．．．．．．．．．．．．5 4 3 2 1

23. 成員能共擔責任。．．．．．．．．．．．．．5 4 3 2 1

24. 成員能共享成果。．．．．．．．．．．．．．5 4 3 2 1

25. 成員彼此間相互信任。．．．．．．．．．．．5 4 3 2 1

26. 穩定的。．．．．．．．．．．．．．．．．．5 4 3 2 1

本組織對成功的定義是：     

27. 能成為最優秀的體育行政組織。．．．．．．．5 4 3 2 1

28. 能研訂出優良的政策、方案，以成為體育行政     

組織中的革新者。．．．．．．．．．．．．．5 4 3 2 1

29. 能充分地培訓成員。．．．．．．．．．．．．5 4 3 2 1

30. 能促使本組織的團結合作。．．．．．．．．．5 4 3 2 1

31. 能關懷成員。．．．．．．．．．．．．．．．5 4 3 2 1

32. 能使組織運作得順暢。．．．．．．．．．．．5 4 3 2 1

33. 能使組織運作得有效率。．．．．．．．．．．5 4 3 2 1

本組織的管理風格為：     

34. 重視工作績效。．．．．．．．．．．．．．．5 4 3 2 1

35. 重視目標的達成。．．．．．．．．．．．．．5 4 3 2 1

36. 鼓勵成員能積極主動。．．．．．．．．．．．．5 4 3 2 1

37. 重視革新。．．．．．．．．．．．．．．．．5 4 3 2 1

38. 重視團結合作。．．．．．．．．．．．．．．5 4 3 2 1

39. 重視凝聚共識。．．．．．．．．．．．．．．5 4 3 2 1

40. 鼓勵成員參與事務。．．．．．．．．．．．．5 4 3 2 1

41. 重視運作過程的掌控。．．．．．．．．．．．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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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14. 本組織的成員不斷地努力以達成更大的目標。．5 4 3 2 1

15. 本組織的成員對於本組織有歸屬感。．．．．．5 4 3 2 1

16. 本組織是一個重視成長的機構。．．．．．．．5 4 3 2 1

17. 本組織是一個具有機動性的機構。．．．．．．5 4 3 2 1

18. 本組織能充分獲得資源。．．．．．．．．．．5 4 3 2 1

 

 

 

 

 1. 本組織的運作過程在成員的掌控之中。．．．．5 4 3 2 1

 2. 本組織的成員廣泛地參與決策。．．．．．．．5 4 3 2 1

 3. 本組織以法規、程序來引導組織的運作。．．．5 4 3 2 1

 4. 本組織的大部分成員清楚組織的目標。．．．．5 4 3 2 1
 

 5. 本組織的成員熱切地追求工作績效。．．．．．5 
 

4 
 

3 
 

2 
 

1

 6. 本組織的工作環境穩定。．．．．．．．．．．5 4 3 2 1

 7. 本組織重視革新。．．．．．．．．．．．．．5 4 3 2 1

 8. 本組織的成員彼此間關係熱絡。．．．．．．．5 4 3 2 1

9. 本組織的工作成果以數據化的方式來評量。．．5 4 3 2 1

10. 本組織重視具有共識的決策制訂。．．．．．．5 4 3 2 1

11. 本組織的施政表現能獲得外界的好評。．．．．5 4 3 2 1

12. 本組織能因應外界環境的變化而隨時變革調整。．5 4 3 2 1

13. 本組織的整體目標清楚明確。．．．．．．．．5 4 3 2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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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專家內容效度問卷 

第一部分：組織文化量表 
 

 

 

                                                            1  2  3 

1、 本校健體領域從業人員重視個人成就及學生學習成就， 
確信體育是教育的一環，能達到教育目標。 

修正意見：                                                □ □ □ 

2、 本校校長與行政主管明確指示健體領域的策略與方向，重視 
體育評量及績效考核。 

修正意見：                                                □ □ □ 

3、 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凝聚力是重視工作績效與目標達成。 
修正意見：                                                □ □ □ 

4、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組織氣候是彼此競爭，強調教學成果與 

訓練成果。 

修正意見：                                                □ □ □ 

5、本校對體育成功的定義在於校外體育評鑑獲績優，對外競賽 

獲佳績。 

修正意見：                                                □ □ □ 

6、本校的體育管理風格是著重權威管理、目標管理、績效管理。 

修正意見：                                                □ □ □ 

7、本校對健體領域從業人的評估著重其工作上的表現。 

修正意見：                                                □ □ □ 

8、本校健體領域從業人員重視改革，精益求精，在教學上與訓 

練上求新求變。 

修正意見：                                                □ □ □ 

9、本校校長與行政主管洞悉社會變遷與健體領域的趨勢，鼓勵 

創意，喜歡接受挑戰。 

修正意見：                                                □ □ □ 

10、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凝聚力是充分自由，自我突破與成長。 

修正意見：                                                □ □ □ 

11、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組織氣候是充滿活力，肯定個人與學術 

的卓越表現。 

修正意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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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本校對體育成功的定義在教學與訓練的創新與獲得外界資源。 

修正意見：                                                □ □ □ 

13、本校的體育管理風格是崇尚個人自由、鼓勵成員能積極主動。 

修正意見：                                                □ □ □ 

14、本校對健體領域從業人員的評估著重其工作的創新與適應的 

能力。 

修正意見：                                                □ □ □ 

15、本校的健體領域從業人員善於表達自己的意見，重視團體活 

動，追求良好的人際關係。 

修正意見：                                                □ □ □ 

16、本校校長與行政主管給部屬充分表達意見的機會，關懷部屬 

的心理需求，重視成員的互動關係。 

修正意見：                                                □ □ □ 

17、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凝聚力是成員對組織的認同感與歸屬感。 

修正意見：                                                □ □ □ 

18、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組織氣候是成員間互動密切，氣氛和諧。 

修正意見：                                                □ □ □ 

19、本校對體育成功的定義是有共同願景，士氣高昂，團結合作。 

修正意見：                                                □ □ □ 

20、本校的體育管理風格是民主式的管理，自我責任管理。 

修正意見：                                                □ □ □ 

21、本校對健體領域從業人員的評估著重其人際關係與對組織向 

心力。 

修正意見：                                                □ □ □ 

22、本校健體領域從業人員依法行事或向上級請示。 

修正意見：                                                □ □ □ 

23、本校校長與行政主管強調各司其職、權責分配。 

修正意見：                                                □ □ □ 

24、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凝聚力是服從團體規範，守紀律守秩序。 

修正意見：                                                □ □ □ 

25、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組織氣候是穩定與保守，作業程序一致。 

修正意見：                                                □ □ □ 

26、本校對體育成功的定義在於業務運作順暢，減少延宕與錯誤。 

修正意見：                                                □ □ □ 

27、本校的體育管理風格是著重權威管理，層級節制的官僚體制。 

修正意見：                                                □ □ □ 

28、本校對健體領域從業人員的評估是依照正式標準與工作考核。 

修正意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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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組織效能量表 

                                                             1  2  3 

1、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為達成健體領域目標，具有完備的計畫、 

執行、考核的行政三聯制。 

修正意見：                                                □ □ □ 

2、本校健體領域的目標能兼顧學生的生理與心理的健康，並培 

養學生對健康能知、能行、能思的能力。 

修正意見：                                                □ □ □ 

3、本校落實健體領域教學正常化，學生在認知、情意、技能上 

的成績評量有顯著提高。 

修正意見：                                                □ □ □ 

4、本校推展班際性、團體性體育競賽活動，學生參與活動主動 

積極，有效提高學生規律運動人口。 

修正意見：                                                □ □ □ 

5、本校推展學生體適能計畫及學生游泳能力計畫，有效提高學 

生體適能，學生會游泳比率明顯提升。 

修正意見：                                                □ □ □ 

6、本校的運動社團及運動團隊的數量與種類符合學生的需求， 

有效培養學生欣賞運動及愛好運動。 

修正意見：                                                □ □ □ 

7、本校近三年在健體領域的評鑑，無論是教育局、教育部的訪 

視均有優異的表現。 

修正意見：                                                □ □ □ 

8、本校辦理健體領域的教學與活動能聘請長官、民代、士紳擔 

任講師或邀請蒞臨指導。 

修正意見：                                                □ □ □ 

9、本校家長及社區人士踴躍參與本校各項健體領域活動，並給 

予人力、物力及經費的支援與協助。 

修正意見：                                                □ □ □ 

10、本校校長與行政主管積極鼓勵教師參加教學研討會及課程設 

計，並參加裁判及教練研習。 

修正意見：                                                □ □ □ 

11、本校健體領域教師能積極參加各種進修研習，能經常研討教 

學心得，並實施協同教學。 

修正意見：                                                □ □ □ 

12、本校健體領域教師能積極研發多元化、樂趣化、休閒化的教 

材教法，以增進學生學習效果。 

修正意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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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本校健體領域教師能利用資訊科技與教學輔具於教學中，以 

提升教學的效果。 

修正意見：                                                □ □ □ 

14、本校健體領域能不斷獲得上級補助與公民營企業的贊助，使 

教學不斷成長，運動團隊成績不斷提升。 

修正意見：                                                □ □ □ 

15、本校校長與體育行政主管能關懷同仁的居家生活，關心同仁 

的工作環境，並解決工作困難。 

修正意見：                                                □ □ □ 

16、本校校長與體育行政主管能傾聽同仁的想法及意見，藉由群 

體共同討論的結果，以凝聚共識。 

修正意見：                                                □ □ □ 

17、本校體育事務能依成員的需求、能力、興趣做彈性調整，將 

適當的人安排在適當的工作上。 

修正意見：                                                □ □ □ 

18、本校校長與體育行政主管重視同仁之生涯規劃，積極鼓勵同 

仁在職進修，以提升專業素養及學位。 

修正意見：                                                □ □ □ 

19、本校同仁在體育教學或體育活動有傑出表現時，除獲得行政 

獎勵外，並會獲得口頭獎勵及公開表揚。 

修正意見：                                                □ □ □ 

20、本校體育行政人員及健體領域同仁有極高的工作滿意度，對 

組織有強烈的歸屬感。 

修正意見：                                                □ □ □ 

21、本校體育行政人員及健體領域同仁時常辦理聯誼活動，彼此 

瞭解，充滿人情味及和諧氣氛。 

修正意見：                                                □ □ □ 

22、本校校長與體育行政主管依法定權力行使職權，有嚴密的 

組織條律，下層服從上層的命令與指揮。 

修正意見：                                                □ □ □ 

23、本校體育行政組織有一定的考核標準，賞罰分明；升遷有一 

定的制度，以年資與工作績效為依據。 

修正意見：                                                □ □ □ 

24、本校對體育經費的編列依照規定標準，合理的經費，充裕的 

提供相關業務之開支。 

修正意見：                                                □ □ □ 

25、本校體育行政組織屬專業領導、專業分工，成員均受過專業 

訓練，具有專業知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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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意見：                                                □ □ □ 

26、本校體育行政組織成員待人處事一切依法行事，秉著對事不 

對人的態度，公正無私。 

修正意見：                                                □ □ □ 

27、本校體育行政組織講求書面化，所有活動、決定或法令都建 

立書面檔案，以便移交查詢，有案可稽。 

修正意見：                                                □ □ □ 

28、本校運動環境與設施能符合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之需求，有 

充足的軟硬體教學設備。 

修正意見：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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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預試問卷 

【第一部分】組織文化量表 

填答說明：此部份共有24題，主要目的在瞭解您目前服務學校之體育行政組

織文化類型，請您仔細閱讀每一題目後，依照您所感受或體驗的程度，在適當的

「□」內打「ˇ」。 

 

 

 

 

01.本校健康體育領域從業人員重視學生運動健康與學習成就， 

確信體育是教育重要的一環，能達成教育目標。--------------□ □ □ □ □ 

02.本校校長與行政主管明確指示健體領域的策略與方向，重視 

體育衛生評量及績效考核。-------------------------------□ □ □ □ □ 

03.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凝聚力是重視工作目標達成。----------□ □ □ □ □ 

04.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組織氣氛是彼此良性競爭，強調教學成 

果或訓練成果。-----------------------------------------□ □ □ □ □ 

05.本校的體育行政組織管理風格是著重權威管理、目標管理、 

績效管理。---------------------------------------------□ □ □ □ □ 

06.本校對健體領域從業人員的績效評估著重其工作上的表現。--□ □ □ □ □ 

07.本校健康體育領域從業人員重視改革，精益求精，在教學上 

與訓練上求新求變。-------------------------------------□ □ □ □ □ 

08.本校校長與行政主管洞悉社會變遷與健體領域的趨勢，鼓勵 

創意，喜歡接受挑戰。------------------------------------□ □ □ □ □ 

09.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凝聚力是組織突破與加速成長。--------□ □ □ □ □ 

10.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組織氣氛是充滿活力，肯定個人與學術 

的卓越表現。-------------------------------------------□ □ □ □ □ 

11.本校的體育行政組織管理風格是崇尚個人自由、鼓勵成員能 

積極主動。---------------------------------------------□ □ □ □ □ 

12.本校對健體領域從業人員的績效評估著重其工作的創新與努 

力的程度。---------------------------------------------□ □ □ □ □ 

13.本校的健康體育領域從業人員善於表達自己的意見，重視團 

體活動，追求良好的人際關係。----------------------------□ □ □ □ □ 

1

非
常
不
同
意
。 

2

不 

同 

意
。 

3

沒 

意 

見
。 

4

同 
 
 

意
。 

5

非
常
同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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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本校校長與行政主管給部屬充分表達意見的機會，關懷部屬 

的心理需求，重視成員的互動關係。------------------------□ □ □ □ □ 

15.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凝聚力是成員對組織的歸屬感。--------□ □ □ □ □ 

16.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組織氣氛是成員間互動密切，氣氛和諧。-□ □ □ □ □ 

17.本校的體育行政組織管理風格是民主式與自我責任的管理。--□ □ □ □ □ 

18.本校對健體領域從業人員的績效評估著重其人際關係與對組 

織向心力。---------------------------------------------□ □ □ □ □ 

19.本校健康體育領域從業人員依法行事或向上級請示。--------□ □ □ □ □ 

20.本校校長與行政主管強調各司其職、權責分明。-------------□ □ □ □ □ 

21.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凝聚力是服從團體規範。--------------□ □ □ □ □ 

22.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組織氣氛是穩定與保守，作業程序一致。-□ □ □ □ □ 

23.本校的體育行政組織管理風格是著重高壓管理，層級節制的 

官僚體制。---------------------------------------------□ □ □ □ □ 

24.本校對健體領域從業人員的績效評估是依照正式標準與定期 

考核。-------------------------------------------------□ □ □ □ □ 

 

【第二部分】組織效能量表 
 

填答說明：此部份共有28題，主要目的在瞭解您目前服務學校之體育行政

組織效能的狀況，請您仔細閱讀每一題目後，依照您所感受或體驗的符合程度，

在適當的「□」內打「ˇ」。 

 

 

 

 
01.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為達成健體領域目標，具有完備的計畫、 

執行、考核的行政三聯制。------------------------------□ □ □ □ □ 

02.本校健體領域的目標能兼顧學生的生理與心理的健康，並培 

養學生對健康能知、能行、能思的能力。---------------------□ □ □ □ □ 

03.本校落實健體領域教學正常化，學生在認知、情意、技能上 

的成績評量有顯著提高。---------------------------------□ □ □ □ □ 

04.本校推展班際性、團體性運動競賽活動，學生參與活動主動 

積極，有效提高規律運動人口。----------------------------□ □ □ □ □ 

05.本校推展學生體適能計畫及學生游泳能力計畫，有效提高學 

生體適能，學生會游泳比率明顯提升。----------------------□ □ □ □ □ 

1
非
常
不
同
意
。 

2

不 

同 

意
。 

3

沒 

意 

見
。 

4

同 
 
 

意
。 

5

非
常
同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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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本校的運動社團及運動團隊的數量與種類符合學生的需求， 

有效培養學生欣賞運動及參與運動。-----------------------□ □ □ □ □ 

07.本校近三年在健體領域的訪視，無論是教育局（處）、教育 

部的訪視均有優異的表現。-------------------------------□ □ □ □ □ 

08.本校辦理健體領域的教學與活動能聘請專家、學者、民代、 

士紳等擔任講師或邀請蒞臨指導。-------------------------□ □ □ □ □ 

09.本校家長及社區人士踴躍參與本校各項健體領域活動，並給 

予人力、物力及經費的支援與協助。------------------------□ □ □ □ □ 

10.本校校長與行政主管積極鼓勵教師參加教學研討會及課程設 

計，並鼓勵參加裁判、教練及安全急救等專業研習。-----------□ □ □ □ □ 

11.本校健體領域教師能積極參加各種進修研習，能經常研討教 

學心得，並實施多元教學與協同教學。----------------------□ □ □ □ □ 

12.本校健體領域教師能積極研發多元化、樂趣化、休閒化的教 

材教法，以增進學生學習效果。----------------------------□ □ □ □ □ 

13.本校健體領域教師能利用資訊科技與教學輔具於教學中，以 

提升教學的效果。---------------------------------------□ □ □ □ □ 

14.本校健體領域能獲得上級經費補助與公民營企業的贊助，使 

教學成長，運動團隊成績提升。----------------------------□ □ □ □ □ 

15.本校校長與體育行政主管能關懷同仁的居家生活，關心同仁 

的工作環境，並協助解決工作困難。-----------------------□ □ □ □ □ 

16.本校校長與體育行政主管能傾聽同仁的想法及意見，藉由群 

體共同討論的結果，以凝聚共識。--------------------------□ □ □ □ □ 

17.本校體育行政事務能依成員的需求、能力、興趣彈性調整，  

將適當的人安排在適當的工作上。-------------------------□ □ □ □ □ 

18.本校校長與體育行政主管重視同仁之生涯規劃，積極鼓勵同 

仁在職進修，以提升專業素養及獲得學位。------------------□ □ □ □ □ 

19.本校同仁在體育教學或體育活動有傑出表現時，除獲得行政 

獎勵外，並會獲得口頭獎勵及公開表揚。-------------------□ □ □ □ □ 

20.本校體育行政人員及健體領域同仁有極高的工作滿意度，對 

組織有強烈的歸屬感。-----------------------------------□ □ □ □ □ 

21.本校體育行政人員及健體領域同仁時常辦理聯誼活動，彼此 

瞭解，充滿人情味及和諧氣氛。----------------------------□ □ □ □ □ 

22.本校校長與體育行政主管依法行使職權，並依組織條例分配 

工作，下層服從上層的命令與指揮。------------------------□ □ □ □ □ 

23.本校體育行政組織有一定的考核標準，賞罰分明；升遷有一 

定的制度，以年資與工作績效為依據。----------------------□ □ □ □ □ 

24.本校對體育經費的編列依照規定標準，經費充裕合理，足以 

提供相關業務之開支。-----------------------------------□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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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本校體育行政組織屬專業領導、專業分工，成員均受過專業 

訓練，具有專業知能。------------------------------------□ □ □ □ □ 

26.本校體育行政組織成員待人處事一切依法行事，秉著對事不 

對人的態度，公正無私。----------------------------------□ □ □ □ □ 

27.本校體育行政組織講求書面化，所有活動、決策或法令都建 

立書面檔案，以便移交查詢，有案可稽。---------------------□ □ □ □ □ 

28.本校運動環境與設施能符合教師教學與學生學習之需求，有 

充足的軟硬體教學設備。---------------------------------□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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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正式問卷 

【第一部分】組織文化量表 

填答說明：此部份共有24題，主要目的在瞭解您目前服務學校之

「體育行政組織文化類型」，請您仔細閱讀每一題目後，依照您所感受

或體驗的程度，在適當的「□」內打「ˇ」。 
 

 

 

 

 

01.本校健康體育領域從業人員重視學生運動與健康，確信體育 

是教育重要的一環，能達成教育目標。----------------------□ □ □ □ □ 

02.本校校長與行政主管明確指示健體領域的策略與方向，重視 

體育與衛生之評量及考核。-------------------------------□ □ □ □ □ 

03.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凝聚力是重視工作目標的達成。--------□ □ □ □ □ 

04.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組織氣氛是彼此良性競爭，強調教學成 

果或訓練成效。-----------------------------------------□ □ □ □ □ 

05.本校的體育行政組織管理風格是由上級決策，實施目標管理 

及績效管理。-------------------------------------------□ □ □ □ □ 

06.本校對健體領域從業人員的績效評估著重在工作上的表現。--□ □ □ □ □ 

07.本校健康體育領域從業人員重視改革，精益求精，在教學上 

與訓練上求新求變。-------------------------------------□ □ □ □ □ 

08.本校校長與行政主管洞悉社會變遷與健體領域的趨勢，喜歡 

接受挑戰，鼓勵創意。------------------------------------□ □ □ □ □ 

09.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凝聚力是組織突破與加速成長。--------□ □ □ □ □ 

10.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組織氣氛是充滿活力，肯定個人與團隊 

的卓越表現。-------------------------------------------□ □ □ □ □ 

11.本校的體育行政組織管理風格是崇尚個人自由、鼓勵成員能 

積極主動。---------------------------------------------□ □ □ □ □ 

 

1
非
常
不
同
意
。 

2

不 

同 

意
。 

3

沒 

意 

見
。 

4

同 
 
 

意
。 

5

非
常
同
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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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本校對健體領域從業人員的績效評估著重其工作的創新與改 

革的程度。---------------------------------------------□ □ □ □ □ 

13.本校的健康體育領域從業人員善於表達自己的意見，重視團 

體生活，追求良好的人際關係。----------------------------□ □ □ □ □ 

14.本校校長與行政主管給予部屬充分表達意見的機會，關懷部 

屬的需求，重視成員的互動關係。--------------------------□ □ □ □ □ 

15.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凝聚力是成員對組織的歸屬感。--------□ □ □ □ □ 

16.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組織氣氛是成員間互動密切，和諧相處。-□ □ □ □ □ 

17.本校的體育行政組織管理風格是民主方式與自我管理。------□ □ □ □ □ 

18.本校對健體領域從業人員的績效評估著重其人際關係與對組 

織的向心力。-------------------------------------------□ □ □ □ □ 

19.本校健康體育領域從業人員依法行事或向上級請示。--------□ □ □ □ □ 

20.本校校長與行政主管強調各司其職、權責分明。-------------□ □ □ □ □ 

21.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凝聚力是服從團體規範。--------------□ □ □ □ □ 

22.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的組織氣氛是穩定與保守，作業程序一致。-□ □ □ □ □ 

23.本校的體育行政組織管理風格是重視內部運作流程的掌握，  

及資訊管理。-------------------------------------------□ □ □ □ □ 

24.本校對健體領域從業人員的績效評估是完全依照明文規定的 

標準來衡量。-------------------------------------------□ □ □ □ □ 

 

【第二部分】組織效能量表 

填答說明：此部份共有24題，主要目的在瞭解您目前服務學校之

「體育行政組織效能」的狀況，請您仔細閱讀每一題目後，依照您所

感受或體驗的符合程度，在適當的「□」內打「ˇ」。 

 

01.本校體育行政組織為達成健體領域目標，具有完備的計畫、 

執行、考核的行政三聯制。--------------------------------□ □ □ □ □ 

02.本校健體領域的目標能兼顧學生的生理與心理的健康，並培 

養學生能知、能行、能思的能力。---------------------------□ □ □ □ □ 

03.本校落實健體領域教學正常化，學生在認知、情意、技能上 

的成績評量有顯著提高。---------------------------------□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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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本校推展學生體適能計畫，有效提升學生體適能及增加規律 

運動之人口。-------------------------------------------□ □ □ □ □ 

05.本校的運動社團及運動團隊的數量與種類符合學生的需求，  

有效培養學生欣賞能力及參與運動之興趣。-----------------□ □ □ □ □ 

06.本校近三年在健體領域的訪視，無論是教育局（處）、教育 

部的訪視均有優異的表現。-------------------------------□ □ □ □ □ 

07.本校辦理健體領域的教學與活動會聘請專家、學者、民代、 

士紳等擔任講師或邀請蒞臨指導。-------------------------□ □ □ □ □ 

08.本校校長與行政主管積極鼓勵教師參加教學研討會及課程設計， 

並鼓勵參加裁判、教練及安全急救等專業研習。--------------□ □ □ □ □ 

09.本校健體領域教師能積極參加各種進修研習，能經常研討教 

學技巧，並實施多元教學與協同教學。----------------------□ □ □ □ □ 

10.本校健體領域教師能積極研發多元化、樂趣化、休閒化的教 

材教法，以增進學生學習效果。----------------------------□ □ □ □ □ 

11.本校健體領域教師能利用資訊科技與教學輔具於教學中，以 

提升教學的效果。---------------------------------------□ □ □ □ □ 

12.本校健體領域能獲得上級經費補助與公民營企業的贊助，使 

教學成長，運動團隊成績提升。----------------------------□ □ □ □ □ 

13.本校校長與體育行政主管能傾聽同仁的意見，藉由共同討論 

，以凝聚共識。------------------------------------------□ □ □ □ □ 

14.本校體育行政業務能依成員的能力與需求彈性調整，並能適 

當的安排工作人選。-------------------------------------□ □ □ □ □ 

15.本校校長與體育行政主管重視同仁之生涯規劃，積極鼓勵同 

仁在職進修，以提升專業素養。----------------------------□ □ □ □ □ 

16.本校同仁在體育教學或體育活動有傑出表現時，除獲得行政 

獎勵外，也會獲得口頭獎勵及公開表揚。--------------------□ □ □ □ □ 

17.本校體育行政人員及健體領域同仁有極高的工作滿意度，對 

組織有強烈的歸屬感。-----------------------------------□ □ □ □ □ 

18.本校體育行政人員及健體領域同仁時常舉辦聯誼活動，職場 

充滿人情味及和諧氣氛。---------------------------------□ □ □ □ □ 

19.本校校長與體育行政主管依法行使職權，依組織條例分配工 

作，對業務善用溝通協調。--------------------------------□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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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本校體育行政組織有一定的考核標準，賞罰分明；升遷有一 

定的制度，以年資與工作績效為依據。----------------------□ □ □ □ □ 

21.本校體育經費依照規定標準編列，經費合理運用，足以提供 

相關業務之開支。---------------------------------------□ □ □ □ □ 

22.本校體育行政組織屬專業領導與分工，成員均受過專業訓練 

，具有專業知能。----------------------------------------□ □ □ □ □ 

23.本校體育行政組織成員一切均依法行事，秉持著對事不對人 

的態度，公正無私。--------------------------------------□ □ □ □ □ 

24.本校體育行政組織講求書面化，所有活動均建立書面檔案，  

有案可稽，以便移交查詢。--------------------------------□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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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五】 

組織文化及組織效能認知得分一覽表 
第一部分  組織文化得分情形 

 
組 織 文 化 量 表 摘 要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成 員 確 信 體 育 目 標  4 . 2 6  . 6 7 0  

 2 .主 管 明 確 指 示 方 向  3 . 9 5  . 7 1 7  

 3 .凝 聚 力 是 目 標 達 成  4 . 0 4  . 6 3 5  

 4 .氣 氛 是 良 性 競 爭  3 . 9 9  . 6 8 8  

 5 .管 理 是 上 級 決 策  3 . 5 0  . 8 9 3  

 6 .績 效 是 工 作 表 現  3 . 7 5  . 7 0 2  

 7 .人 員 重 視 創 新 改 革  3 . 9 1  . 6 9 0  

 8 .主 管 鼓 勵 創 意 挑 戰  3 . 7 4  . 7 3 1  

 9 .凝 聚 力 是 突 破 成 長  3 . 7 3  . 7 0 0  

1 0 .氣 氛 是 充 滿 活 力  3 . 9 7  . 6 7 2  

1 1 .管 理 是 自 由 與 主 動  3 . 9 9  . 7 1 0  

1 2 .績 效 是 創 新 程 度  3 . 7 6  . 7 5 3  

1 3 .人 員 重 視 人 際 表 達  4 . 0 4  . 6 9 2  

1 4 .主 管 關 懷 傾 聽 意 見  3 . 8 5  . 8 2 2  

1 5 .凝 聚 力 是 歸 屬 感  3 . 9 8  . 6 7 7  

1 6 .氣 氛 是 親 密 和 諧  4 . 0 5  . 6 8 2  

1 7 .管 理 是 民 主 與 負 責  4 . 1 4  . 6 1 8  

1 8 .績 效 是 人 際 關 係  3 . 9 1  . 7 1 3  

1 9 .人 員 依 法 行 事 向 上 請 示  4 . 0 7  . 6 3 5  

2 0 .主 管 各 司 其 職 權 責 分 明  3 . 9 1  . 7 2 0  

2 1 .凝 聚 力 是 服 從 與 規 範  3 . 9 8  . 6 6 1  

2 2 .氣 氛 是 穩 定 保 守  3 . 8 6  . 6 7 7  

2 3 .管 理 是 內 部 流 程 掌 握  3 . 4 2  1 . 0 4 7  

2 4 .績 效 是 依 規 定 標 準  3 . 7 4  . 7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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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組織效能得分情形 

 
組 織 效 能 題 目 摘 要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1 .體 育 目 標 有 計 畫 執 行 考 核  3 . 8 2  . 6 9 2  

 2 .培 養 學 生 能 知 能 行 能 思  3 . 9 9  . 6 5 7  

 3 .提 高 學 生 認 知 情 意 技 能  4 . 0 3  . 6 9 9  

 4 .體 適 能 及 運 動 人 口 提 升  4 . 1 5  . 6 4 7  

 5 .社 團 增 加 提 升 欣 賞 力 與 興 趣  4 . 0 2  . 7 4 6  

 6 .體 育 訪 視 評 鑑 有 優 異 表 現  4 . 0 1  . 6 8 6  

 7 .專 家 學 者 民 代 蒞 臨 指 導  3 . 5 0  . 8 5 1  

 8 .主 管 鼓 勵 教 師 教 學 裁 判 教 練 研 習  3 . 7 3  . 8 6 2  

 9 .教 師 參 與 研 習 研 討 教 學 技 巧  3 . 7 8  . 7 4 6  

1 0 .教 師 研 發 樂 趣 化 休 閒 化 教 材 教 法  3 . 8 9  . 6 6 9  

1 1 .教 師 能 利 用 資 訊 及 教 具 提 升 教 學  3 . 8 2  . 7 1 1  

1 2 .獲 上 級 公 民 營 補 助 使 成 績 提 升  3 . 7 1  . 8 5 1  

1 3 .主 管 傾 聽 同 仁 意 見 以 達 共 識  3 . 8 6  . 7 4 8  

1 4 .依 需 求 能 力 興 趣 適 當 安 排 職 務  3 . 9 0  . 6 5 8  

1 5 .主 管 重 視 同 仁 生 涯 規 劃 並 鼓 勵 進 修  3 . 8 2  . 7 6 4  

1 6 .傑 出 表 現 有 口 頭 讚 許 及 公 開 表 揚 獎 勵  3 . 9 5  . 7 9 7  

1 7 .同 仁 有 極 高 工 作 滿 意 度 及 強 烈 歸 屬 感  3 . 8 5  . 6 7 3  

1 8 .常 辦 聯 誼 職 場 有 人 情 味 及 和 諧 氣 氛  3 . 7 5  . 7 9 8  

1 9 .主 管 依 法 行 政 及 善 於 協 調 溝 通  3 . 8 1  . 7 2 1  

2 0 .考 核 有 標 準 賞 罰 分 明 升 遷 依 年 資 績 效  3 . 6 4  . 8 0 3  

2 1 .經 費 依 規 定 編 列 運 用 充 裕 合 理  3 . 5 6  . 8 7 8  

2 2 .專 業 領 導 專 業 分 工 專 業 訓 練 專 業 知 能  3 . 9 4  . 6 8 3  

2 3 .依 法 行 政 對 事 不 對 人 公 正 無 私  3 . 9 7  . 7 1 2  

2 4 .行 政 講 究 書 面 化 一 切 建 檔 有 案 可 稽  3 . 9 8  . 6 7 5  

 
 


